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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二师卫生健康

委员会

承包人(联合体牵头人)
:中铁二土二局集团有限

公可

承包人(联合体成员):中铁二
土一局集团阿拉尔工程有限

公司

承包人(联合体成员):
中国中元围际工程有限

公司

根据《中毕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进硒

平等、白
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责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部选去医院新强岳团阴拉尔医
院建设项且

设计施工采的一体化总承包项目的工程
总承包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

如下协议。

一、工
程概况

1.工程名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居形逸夫
医院新强兵团阿拉尔医院建设项目设计施

工采购一

丝化总
承包。

2.工程地点:一阿拉尔市,北至规划道
路、西临掌福北路、离临雪松路、东

临大学路

3.工程审批、核准或备案文
号:-兵发改社会发(2022)17

5号·

4.资金来源:—中央预
算资金和自筹资金—

·

5.工程内容及规模:总建然面积123000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丽积97800平方米,地

下建筑
面积25200平方类。建设医疗城合接1131

0平方米、发热门诊楼3170平方米、后勤
中心拨5630平

方米、液氧站130平方米、符水站及垃报
站630平方米、门卫室180平方米、入院痛

查童280平方
类,配鑫室外水管长9178米,供热管网长

1930米,戴气管网长900米,室外申力管线
长38米。

室外赣电管线长3000米,查外医疗气体管
道长2070类,室外硬化面积50408.34平方

米,凝化面积

5784O平
方米。

6.工程承包范围:一施工图设计工作包括,施
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和施工全过程的设计

服务。
施工图须经招择人确认并通过施工图审查机

挡审查合格,施工图预算须经招标人委托的造
价瓷询机

挡进行电查并确认。施工益履包括,设计范
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及旅陷责任期内的全部

工作内容。
采购范围包括,与工程项且扭关(施工图戟

明的)所有建筑材料、设备的采购、运箱、
安整、验收

保管等金部采购内容
(不包含医疗设备采购

)·

二、合
同工期

计划开始工作日期
:_2022.年10月_5日

。

计划施工开工日期:2022年10月豆
日,具体开工日期以监理签发的开

工令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
2024年_10月_6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一732天,工期总日历天
数与根捆前述计划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

不一致的,

以工期总日
历天数为准

。

三、质
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现行的设计相关标准、规范的据定,并满足施工要求: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都》,工程施工质量一次性验收合格
。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暂定合同价(含税)为:人民币(大写)陆亿伍任肆佰捌拾伍万玖仟玖佰柴捡肆元整

(￥654859974.00元);最终合同价为审定后的结算价×(1-中标下浮率),设计费下浮率为15%,
建筑施工总承包费下浮率为3.01%。现行政策规定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等不可竞争费用

不下浮,经招标人同意的变更及签证予以据实结算。
具体构成详见价格清单。其中:

(1)设计费(含税):

人民币(大写)查仟曼肆拾玖万柴任伍佰元整(羊10497500.00元);语用税率:点%,税

金为人民币(大写)伍拾玖万肆任壹佰玖拾测元登角意分(594198.11元);(2)设备购置费(含税):

人民币(大写)捌任零贰拾伍万零查佰元整(单80250100.00元);适用税率:13%,税金

为人民币(大写)玖佰试拾金万贰仟在佰章指弧元在角玖分(9232312.39元):
(3)建筑安装工程费(含税):

人民币(大写)伍亿陆仟衅佰章拾章万贰仟叁值张拾座元整(路411237400元);适用税率:旦%,税金为人民币(大写)建仟陆值伍拾紫万捌任至捌捡伍元政角参分(￥46578085.93元):

(4)暂估价(含税):
人民币(大写)/(￥_/元)·

(5)暂列金额(含税):
人民市(大写)_/—(￥_/元)·(6)双方约定的其他费用(含税):

人民币(大写)—/—(￥—/元);适用税率:—/%,税金为人民币(大写)

L____(量___/_元)。
2.合同价格形式:

合同价格形式为暂定总价、固定下浮率合同。五、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_王水成。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2)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件及
《发包人要求》等附

件:

(4)通用合
同条件:

(5)承包人
建议书;

(6)价
格清单

:

(7)双方约定的
共他合同文件

。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该项合同文
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

的合同文件

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
件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

益章。

七、
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
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

的期限和方

式支付合
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
克成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等工作,确保

工程质

量和安全,不进行特包及违法分包,并在
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

维修责任。

八、订
立时间

本合同于_2022年
_10月5日订立。

九、订
立地点

本合同在_阿
拉尔巾订立

。

十、合
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
成立,并自双方签字盖章后

生效。

十一、
合同份

数

本合同一式贰拾份,均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发包人执伍份,承包人执拾伍

份。



住

发包
人

承包人(联合
体牵头人):

设
兵

新疆
生高

液我团第康朝卫生姓
康委员会(公 中铁二

十

局集团有限
公司(公章

)

章

桩或其委托
代理人

法定
代表

或其零托
代理人;

印力(签
字

科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

11990100
MB146269

6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6200002243336

21K

地址:阿拉尔市
幸福南路737号

地址:其肃省兰州市安
宁区北滨河西路 921

号

邮政
编码

:

83O
OOO

邮政编
码:

73O
O7O

法定代
表人:

郑江
艳

法定代表
人:庄纪栋

委托代
理人:

委托代
理人:

电话
:

0997-6
35O005

电话
?

O931-4
539839

传真
?

传真
?

0931-4
539733

电子
信箱

:

电子信
箱。

开户
银行

?

建设银行
阿拉尔支

红
账号:6505016

961860000079
1

开户
银行

:

建设银行兰
州铁路支行

账号
:

6200137001
2050379796

承包人(联
合体成员

)

承包人(联
合体成员)

:

住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阿
位尔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

中国中元国际
工程有限公间

(公
章)

体有
在或 托代
理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麦托代

理

疼

示
生

(签
字

印
纪

合同专
用章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

统一社会信
用代鸣)114

g

giB59002
MABKX34L

ON

0O1O0
00644

26

ec6
oz

地址:新强阿拉尔
市金银川路南 1

331号

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西三环北路

5号

邮政编
码:

g43
3Oo

邮政编码
:1OOO8g

盖法定代
表人:

法定代
表人:

工
建

委托代
理人

委托代
理人:

电话
;

OggL-Z
9211Zg

电话
:

_010-6
873240

7

传真
:

0991-7
620968

传真:_01
0-684583

52

兰电子信
箱:

电子
信箱

:

开户银行:农业银
行阿拉尔兵团分行

开户银行:工商银
行北京紫竹院支

行

账号:_30775
90104001666

1

账号:020000
76190046514

38



第二部分 通
用合同条件

第1条一
般约定

1.1词语定
义和解释

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件、专用合
同条件中的下列词语应具有本款所赋

予的含义:

L.1.
合同

1.1.1.1合同: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当
事人约定具有的束力的文件,构成合同的

文件包括
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如果有》、投

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专用合同条件及
其附件、通用

合同条件、《发包人要求》、承包人建
议书、价格清单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合

同文件。

1.1.1.2合同协议书:是指构成合间的由
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签署的称为“合同

协议书”的书

面文
件。

1.1.1.3中标通如书,是指构成合同的由发包
人通如承包人中标的书面文件。中标通知书

随附

的澄清、说明、补正事项纪
要等,是中标通知书的组成部

分。

1.1.1.4投标函:是指构成合同的由承包
人填写并签署的用于投标的称为“投标

函”的文件

1.1.1.5投标函附录:是指构成合同
的附在投标函后的称为“投标函附

录”的文件

11.1.6《发包人要求》:指构成合同文件
组成部分的名为《发包人要求》的文件,

其中列明
工程的目的、范围、设计与其他技术标准和

要求,以及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对其所作的
修改或补充

1.1.1.7项目清单:是指发包人提供的栽
明工程总承包项目幼察费(如果有)、设

计费、建筑
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暂估价、暂列金

额和双方的定的其他费用的名称和相应数量
等内容的项

目明
细。

1.1.1.8价格清单: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
部分的由承包人按发包人提供的项目清

单规定的格式

和要求填写并标
明价格的清单。

1.1.1.9承包人建议书,指构成合同文件
组成部分的名为承包人建议书的文件。

承包人建议书

由承包人随投
标菌一起提交

。

1.1.1.10其他合同文件;是指经合同当事人
的定的与工程实施有关的具有合同约束力的

文件或

书面协议。合同当事人可以
在专用合同条件中进行约定

。

1.1.2 合同当事
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1合同当事人:是
指发包人和(或)承包人

。

1.1.2.2发包人:是指与承包人订立合同协
议书的当事人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

继受人。

本合同中“因发包人原因”里的
“发包人”包括发包人及所有发

包人人员。

1.1.2.3承包人:是指与发包人订立合同
协议书的尚事人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

合法能受人。
1.1.2.4联合体;是指经发包人同意由两个

或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的,作
为承包人

的临时
机构。



1.1.2.5发包人代表,是指由发包人任命
并派驻工作现场,在发包人授权范围内行

使发包人权

利和履行发
包人义务的

人。

1.1.2.6工程师。是指在专用合同条件中
指明的,受发包人委托按照法律规定和发

包人的授权
进行合同履行管理、工程监督管理等工作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该法人或其他组织应
磨用一名具有相

应执业资格和职业能力的自然人作为工程
师代表,并授予其根据本合同代表工程师行

事的权利

1.1.2.7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是指由
承包人任命的,在承包人授权范围内负

责合同履行的管

理,且按照法律规定具有
相应资格的项目负贵人

。

1.1.2.8设计负责人:是指承包人指定负贵
组织、指导、协调设计工作并具有相应资

格的人员。

1.1.2.9采购负责人:是指承包人指定
负责组织、指导、协调采购工作的人

员。

1.1.2.10施工负责人,是指承包人指定负贵组
织、指导、协调施工工作并具有相应资格的

人员。
1.1.2.11分包人:是指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

约定,分包部分工程或工作,并与承包人订
立分包

合同的具有相应资质
或资格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

1.1.3工
程和设备

11.3.1工程:是指与合同协议书中工程
承包范围对应的永久工程和(或)临时

工程。

1.1.3.2工程实施:是指进行工程的设计
、采购、施工和竣工以及对工程任何缺

陷的修复。

1.1.3.3永久工程:是指按合同约定
建造并移交给发包人的工程,包括工

程设备

1.1.3.4临时工程:是指为完成合同约定
的水久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

不包括施工设

备
。

1.1.3.5单位/区段工程,是指在专用合同
条件中指明特定范围的,能单独接收并使

用的永久工

程
。

1.1.3.6工程设备:指构成水久工程的机电
设备、仪器装置、运载工具及共他类似的

设备和较

置,包括其配件及备品
、备件、易损易耗件等

。

1.1.3.7施工设备:拍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
项工作所需的设备、器具和其他物品,不包

括工程

设备、临时
工程和材释

。

1.1.3.8临时设施。指为完成合同约定
的各项工作所服务的临时性生产和生活

设施。

1.1.3.9施工现场:是指用于工程施工的场
所,以及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指明作为施工

场所组成

部分的其他场所,包
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

地。

1.1.3.10永久占地:是指专用合同
条件中指明为实施工程需永久占用

的土地。
1.1.3.11临时占地:是指专用合同

条件中指明为实施工程需临时占
用的土地。

1.1.4 日
期和期限

1.1.4.1开始工作通知:指工程师按第8.
1.2项〔开始工作通知]的约定通知承包

人开始工作的

函件
。



1.1.4.2开始工作日期:包括计划开始工作
日期和实际开始工作日期。计划开始工作

日期是指
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开始工作日期:实际开始

工作日期是指工程师按照第81款[开始工作
]约定发出

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开始工
作通知中载明的开始工作

日期。

1.1.4.3开始现场施工日期,包括计划开
始现场施工日期和实际开始现场施工日

期。计划开始
现场范工日期是指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开始

现场施工日期:实际开始现场施工日期是
指工程师发出的

符合法律规定的开工通
知中戴明的开始现场施

工日期。

1.1.4.4竣工日期:包括计划竣工日期和实
际嫂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是指合同协议

书约定的

竣工日期:实际峻工日期按
飘第8.2款[竣工日期]的约

定确定。

1.1.4.5工期:是指在合同协议书的定的
承包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期限,包括按

照合同约定

所作的期限变更及按合同的
定承包人有权取得的工期延

长。

1.1.4.6缺陷责任期,是指发包人预留工程顾
量保证金以保证承包人履行第11,3款〔缺陷

调查]

下质量峡陷
责任的期限

,

1.1.4.7保修期: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约
定和法律规定对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

的期限,该期

限自缺陷责任期
起算之日起计算

。

1.1.4.8基准日期,招标发包的工程以投标
截止日前28天的日期为基准日期,直接发

包的工程

以合同订立日前28
天的日期为基准日

期。

1.1.4.9天。除特别指明外,均指日历天
。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计

入,从次曰

开始计算。期限最后一
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2

4:00。

1.1.4.10域工试验:是指在工程歧工
验收前,根招第9条[域工试验]要求进

行的试验。

1.1.4.11嫂工验收,是指承包人亮成了合
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后,发包人按合同要求

进行的验收。
1.1.4.12竣工后试验:是指在工程歧工

验收后,根据第12条[竣工后试验]约定
进行的试验。

1.1.5合阿
价格和费

用

1.1.5.1签的合同价,是指发包人和承包人
在合同协议书中确定的总金额,包括智估

价及暂列

金额
等。

1.1.5.2合同价格,是指发包人用于支付承
包人按照合同的定完成承包范围内全部工

作的金额

包括合同履行过程中按
合同约定发生的价格变

化。

1.1.5.3费用:是指为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
将要发生的所有合理开支,包括管理费和

应分摊的

其他费用,但
不包括利润。

1.1.5.4人工费:是指支付给直接从事
建筑安装工程施工作业的建筑工人的

各项费用。

1.1.5.5暂估价:是指发包人在项目清单
中给定的,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暂时不能

确定价格的

专业服务、材料、设
备、专业工程的金额

。

1.1.5.6智列金额,是拍发包人在项目清
单中给定的,用于在订立协议书时尚未确

定或不可预

见变更的设计、施工及其所需材料、工程
设各、服务等的金额,包括以计日工方式支

付的金额。



1.1.5.7计日工:是指合同履行过程中,承
包人完成发包人提出的平星工作或需要采

用计日工

计价的变更工作时,按合同中
的定的单价计价的一种方式

。

1.1.5.8质量保证金;是指按第14.6款[质
量保证金]约定承包人用于保证其在缺陷

责任期内履

行缺陷修复
义务的担保

。

L.1.
6其他

1.1.6.1书面形式:指合同文件、信函、电
报、传真、数据电文、电子部件、会议纪

要等可以

有形地表现所
载内容的形式

。

1.1.6.2承包人文件,指由承包人根据合同
约定应捉交的所有图纸、手册、模型、计

算书、软

件、函件、洽商性
文件和共他技术性

文件。

1.1.6.3变更:指根拥第13条[变更与调整
]的约定,经指示或批准对《发包人要求》

或工程所

酸的改
变。

12语自
文学

合同文件以中国的汉语简体语言文字编写
、解释和说明。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

附有中文注
释。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使用两

种及以上语言时,汉语为优先解释和说明合
同的语言。

与合同有关的联络应使用专用合同条件
的定的语言。如没有约定,则应使用中国

的汉语简体语

言文
字。

工3
法律

合同所称法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

地方法规、

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和地方政府规章

等。

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
件中的定合同适用的其他规范

性文件。

1.4标准
和规范

1.4.1适用于工程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性标准,以及相应的

规范、规程

等,合同当事人有特别要求
的,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的

定。

1.4.2发包人要求使用国外标准、规范的
,发包人负责提供原文版本和中文译本,并

在专用合

同条件中约定提供标准
规范的名称、份数和时

间。

1.4.3没有相应成文规定的标、规范时,
由发包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的时间

向承包人列
明技术要求,承包人按约定的时间和技术

要求提出实施方法,经发包人认可后执行
。承包人需要对

实施方法进行研发试验的,或须对项目人
员进行特殊培调及其有特殊要求的,除签

的合同价已包含

此项费用外,双方应另行订立协
议作为合同附件,其费用由发包

人承担。

1.4.4发包人对于工程的技术标淮、功能
要求高于取严于现行国家、行业或地方标

准的,应当
在《发包人要求》中予以明确。除专用合同

条件另有约定外,应视为承包人在订立合同
前已充分预

见前述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复杂
程皮,签约合同价中已包含由此产生

的费用。

1.5合同文
件的优先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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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
明。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解释合

同文件的优

先顾序
如下:

(1) 合同
协议书:

(2)中标通知
书(如果有)

:

(3)投标函及投
标函附录(如果

有);

(4)专用合同条件及
《发包人要求》等

附件;

(5)通用合
同条件:

(6) 承包
人建议书

:

(7) 价
格清单

;

(8)双方约定的
其他合同文件

。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
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

类内容的文

件,应以最新
签署的为准。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
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并根

捆其性质确

定优先解
释丽序。

1.6 文件的
提供和照管

1.6.1 发包
人文件的提

供

发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定的期限、
数量和形式向承包人免费损供前期工作相

关资料、环
境保护、气象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工程设计

、现场施工等工程实施所需的文件。因发包
人来按合同

约定提供文件造成工期延误的,按照第
8.7.1项[因发包人原因导数工期延误】

约定办理。

1.6.2 承包
人文件的提

供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文件
应包含下列内容,并用第1.2款【语言文字

]约定的语

言制
作:

(1)《发包人要求
》中规定的相关

文件;

(2)满足工程相关行政审批手
续所必须的应由承包人负贵的

相关文件;

(3)第5.4款[竣工文件]与第5.5款
〔操作和维修手册]中要求的相关

文件。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期限、
名称、数量和形式向工程师提供应当由承

包人编制的
与工程设计、现场施工等工程实施有关的承

包人文件。工程师对承包人文件有异议的,
承包人应予

以修改,并重新报送工程师。合同约定承包
人文件应经审查的,工程师应在合同的定的

期限内申查
完毕,但工程师的审查并不减轻或免除承包人

根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责任。承包人文件的
提供和

市查还应遵守第5.2款[承包人文
件中查】和第5.4款[竣工文件]的

约定。

1.6.3 文件
锆误的通知

任何一方发现文件中存在明显
的错误或疏忽,应及时通知另

一方。

1.6.4 文
件的照管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
现场保留一份合同、《发包人要求》中列

出的所有文
件、承包人文件、变更以及其他根据合同收

发的往来信函。发包人和工程师有权在任何
合理的时间

查阅和使用上
述所有文件。

1.7
联铬

1.7.1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
书、指示、指令、要求、请求、同意、意见

、确定
和决定等,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应在合网

的定的期限内(如无的定,应在合理期限内
》通过特快

专递或专人、挂号信、传真或双
方商定的电子传输方式送达收件

地址。

1.7.2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件
中的定各直的送达方式和收件地址。任何

一方合同当

事人指定的送达方式或收件地址发
生变动的,应提前3天以书而形式通

知对方

1.7.3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及时签收另
一方通过约定的送达方式送达至收件地

址的来往文件

拒不签收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死误的工期由拒绝接收一

方承担。

1.7.4对于工程师向承包人发出的任何通
知,均应以书面形式由工程师或其代表签

认后送交承
包人实施,并抄送发包人;对于合网一方向

另一方发出的任何通知,均应抄送工程师。
对于由工程

师审查后报发包人批准的事项,应由工
程师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批准

文件。

1.8严
禁贿赂

合同当事人不得以贿赂或变相贿路的方式,
谋取非法利益或损害对方权益。因一方合同

当事人

的贿路造成对方损失的,应赔
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承包人不得与工程师成发包人聘请的第三
方申通损害发包人利益。未经发包人书面

同意,承包
人不得为工程师提供合同的定以外的通讯

设备、交通工具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不
得向工程师支

付报
酬。

1.9化石
、文物

在施工现场发据的所有文物、古逵以及具有
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化石、钱

币或物
品属于国家所有。一且发现上述文物,承包

人应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措施,防止任何人
员移动或损

坏上述物品,并立即报告有关
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同时通知

工程师。

发包人、工程师和承包人应按有关政府行
政管理部门要求采取要普的保护措施,由

此增加的费

用和(或)延误的
工期由发包人承

担。

承包人发现文物后不及时报告或隐睛不报
,致使文物丢失或损坏的,应赔偿损失,并

承担相应

的法律
责任。

1.10知
识产权

1.10.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由发
包人(或以发包人名义)编制的《发包人要

求》和其
他文件,就合同当事人之间而言,其著作权和

其他如识产权应归发包人所有。承包人可以
为实现合

同目的而复制、使用此类文件,但不能用于
与合同无关的其他事项。末经发包人书面同

意,承包人

不得为了合同以外的目的而复制
、使用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任

何第三方。

o



1.10.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由承包
人(或以承包人名义)为实施工程所编制的

文件、
承包人完成的设计工作成果和建造完成的建

筑物,就合同当事人之间而言,其著作权和其
他知识产

权应归承包人章有。发包人可因实施工程的
运行、调试、维修、改造等目的而复制、使

用此类文件,
但不能用于与合同无关的其怕事项。宋经承

包人书面同意,发包人不得为了合同以外的目
的而复制、

使用上述文件或将
之提供给任何第三

方。

1.10.3合同当事人保证在履行合同过程
中不侵犯对方及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承包

人在工程设
计、使用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或采用

施工工艺时,因侵犯他人的专利权或其他知
识产权所引

起的责任,由承包人承担;因发包人提供的
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或施工工艺导

致侵权的,由

发包人承
担责任。

1.10.4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
人在投标文件中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

商业软件、

技术秘密的使用费已
包含在签约合同价中

。

1.10.5合同当事人可就本合同涉及的合同
一方、或合同双方(含一方或双方相关的

专利商或第
三方设计单位)的技术专利、建筑设计方案、

专有技术、设计文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订立
知识产权

及保密协议,作为
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11
保密

合同当事人一方对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
中知悉的另一方的商业秘需、技术秘密,

以及任何一

方明确要求保密的其
它信息,负有保密责

任。

除法律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米经对方
同意,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将对方提供的

文件、技术

秘密以及声明需要保密的资料信息等商
业秘密泄器给第三方或者用于本合同以

外的目的。

一方泄器或者在本合同以外使用该商业稻
密、技术秘密等保密信息给另一方造成损

失的,应承
担损害赔信责任。当事人为履行合同所需要

的信息,另一方应予以提供。当事人认为必
要时,可订

立保密协议,
作为合同附件

。

1.12《发包人要求
》和基础资料中的

错误

承包人应尽早认真阅读、复核《发包人
要求》以及其提供的基础资斜,发现错误

的,应及时书

面通知发包人补正。发包人作相应修改
的,按照第13条【变更与调整]的约定处

理。

《发包人要求》或其提供的蓝础资料中的
错误导致承包人增加费用和(或)工期延误

的,发包

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
)工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

利润。

1.13责
任限制

承包人对发包人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专用
合同条件的定的赔偿最高限额。若专用合

同条件未约
定,则承包人对发包人的贿偿责任不应超过

签约合同价。但对于因欺诈、犯罪、故意、
重大过失、

人身伤害等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
赔偿的责任限度不受上述最高限额

的限制。

1.14 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的应

用

如果项目中拟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合
同双方应遵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并符合项目
所在地的相关地方标准或指南。合同双方应

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就建筑信息模型的开发、
使用、存储、



传输、交付及费用等相关内容进行的定。除
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负责与

本项目中其

他使用
方协商

。
第2条 

发包人
2.1遵守

法律

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并
承担因发包人违反法律给承包人造成的任

何费用和损
失。发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承包人在

工程实施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建
设工程质量、

安全、环保标准,任意压缩
合理工期或者降低工程质

量。

2.2 提供施工
现场和工作条

件

2.2.1提
供施工现

场

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的定向承包人移
交施工现场,给承包人进入和占用施工现

场各部分的
权利,并明确与承包人的交接界面,上述进

入和占用权可不为承包人独享。如专用合
同条件没有的

定移交时间的,则发包人应最迅于计划开始
现场施工日期7天前向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

,但承包人

未能按照第4.2款[履约
担保]提供履约担保的除

外。

2.2.2 提
供工作条

件

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的定向承包人提
供工作条件。专用合同条件对此没有的定

的,发包人

应负责提供开展本合同相
关工作所需妥的条件,包

括:

(1)将施工用水、电力、通讯线
路等施工所必需的条件接至施工

现场内:
(2)保证向承包人提供正常施工

所需要的进入施工现场的交通
条件;

(3)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周围地下管线和邻
近建筑物、构筑物、古树名木、文物、化

石及坟墓

等的保护工作
,并承担相关费

用:

(4)对工程现场临近发包人正在使用、运
行、或由发包人用于生产的建筑物、构

筑物、生产
获置、设施、设备等,设置隔离设施,竖立

禁止入内、禁止动火的明显标志,并以书面
形式通如承

包人须遵守的安
全规定和位置范

围:

(5)按照专用合同系件约
定应提供的其他设施和条

件。

2.2.3 逾期
提供的责任

因发包人原因米能按合同约定及时向承包人
提供施工现场和施工条件的,由发包人承担

由此增

加的费用和(或
)延误的工期。

2.3提供
基础资料

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和《发包人要求
》中的的定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现场及工程

实施所必需
的蹴邻区域内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

供热、通信、广插电视等地上、地下管线和
设施资料,

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地质勘察资料,相邻
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工程等有关基础资

料,并根据第
1.12款[《发包人要求》和菇础资料中的错误】

承担基础资料错误造成的责任。按照法律规定
确需在

开工后方能提供的插础资料,发包人应尽其
努力及时地在相应工程实施前的合理期限内

提供,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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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应以不影响承包人的正常履的为限。因
发包人原因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应基础

资料的,由

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
的资用和延误的工期

。

2.4办理许
可和批准

2.4.1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进守法律
,并办理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由其办理的许

可、批
准或备案,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等许可

和批准。对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由承包
人负责的有关设计、施工证件、批件或备

案,发包人应给

予必要
的协助

,

2.4.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完毕前
述许可、批准或备案,由发包人承担由此

增加的费用

和(或)延误的工期,并
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

2.5支付
合同价款

2.5.1发包人应按合同约
定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

价款。

2.5.2发包人应当制定资金安排计划,除专
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如发包人报对资

金安排做
任何量要变更,应将变更的详细情况通知承

包人。如发生承包人收到价格大于签的合
同价10的变

更指示或累计变更的总价超过签的合同价
30%:或承包人未能根据第14条[合同价格与

支付]收到付
款,或承包人得如发包人的贤金安排发生重

要变更但并未收到发包人上述重要变更通知
的情况,则

承包人可随时要求发包人在28天内补充提供能
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相应资金来源

证明。
2.5.3发包人应当向承包人提供支付担保。支

付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担保等
形式,

具体由合同当事人在
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

2.6现场
管理配合

发包人应负责保证在现场或现场附近
的发包人人员和发包人的其他承包人

(如有):

(1)根据第7.3款〔现场合
作]的的定,与承包人进行

合作:

(2)进守第7.5款[现场劳动用工]、第7
.6款[安金文明施工]、第7.7款[职业健

康和第7.8

款[环境保护
]的相关约定

。

发包人应与承包人、由发包人直按发包
的其他承包人《如有)订立施工现场统一

管理协议,明

确各方的权
利义务。

2.7其
他义务

发包人应履行合同的定的其他义务,双方
可在专用合同条件内对发包人应履行的其

他义务进行

补充约
定。

第3条 发
包人的管

理
3.工发包

人代接

发包人应任命发包人代表,并在专用合同
条件中明确发包人代表的姓名、职务、联

系方式及授
权范困等事项。发包人代表应在发包人的授

权范围内,负责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与发包
人有关的具

体事宜。发包人代表在授权范
困内的行为由发包人承担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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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发包人另行通知承包人,发包人代表
应被授予并且被认为具有发包人在授权范

围内享有的

相应权利,涉及第16.1款〔由
发包人解除合同]的权利除外

。

发包人代表(或者在其为法人的情
况下,被任命代表其行事的自然人

)应:

(1)履行指派给其的职
责,行使发包人托付给

的权利:

(2)具备履行这些职责
、行使这些权利的能

力;

【3)作为然练
的专业人员行

事。

如果发包人代表为法人且在签订本合同时
未能确定授权代表的,发包人代表应在本

合同签订之
日起3日内向双方发出书面通知,告知被任命

和提权的自然人以及任何替代人员。此授权
在双方收

到本通知后生效。发包人代表撤销该
投权或者变更授权代表时也应同样发

出该通知。

发包人更换发包人代表的,应提前14天将
更换人的姓名、地址、任务和权利、以及

任命的曰期
书面通知承包人。发包人不得将发包人代

表更换为承包人根据本款发出通知提出合
理反对意见的人

员,不论是法人
还是自然人。

发包人代表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职责
及义务,并导致合同无法继续正常履行的,

承包人可

以要求发包人撒
换发包人代表。

3.2发包
人人员

发包人人员包括发包人代表、工程师及其
他由发包人派驻施工现场的人员,发包人

可以在专用
合同条件中明确发包人人员的姓名、职务及

职责等事项。发包人或发包人代表可脑时对
一丝助手拍

派和托付一定的任务和权利,也可撤销这些
指派和托付。这些助乎可包括驻地工程师或

担任检验、
试验各项工程设备和材料的独立检查员。这

些助乎应具有适当的资质、履行其任务和权
利的能力。

以上指派、托付或撒销,在承包人收到通如
后生效。承包人对于可能影响正常履约或工

程安全质量

的发包人人员保有
随时提出沟通的权

利。

发包人应要求在施工现场的发包人人员遵
守法律及有关安金、质量、环境保护、文

明施工等规

定,因发包人人员来遵守上述要求
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和责任由发包

人承担。

3.3工
程师

3.3.1发包人需对承包人的设计、采购、
施工、服务等工作过程或过程节点实施

监督管理的,
有权委任工程师。工程师的名称、监督管理

范围、内容和权限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写明。
根据国家相

关法神法规规定,如本合同工程属于强制监理
项目的,由工程师履行法定的监理相关职责,

但发包

人另行投权第三方
进行监理的除外。

3.3.2工程师按发包人委托的范围、内容
、职权和权限,代表发包人对承包人实施

监督管理
若承包人认为工程师行使的职权不在发包人

委托的授权范围之内的,则其有权拒绝执行
工程师的相

关指示,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包人,发包人书
面确认工程师相关指示的,承包人应遵照

执行。

3.3.3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提供证明、
行使决定权或处理权时,工程师应作为独

立专业的第
三方,根据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判断进行工作

。但工程师或其人员均无权修改合同,且无
权减轻或免

除合同当事人的
任何责任与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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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通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由工程师行使
的职权如不在发包人对工程师的提权范围

内的,则视
为没有取得授权,该职权应由发包人或发包人

指定的其他人员行使。若承包人认为工程师的
职权与

发包人(包括其人员)的职权相重登或不明
确时,应及时通知发包人,由发包人予以协

调和明确并

以书面形式
通知承包人

。
3.4任命

和投权

3.4.1发包人应在发出开始工作通知前将
工程师的任命通知承包人。更换工程师的

,发包人应
提前7天以书面形式通如承包人,并在通知

中写明替换者的姓名、职务、职权、权限
和任命时间。

工程师超过2天不能履行职责的,
应委派代表代行其职责,并通知承

包人。

3.4.2工程师可以授权其他人员负责执行
其指派的一项或多项工作,但第3.6款[商

定或确定
下的权利除外。工程师应将被搜权人员的姓

名及其授权范围通如承包人。被提权的人员
在授权范图

内发出的指示视为已得到工程师的同意,与
工程师发出的指示具有同等效力。工程师撤

销某项授权

时,应将撤销投权的
决定及时通知承包人

。

3.5指
示

3.5.1工程师应按照发包人的授权发出指
示。工程师的指示应采用书面形式,盖有

工程师授权
的项目管理机构章,并由工程师的授权人员签

字。在紧急情况下,工程师的授权人员可以口
头形式

发出指示成当场签发临时书面指示,承包人
应道照执行。工程师应在授权人员发出口头

指示或临时
书面指示后24小时内发出书面确认函,在

24小时内未发出书面确认函的,该口头指
示或临时书面

指示应被视为工
程师的正式指示

。

3.5.2承包人收到工程师作出的指示后应
进照执行。如果任何此类指示构成一项变

更时,应按

照第13条[变吏与
词轻]的约定办理

。

3.5.3由于工程师未能按合同的定发出指
示、指示延误或指示错误而导致承包人费

用增加和
《或》工期延误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

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
付合理利润

3.6商定
或确定

3.6.1合同约定工程师应按照本款对任何
事项进行商定或确定时,工租师应及时与

合同当事人
协商,尽量达成一致。工程师应将商定的结

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和承包人,并由双
方签署确认。

3.6.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商定
的期限应为工程师收到任何一方就商定

事由发出的通
知后42天内或工程师提出并经双方同意的其他

期限。来能在该期限内达成一致的,由工程师
按照合

同约定审慎做出公正的确定。确定的期限应为
商定的期限届满后42天内或工程师提出并经双

方同意

的共他期限。工程师应将确定的结果
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和承包人,并附

详细依据

3.6.3任何一方对工程师的确定有异议的
,应在收到确定的结果后28天内向另一方

发出书面异
议通知并抄送工程师。除第19.2款〔承包人

案赔的处理程序]另有的定外,工程师朱能在
确定的期限

内发出确定的结果通知的,或者任何一方发
出对确定的结果有异议的通知的,则构成争

议并应按照
第20条[争议解决]的约定处理。如来在28

天内发出上述通知的,工程师的确定应被规
为已被双方

接受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但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的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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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在该争议解决前,双方应暂按工程师的
确定执行。按照第20条〔争议解决】的的定

对工程
师的确定作出修改的,按修改后的结果执行

,由此导致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
由责任方承

担
。

3.7
会议

3、7.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任
何一方可向另一方发出通如,要求另一

方出席金议,讨
论工程的实施安排或与本合同履行有关的

其他事项。发包人的其他承包人、承包人
的分包人和其他

第三方可应任何一方
的请求出席任何此类

会议。

3.7.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
人应保存解次会议参加人签名的记景,

并将会议纪要

提供给出席会议的人员。任何根据此类会
议以及会议纪要采取的行动应符合本合同

的约定。

第4条
承包人

4.1承包人
的一般文务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在履行
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和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并履

行以下
义务;

(1)办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由承包人
办理的许可和批准,将办理结果书面报

送发包人留存,

并承担因承包人速反法律或合同
约定给发包人造成的任何费用和

损失:

(2)按合同约定完成金部工作并在缺陷责任
期和保修期内承担铁陷保证责任和保修义

务,对工

作中的任何缺陷进行整改、充
善和修补,使其满足合同的定的

目的:

(3)提供合同约定的工程设备和承包人文
件,以及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劳务、材

料、施工设

备和其他物品,并按合同约定负责临时
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行、维护、管

理和拆除:

(4)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进度要求,编
制设计、施工的组织和实施计划,保证项

目进度计

划的实现,并对所有设计、施工作业和施工
方法,以及全部工程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

负责。

(5)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的定采取安全文明施
工、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措施,办理员工工

伤保险
等相关保险,确保工程及人员、材料、设备

和设施的安金,防止因工程实施造成的人身
伤害和财产

损失
?

(6)将发包人按合同的定支付的各项价款
专用于合同工程,且应及时支付其廊用人

员(包括建

筑工人)工资,并及时
向分包人支付合同价

款:

(7)在进行合间的定的各项工作时,不得
便者发包人与他人使用公用道路、水源

、市政管网等

公共设施的权利,避免对
邻近的公共设施产生干

扰。

4.2履约
担保

发包人需要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由合
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履约担保

的方式、金
额及提交的时间等,并应符合第2.5款[支付

合同价款】的规定。履的担保可以采用银行
保函或担保

公司担保等形式,承包人为联合体的,其履
约担保由联合体各方成者联合体中举头人

的名义代表联

合体提交,具体由合同当
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

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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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应保证其履的担保在发包人坡工
验收前一直有效,发包人应在竣工验收合

格后7天内将

履约担保款项遇还给承
包人或者解除履约担保

。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长的,维续提供
履约担保所增加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非

因承包人原

因导致工期延长的,继续提供履
约担保所增加的费用由发包人

承担。

4.3 工程总
承包项目经

理

4.3.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为合同当事
人所确认的人选,并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

确工程总承
包项目经理的姓名、注册执业质格或职称、

联系方式及授权范国等事项。工程总承包项
目经理应具

备履行其职责所需的资格、经验和能力,并
为承包人正式聘用的员工,承包人应向发包

人提交工程
总承包项目经理与承包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以

及承包人为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微纳社会保
险的有效

证明。承包人不提交上述文件的,工程总承
包项目经理无权履行职责,发包人有权要求

更换工程总
承包项目经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

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同时,发包人有权根
据专用合

同条件约定要求承
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

4.3.2承包人应按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指派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并在约定的期限内

到职。工程
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其他工程项目

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或施工工程总承包项
日经理(含

施工总承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工程在
现场实施的金部时间内,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理每月在施
工现场时间不得少于专用合间条件约定的天

数。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确需离开施工现场
时,应事先

通知工程师,并取得发包人的书面同意。工
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

现场的,承包
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工程总承包项冒经理的通知中应当栽明临
时代行其职

责的人员的注朋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
料,该人员应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资格、

经验和能力
4.3.3承包人应根据本合同的约定授予工

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代表承包人履行合同所
需的权利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权限以专用合同条件中约
定的权限为准。经承包人授权后,工程总承包

项目经
理应按合同的定以及工程师按第3.5款[指示

]作出的指示,代表承包人负责组织合同的实
施。在紧

急情况下,且无法与发包人和工程师取得联系
时,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

保证人

身、工程和财产的安全,但须在
事后48小时内向工程师送交书面

报告。

4.3.4承包人需要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理的,应提前14天书面通如发包人并抄送

工程师,征
得发包人书面同意。通知中应当栽明链任工

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
验等资科,

维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遭维续服行本合同
约定的职责。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

不得擅自更换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在发包人来予以书

面回复期间内,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将维
续履行其职资。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突发丧失履行职务能力
的,承包人应当及时委派一位具有相应资格

能力的人员
担任临时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履行工程总

承包项目经理的职责,临时工程总承包项目
经理将腹行

职贵直至发包人同意新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理的任命之日止。承包人擅自更换工程总承

包项目经理

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
件的约定承担违的责

任。

4.3.5发包人有权书面通知承包人要求更
换其认为不称职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通知中应当
载明要求更换的理由。承包人应在接到更换

通知后14天内向发包人提出书面的改进报告
。如承包人



没有提出改进报告,应在收到更换通知后28天
内更换项目经理。发包人收到改进报告后仍要

求更换
的,承包人应在按到第二次更换通知的28天

内进行更换,并将新任命的工程总承包项日
经理的注册

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书面通知发包人。
维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维续顺行本合同的定

的职责。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工程总承包项

目经理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承
担违约责任

4.3.6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因特殊情况授
权其下属人员履行其某项工作职责的,该

下属人员应
具备服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并应事先将上述人

员的姓名、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信息
和授权范

田书面通知发包人并抄送
工程师,征得发包人书面同

意。

4水包人
人员

4.4.1人
员安排

承包人人员的资质、数量、配置和管理应
能满足工程实施的篇要。除专用合同条件

另有约定外,
承包人应在接到开始工作通知之日起14天内

,向工程师提交承包人的项目管理机构以及
人员安排的

报告,其内容应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各主
要岗位的关健人员名单及注册执业资格等证

明其具备担

任关键人员能力的相关文件,以及
设计人员和各工种技术负责人的安

排状况。

关键人员是发包人及承包人一致认为对工
程建设起重要作用的承包人主要管理人员

或技术人

员,关键人员的具体范围由发包人及承包
人在附件5[承包人主要管理人员表]中另

行约定。

4.4.2 关键
人员更换

承包人派驻到施工现场的关键人员应相对
稳定。承包人更换关键人员时,应提前14

天将继任关
键人员信息及相关证明文件提交给工程师,

并由工程师报发包人征求同意。在发包人来
予以书面回

复期间内,关镜人员将维续履行其职务。关
键人员突发丧失履行职务能力的,承包人应

当及时委派
一位具有相应资格能力的人员临时维任该关

键人员职位,履行该关健人员职责,箱时雄任
关键人员

将履行职责直至发包人同意新的关链人员任
命之日止。承包人搅自更换关键人员,应按照

专用合同

条件约定承
担迪约责任

。

工程师对于承包人关键人员的资格或能力
有异议的,承包人应提供资料证明被质疑

人员有能力
完成其岗位工作减不存在工程师所质疑的情

形。工稠师指示撒换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职责及义务

的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承包人应当微换。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撒换的,应按照专用

合同条件的

的定承扭
违的责任

。

4.4.3 现场管理
关键人员在岗要

求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的现
场管理关键人员高开施工现场每月累计不

超过7天的
应报工程师同意,离开施工现场每月累计超

过7天的,应书面通知发包人并抄送工程师
,征得发包

人书面同露。现场管理关键人员因故高开施
工现场的,可授权有经验的人员临时代行其

职责,但承
包人应将被授权人员信息及提权范围书面通

知发包人并取得其同意。现场管理关铺人员
来经工程师

或发包人同意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
,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定承担违

约责任。

4.5
分包

4.5.1一
股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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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
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支解后以分

包的名义转
包给第三人。承包人不得将法律或专用合同

条件中禁止分包的工作事项分包给第三人,
不得以劳务

分包的名义转包
或违法分包工程

。

4.5.2 分
包的确定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
对工作事项进行分包,确定分包

人。

专用合同条件未列出的分包事项,承包人
可在工程实施阶段分批分期就分包事项向

发包人提交
申请,发包人在按到分包事项中请后的14天

内,子以批准或提出意见。宋经发包人同意
,承包人不

得将提出的报分包事项对外分包。发包人未
能在4天内批准亦未提出意见的,承包人有权

将提出的

拟分包事项对外分包,但应
在分包人确定后通知发包

人。

4.5.3 分
包人资质

分包人应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资质等级,
否则不能作为分包人。承包人有义务对分

包人的资质

进行审
查。

4.5.4分
包管理

承包人应当对分包人的工作进行必要的协
调与管理,确保分包人严格执行国家有关

分包事项的
管理规定。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分包人

的主要管理人员表,并对分包人的工作人
员进行实名制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进出场管理
、登记造册以及各种证照的

办理。

4.5.5 分包
合同价献支

付

(1)除本项第(2)目的定的情况或专用合
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分包合同价款由承包

人与分包

人结算,未经承包人同意,发包
人不得向分包人支付分包合同

价款;

(2)生效法律文书要求发包人向分包人支
付分包合同价款的,发包人有权从应付承

包人工程

款中扣除该部分款项,将扣款直接
支付给分包人,并书面通知承包人

。

4.5.6 
责任承

担

承包人对分包人的行为向发包人负资,承
包人和分包人就分包工作向发包人承担

连带责任

4.6联
合体

4.6.1经发包人同意,以联合体方式承包工
程的,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发包人订立合

同协议书。

联合体各方应为履行合
同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

任。

4.6.2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确联
合体各成员的分工、费用收取、发票开具

等事项。联
合体各成员分工承担的工作内容必须与适用

法律规定的该成员的资质资格相适应,并应
具有相应的

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能力,且不应根掘
其就承包工作的分工而减免对发包人的任

何合同责任。
4.6.3联合体协议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合

同附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来经发包人
同意,不得

变更联合体成员和其负责的工作范围,或
者修改联合体协议中与本合同履行相关的

内容。

4.7承包人
现场查勘

均



4.7.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
应对基于发包人提交的基础资料所做出的

解释和推
断负责,因基础资料存在错误、进漏导致承

包人解释或推断失实的,按照第2.3项〔提
供基础资料

的规定承担责任。承包人发现基础资料
中存在明显错误或殖忽的,应及时书面

通知发包人

4.7.2承包人应对现场和工程实施条件进
行查勘,并充分了解工程所在地的气象条

件、交通条
件、风俗习惯以及其他与完成合同工作有

关的其他资料。承包人提交投标文件,视为
承包人已对施

工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了路助,并已充分
了解评估施工现场及周围环境对工程可能

产生的影响,自
愿承担相应风险与责任。在全部合同工作中

,视为承包人已充分估计了应承担的责任和
风险,但属

于4.8款[不可预见的
困难]约定的情形除

外。

4.8不可预
见的困难

不可预见的图难是指有经验的承包人在施
工现场遇到的不可预见的自然物质条件、

非自然的物
质障碍和污染物,包括地表以下物质条件和水

文条件以及专用合同条件的定的其他情形,但
不包括

气候条
件。

承包人遇到不可预见的图难时,应采取克
服不可预见的困难的合理措施维续施工,

并及时通知
工程师并抄送发包人。通知应载明不可预见

的图难的内容、承包人认为不可预见的理由
以及承包人

制定的处理方案。工程师应当及时发出指
示,指示构成变更的,按第13条[变更与调整

约定执行。

承包人因采取合理指施而增加的
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

承担。

4.9工程
质量管理

4.9.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规
范,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系统,确保设计、

采购、加
工制造、施工、坡工试验等各项工作的质

量,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质量保修责
任书的形式约

定保修范图、保
修期限和保修责

任。

4.9.2承包人按照第8.4款[项目进度计
划约定向工程师提交工程质量保证体系

及措施文件,
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查制度,并提交相应的工

程质量文件。对于发包人和工程师违反法
律规定和合同

约定的错误指示,承
包人有权拒绝实施

。

4.9.3承包人应对其人员进行质量教育和技
术培训,定期考核人员的劳动技能,严格执

行相关

规范和操
作规程。

4.9.4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对设计、材料、工程设备以及全部工程

内容及其施
工工艺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检验,并作

详细记录,编制工程质量报表,报送工程师审
查。此外,

承包人还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
施工现场取样试验、工程复核测量和设备性

能检测,提

供试验样品、提交试验报
告和测量成果以及其他工

作。

第5条
 设计

5.1承包人
的设计义务

5.1.1 设计
义务的一般

要求



承包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国家、行业和地
方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发包人要求》和合

同约定
完成设计工作和设计相关的其他服务,并对

工程的设计负责。承包人应根据工程实施的
需要及时向

发包人和工程师说明设计
文件的意图,解释设计文

件。

5.1.2 对设
计人员的要

求

承包人应保证其或其设计分包人的设计贤
质在合同有效期内满是法律法规、行业标

准或合同约
定的相关要求,并指派符合法律法规、行业

标准或合同约定的资质要求并具有从事设
计所必需的经

验与能力的的设计人员完成设计工作。承
包人应保证其设计人员(包括分包人的设计

人员)在合同

期限内,都能按时参加发包
人或工程师组织的工作会

议。

5.1.3 法律
和标准的变

化

除合同另有的定外,承包人完成设计工
作所应遵守的法律规定,以及国家、行

业和地方的规范
和标准,均应视为在蒸准日期透用的版本。

基准日期之后,前述版本发生量大变化,或
者有新的法

律,以及国家、行业和地方的期范和标准实
施的,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出避守新规定的

建议。发包
人或其委托的工程师应在牧到建议后7天内发

出是否遵守新规定的指示。如果该项建议构
成变更的,

按照第13.2款[承包人
的合理化建议1的约定

执行。

在基准日期之后,因国家颂布新的强制性
规范、标准导致承包人的费用变化的,发

包人应合理

调整合同价格;导致工期延
误的,发包人应合理延长工

期。

5.2承包人
文件申查

5.2.1根据《发包人要求》应尚通过工程
师报发包人审查同意的承包人文件,承包

人应当按照

《发包人要求3约定的
范国和内容及时报送

审查。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自工程师收
到承包人文件以及承包人的通知之曰起,

发包人对承
包人文件审查期不超过21天。承包人的设

计文件对于合同的定有偏离的,应在通如中
说明。承包人

需要修改已提交的承包人文件的,应立即通
如工程师,并向工程师提交修改后的承包人

文件,审查

期重新
起算。

发包人同意承包人文件的,应及时通知承
包人,发包人不同意承包人文件的,应在

审查期限内

通过工程师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
人,并说明不同意的具体内容和

理由。

承包人对发包人的
意见按以下方式处

理:

(1)发包人的意见构成变更的,承包人应在
7天内通知发包人按照第13条[变更与调整

]中关
于发包人指示变更的的定执行,双方对是否

构成变更无法达成一致的,按照第20条[争议
解决]的约

定执
行?

(2)因承包人原因导致无法通过审素的,
承包人应根捆发包人的书面说明,对承包

人文件进
行修改后重新报送发包人市查,审查期重新

起算。因此引起的工期延长和必要的工程费
用增加,由

承包人
负责。

合同约定的中查期满,发包人没有做出审查
结论也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承包人文件已

获发包

人同
意。

2立



发包人对承包人文件的审查和同意不得被
理解为对合同的修改或改变,也并不减轻

或免除承包

人任何的责
任和义务。

5.2.2承包人文件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成专
用合同条件的定的第三方审查单位审查或批

准的,

承包人应当严格按照经发包人市
查同意的承包人文件设计和实施

工程。

发包人需要组织审查会议对承包人文件进
行审查的,审查会议的中查形式、时间安

排、费用承
担,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的定。发包人负贵组

织承包人文件审查会议,承包人有义务参加
发包人组织

的审查会议,向审查者介绍、解答
、解释承包人文件,并提供有关补

充资料。

发包人有义务向承包人提供审查会议的批准
文件和纪要。承包人有义务按照相关审查会

议批准

的文件和纪要,并依据合同的定及相关
技术标准,对承包人文件进行修改、补

充和完善

5.2.3承包人文件需政府有关部门或专用
合同条件的定的第三方审查单位审查或批

准的,发包
人应在发包人审查同意承包人文件后7天内

,向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报送承包人文件
,承包人应

子以协
助。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审查单位的中
查意见,不需要修改《发包人要求》的,承

包人需按
该市查意见修改承包人的设计文件:需要修改

《发包人要求》的,承包人应按第13.2款〔承
包人的

合理化建议]的的定执行。上述情形还应适用
第5.1款〔承包人的设计义务]和第13条[变更

与调整

的有关
约定。

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中查单位审查批准
后,承包人应当严格按照批淮后的承包人

文件实施工
程。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审查单位批准

时间较合同约定时间蓬长的,坡工日期相应
顺延。因此给

双方带来的费用增加,由双
方在负责的范团内各自承

担。

5.3
籍训

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要求》,对发包人的
庵员或其它发包人指定的人员进行工程操

作、维修
或其它合同中约定的培训。合同约定接收之

前进行培训的,应在第10.1款[域工验收】约
定的竣工验

收前或试运行
结束前完成培

训。

培训的时长应由双方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的
定,承包人应为培调提供有经验的人员、

设施和其它

必安条
件。

5.4竣
工文件

5.4.1承包人应编制并及时更新反映工程实施
结果的坡工记录,如实记载坡工工程的确切位

置、
尺寸和已实施工作的详细说明。竣工文件的

形式、技术标准以及其它相关内容应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

行业标准与《发包人要求》执行。竣工记录
应保存在施工现场,并在坡工试验开始前,按

照专用合

同条件约定的份
数提交给工程师

。

5.4.2在颂发工程接收证书之前,承包人应
按照《发包人要求》的份数和形式向工程

师提交相
应歧工图纸,并取得工程师对尺才、参照系

统及其他有关细节的认可。工程师应按照
第5.2款[承包

人文件审查]的
约定进行审查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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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工程
师收到本款下的文件前,不应认为工程已根

据第10.1

款[峻工验收]和第10.2款[单位
/区段工程的验收]的的定完成验

收。

5.5操作和
雄修手册

5.6.1在峻工试验开始前,承包人应向工
程师提交暂行的操作和维修手册并负责

及时更新,该
手册应足够详细,以便发包人能够对工程设

备进行操作、维修、拆卸、重新安装、调
整及修理,以

及实现《发包人要求》·同时,手册还
应包含发包人来来可能需要的备品备

件清单。

5.5.2工程师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文件后,
应依拥第5.2款[承包人文件审查]的约定

对操作和维
修手册进行申意,域工试验工程中,承包人应

为任何因操作和维修手册错误或遗溺引起的
风险或损

失承担
资任。

5.5.3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
应提交足够详细的最终操作和维修手册,

以及在《发
色人要求》中明确的相关操作和维修手册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工程师收
到上述文件前,

不应认为工程已根据第10.1款[竣工验收]和
第10.2款[单位/区段工程的验收]的的定壳

成验收。

5.6 水包
人文作铅

误

承包人文件存在错误、遗调、含混、矛盾、
不充分之处或其他缺陷,无论承包人是否根

据本款
获得了同意,承包人均应白费对前述间题带

来的铁陷和工程问题进行改正,并按照第5.
2款[承包人

文件市查]的要求,重新送工程师市查,审查日
期从工程师收到文件开始重新计算。因此款

原因重新
提交审查文件导致的工程延误和必要费用增

加由承包人承报。《发包人要求》的错误导
致承包人文

件错误、遗漏、含混、矛盾
、不充分或其他缺陷的除外

。

第6条 材科
、工程设备

6.1实
施方法

承包人应按以下方法进行材料的加工、工
程设备的采购、制造和安装、以及工程的

所有其他实

施作
业;

(1)按照法律规定
和合同的定的方

法;

(2)按照公认的良好行业习惯
,使用恰当、申慎、先进的方

法:

(3)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规定外,应使用适
当配备的实施方法、设备、设施和无危险

的材料

6.2材料
和工程设

备

6.2.1发包人提供
的材料和工程设

备

发包人自行供应材料、工程设备的,应在订
立合同时在专用合同条件的附件《发包人

供应材料
设备一览表》中明确材料、工程设备的品种

、规格、型号、主要参数、数量、单价、质
量等级和交

接地点
等。

承包人应根据项目进度计划的安摔,提前
28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工程师供应材料与

工程设备的进
场计划。承包人按照第8.4款[项目进度计

划的定修订项目进度计划时,需同时提交经
修订后的发

包人供应材料与工程设备的进场计划。发包
人应按照上述进场计划,向承包人提交材料

和工程设备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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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应在材料和工程设备到货7天前通
知承包人,承包人应会同工程师在约定的

时间内,赴
交货地点共同进行验收。除专用合同条件另

有约定外,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验收
后,由承

包人负责接收
、运输和保管

。

发包人需要对进场计划进行变更的,承包人
不得拒绝,应根据第13条[变更与调整]的规

定执行,
并由发包人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以及

引起的工期延误。承包人需要对进场计划进行
变更的,

应事先报请工程师批准,由此增加
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

承担。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规格、数
量或质最不符合合同要求,或由于发包人

原因发生交
货日期延误及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发

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明延
误,并向承包

人支付合
理利涧。

6.2.2 承包人提
供的材料和工程

设备

承包人应按照考用合同条件的约定,将各项
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及品种、技术要

求、规格、
数量和供货时间等报送工程师批准。承包人应

向工程师提交其负责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各的
质量证

明文件,并根据合同约定的质量
标准,对材料、工程设备质量负

责。

承包人应按照已被批准的第8.4敲[项目进
度计划]规定的数量要求及时间要求,负责

组织材料
和工程设备采购(包括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及

厂商提供的技术文件》,负责运抵现场。合同
约定由

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工程设备,除专用合同
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不得指定生产厂家

或供应商,

发包人违反本款约定指定生产厂家或供应
商的,承包人有权拒绝,并由发包人承担相

应责任。

对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承包人
应会同工程师进行检验和交货验收,查验

材料合格证
明和产品合格证书,并按合同约定和工程师

指示,进行材料的抽样检验和工程设备的检
验测试,检

验和测试结果应提交工程
师,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

担。

因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不符合国
家强制性标准、期范的规定或合同的定的

标准、规范,
所造成的质量缺陷,由承包人自费修复,竣工

日期不予延长。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国
家新颂布

的强制性标准、规范,造成承包人负责提供
的材料和工程设备,虽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

,但不符合
新颁布的强制性标准时,由承包人负责修复

或重新订货,相关费用支出及导致的工期廷
长由发包人

负责
。

6.2.3 材料和
工程设备的保

管

(1)发包人供应材料
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

使用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承包人清点
并接收后由承包人要管保管,保管费用由承

包人承

担,但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除外。因承
包人原因发生丢失毁损的,由承包人负责

赔偿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使用前,由
承包人负责必要的检验,检验费用由发包

人承担,不

合格的不
得使用。

(2)承包人来购材料与
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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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由承包人要曾
保管,保管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合同的定或

法律规
定材料和工程设备使用前必须进行检验或试

验的,承包人应按工程师的指示进行检验或试
验,检验

或试验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不合格的不得使

用。

工程师发现承包人使用不符合设计或有关
标准要求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时,有权要求

承包人进行

修复、拆除或重新采购,由此增加
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

人承担。

6.2.4 材斜和
工程设备的所

有权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根据第6.2
.2项[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约

定提供的材料
和工程设备后,材料及工程设备的价款应

列入第14.3.1项第(2)目的进度款金额中
,发包人支付

当期进度款之后,其所有权转为发包人所
有(周转性材料除外);在发包人接收工程

前,承包人有

义务对材科和工程设备进行保管、
维护和保养,未经发包人批准不得

运出现场。

承包人按第6.2.2项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
备,承包人应确保发包人取得无权利负担

的材料及工
程设备所有权,因承包人与第三人的物权争

议导致的增加的费用和《或)菇误的工期,
由承包人承

担
。

6.3样
品

6.3.I 样品
的报送与封

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
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等要求均

应在专用合

同条件中约定。样
品的报送程序如下

:

(1)承包人应在计划采购前28天向工程师
报送样品。承包人报送的样品均应来自供

应材料的
实际生产地,且提供的样品的规格、数量足以

表明材料或工程设备的质量、型号、颜色、
表面处理、

质地、误差和其
他要求的特征。

(2)承包人每次报送样品时应随附中报
单,申报单应载明报送样品的相关数据

和资料,并标
明每件样品对应的图纸号,预留工程师申批

意见栏。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样
品后7天向承

包人回复经发包人
签认的样品市批意

见。

(3)经工程师市批确认的样品应按的定
的方法封样,封存的样品作为检验工程

相关部分的标

准之一。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不
得使用与样品不符的材料或工程

设备。

(4)工程师对样品的中批确认仅为确认相关
材料或工程设备的特在或用途,不得被理解

为对
合同的修改或改变,也并不减轻或免除承包人

任何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封存的样品修改或改
变了合

同约定,合同当事人应
当以书面协议予以确认

。

6.3.2样
品的保管

经批准的样品应由工程师负贵封存于现场
,承包人应在现场为保存样品提供适当和

固定的场所

并保持适当和良
好的存储环境条

件。

6.4质量
检查

6.4.1 工
程质量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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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标准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有关工

程质量的特

殊标准或要求由合同当事
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未达到合同的定
标准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返工直至工

程质量
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为止,并由承包人承担由

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因发包人
原因造

成工程质量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由发包
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并支付承

包人合
理的利

润

6.4.2质
量检查

i发包人有权通过工程师或自行对金部工程
内容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

检查和检验
承包人应为工程师或发包人的检查和检验

提供方便,包括到施工现场,或制造、加工
地点,或专用

合同条件约定的其他地方进行察看和查阅施
工原始记录。承包人还应按工程师或发包人

指示,进行
施工现场的取样试验,工程复核测量和设备

性能检测,提供试验样品、提交试验报告和
测量成果以

及工程师成发包人指示进行的其他工作。
工程师或发包人的检查和检验,不免除承包

人按合同约定

应负的
责任。

6.4.3 隐
敲工程检

查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工程跑蔽部位
经承包人自检确认具备覆益条件的,承包人

应书面
通知工程师在的定的期限内检查,通知中应

载明隐蔽检查的内容、时间和地点,并应附
有白检记录

和必要的
检查资料

。

工程师应按时到场并对隐蔽工程及其施工
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查。经工程

师检查确认
质量符合隐蔽要求,并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

,承包人才能进行覆盖。经工程师检查质量
不合格的,

承包人应在工程师指示的时间内完成修复
,并由工程师量新检查,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延误的

工期由承包
人承担。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师不能
按时进行检查的,应提前向承包人提交书

面延期要求,
顺延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由此导致工期

适误的,工期应予以顺延,顺延超过48小
时的,由此导

致的工期延误及费用增加由发包人承担。工
程师未按时进行检查,也来提出延期要求的

,视为隐蔽
工程检查合格,承包人可自行完成覆盖工作

,并作相应记录报送工程师,工程师应签字
确认。工租

师事后对检查记录有疑问
的,可按下列约定重新检

查。

承包人覆益工程隐蔽部位后,工程师对质量
有疑间的,可要求承包人对已覆盖的部位进

行钻孔
探测或拇开重新检查,承包人应道顺执行,并

在检查后量新强盖恢复原状。经检查证明工
程质量符

合合同要求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
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

的利润;经

检查证明工程质景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
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

人承担。

承包人未通知工程师到场检查,私自将工
程隐蔽部位覆益的,工程师有权指示承包

人锆孔探测
或揭开检查,无论工程隐蔽部位质量是否

合格,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均由承包人承

担
。

6.5 由承包
人试验和检

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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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试验设
备与试验人

员

(1)承包人根据合同的定或工程师指示
进行的现场材料试验,应由承包人提供

试验场所、试
验人员、试验设备以及其他必要的试验条件

。工程师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承包人提供的试
验场所、试

验设各以及其他试验条件,进行以工程质
量检查为目的的材料复核试验,承包人应

予以协助。

(2)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试验
内容、时间和地点提供试验设备、取样

装置、试验

场所和试验条件,并向工
程师提交相应进场计划

表。

承包人配置的试验设备要符合相应试验规
程的要求并经过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

,且在正式

使用该试验设备前,需要
经过工程师与承包人共同

校定。

(3)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试验人员的
名单及其岗位、资格等证明资料,试验

人员必须能够

然练进行相应的检测试验,承包人对
试验人员的试验程序和试验结果的正

确性负责。

6.5.
2取样

试验属子自检性质的,承包人可以单独取样
。试验属于工程师抽检性质的,可由工程师

取样,

也可由承包人的试验人
员在工程师的监督下取

样。
6.5.3 材料、工程设

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
验

(1)承包人应按合同的定进行材料和工程
设备的试验和检验,并为工程师对上述材

解、工程
设备和工程的质量检查提供必要的试验贤料

和原始记录。按合同约定应出工程师与承包
人共同进行

试验和检验的,由承包人负
责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

始记录。

(2)试验属于自检性质的,承包人可以单
独进行试验。试验属于工程师抽检性质

的,工程师
可以单独进行试验,也可由承包人与工程师

共同进行。承包人对由工程师单独进行的
试验结果有异

议的,可以申请重新共同进行试验。的定共
同进行试验的,工程师宋按照约定参加试验

的,承包人

可自行试验,井将试验结果报
送工程师,工程师应承认该试

验结果。

(3)工程师对承包人的试验和检验结果
有异议的,或为查清承包人试验和检验

成果的可靠性
要求承包人重新试验和检验的,可由工程师

与承包人共同进行。重新试验和检验的结
果证明该项材

料、工程设备或工程的质量不符合合同要
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由承包人承担
重新试验和检验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

各和工程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菇

误的工期由
发包人承担

。
6.5.4现场

工艺试验

承包人应按合同的定进行现场工艺试验。
对大型的现场工艺试验,发包人认为必要

时,承包人

应根据发包人提出的工艺试验要求
,编制工艺试验措施计划,报送发包

人审查。

6.6缺陷
和修补

6.6.1发包人可在颁发
按收证书前随时指示承

包人:

(1)对不符合合同要求的任何工程设备
或材料进行修补,或者将其移出现场并

进行更换:

(2)对不符合合同的其他工作
进行修补,或者将共去除并重

新实施:

(3)实施因意外、不可预见的事件或其他原
因引起的、为工程的安全道切需要的任何

修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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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承包人应遵守第6.6.1项下指示,并在
合理可行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指示中规定的

时间
完成修补工作。除因下列原因引起的第6.

6.1项第(3)目下的情形外,承包人应承担所
有修补工作

的费
用:

(1)因发包人或其人员的任何行为导致的
情形,且在此情况下发包人应承担因此引

起的工期

延误和承包人费用损失
,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

的利润,

(2)第17.4款[不可抗力后果的
承担]中适用的不可抗力事件

的情形。

6.6.3如果承包人未能遵守发包人的指示
,发包人可以自行决定请第三方完成上述

修补工作,
并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因来履行指示而产生

的所有费用,但承包人根据第6.6.2项有权就
修补工作

获得支付的
情况除外。

第7条
 能工

7.1交
通运输

7.1.1出入
现场的权利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发包人应根
据工程实施需要,负责取得出入施工现场

所需的批准
手续和全部权利,以及取得因工程实施所需

修建道路、桥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权利,
并承担相关

手续费用和建设费用。承包人应协助发包人
办理修建场内外道路、桥梁以及其他基础设

施的手续。

7.1.2场
外交通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提
供场外交通设施的技术参数和具体条件

,场外交通设
施无法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由发包人负责

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承包人应进守有
关交通法规,

严格按照道路和桥梁的限制荷载行驶,执行
有关道路限速、限行、禁止超载的规定,并

配合交通管
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承包人车辆外出行驶

所需的场外公共道路的通行费、养路费和税
款等由承包

人承
担。

7.工.3
场内交

迪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应负
责修建、维修、养护和管理施工所需的嘴

时道路和交
通设施,包括维修、养护和管理发包人提供

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并承担相应资用。承包
人修建的临

时道路和交通设施皮免费提供发包人和工程
师为实现合同目的使用。场内交通与场外交

通的边界由

合同当事人在专
用合同条件中约

定。
7.1.4 超大件

和却重件的运
输

由承包人负责运输的超大件或超重件,应
由承包人负责向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申请乎

续,发包人
给予协助。运输超大件成超重件所萧的道路

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
承包人承

担,但专用合同条
件另有约定的除外

。
7.1.5 道路和

桥梁的损坏责
任

因承包人运输造成施工现场内外公共道路
和桥梁损坏的,由承包人承担修复损坏的

全部费用和

可能引起
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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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水路
和航空运输

本条上述各献的内容适用于水路运输和航
空运输,其中“进路”一词的满义包括河道

、就线、
船闸、机场、码头、圾防以及水路或航空运

输中其他相似结构物:“车辆”一词的涵义
包括船的和

飞机
等。

7.2 施工设
备和临时设

施

7.2.1承包人提供
的施工设备和临时

设施

承包人应按项目进度计划的要求,及时配
置施工设备和修建临时设施。进入施工现

场的承包人
提供的施工设备需经工覆师核查后才能投入

使用。承包人更换合同的定由承包人提供的
施工设备的,

应报工程
师批准。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应自
行承担修建临时设施的费用,需要临时占

地的,应由
发包人办理中请手续并承担相应费用。承

包人应在考用合同条件7.2款约定的时间内
向发包人提交

临时占地资料,因承包人来能按时提交资
料,导致工期延误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竣工日期

延误,由承
包人负责。

7.2.2 发包人提供
的施工设备和临时

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
时设施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

定。

7.2.3 要求承包
人增加或更换施

工设备

承包人使用的施工设备不能满足项目进度
计划和(或)质量要求时,工程师有权要求

承包人增
加或更换施工设备,承包人应及时增加或更

换,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
承包人承担

7.2.4 施工设备和
临时设施专用于合

同工程

承包人运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备以及在施
工现场建设的临时设施必须专用于工程。

宋经发包人
批准,承包人不得运出施工现场或挪作他用

;经发包人批准,承包人可以根辋施工进度
计划撤走闲

置的施工设备
和其他物品。

7.3现
场合作

承包人应按合间约定或发包人的指示,与
发包人人员、发包人的其他承包人等人

员就在现场或
附近实施与工程有关的各项工作进行合作并

提供适当条件,包括使用承包人设备、临时
工程或进入

现场
等。

承包人应对其在现场的施工活动负责,并
应尽合理努力按合同约定或发包人的指示

,协调自身

与发包人人员、发包人
的共他承包人等人员的

活动。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如果承包人
提供上述合作、条件或协调在考虑到《发

包人要求》
所列内容的情况下是不可预见的,则承包人

有权就额外费用和合理利润从发包人处获得
支付,且因

此延误的工期
应相应顺延。

Z.4测
量放线



7.4.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应
根捆国家测绘基准、测绘系统和工程测量技

术规
范,按基准点《线》以及合同工程精度要求

,测设施工控制网,并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
期限内,

将施工控制网资
料报送工程师。

7.4.2承包人应负责管理掩工控制网点。
施工控制网点丢失或损坏的,承包人应及

时修复。承
包人应承担施工控制网点的管理与修复费

用,并在工程坡工后将施工控制网点移交发
包人。承包人

负责对工程、单位/区段工程、
施工部位放线,并对放线的准确

性负责。

7.4.3承包人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全部施工测
量放战工作,并配置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

合格的
仪器、设各和其他物品。承包人应娇正工程

的位置、标高、尺寸或蓝准线中出现的任何
差错,并对

工程各部分的定位负责。施工过程中对施工
现场内水准点等测量标志物的保护工作由承

包人负责。

7.5 现场
劳动用工

7.5.1承包人及其分包人招用建筑工人的
,应当依法与所招用的建筑工人订立劳动

合同,实行
建筑工人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承包人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开设建筑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存
储工资保

证金,专项用于支付和保障
该工程建设项目建筑工人工

资。

7.5.2承包人应当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资
专管员,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及工资发放

实施监督管
理。承包人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应当依法

予以清偿。分包人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由
承包人先行消

偿,再依法进行道偿。因发包人来按照合间
的定及时拨付工租款导致建筑工人工资指欠

的,发包人应
当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的

建筑工人工资。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
件中约定具

体的清偿事
宜和速约责

任。

7.5.3承包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进行劳动用工管理和建筑工

人工资支付。

7.6安全
文明施工

7.6.1安
全生产要

求

合同履行期间,合同当事人均应当遵守
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有关安全生产的要求

,合同当事人有
特别要求的,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确安全

生产标准化目标及相应事项。承包人有权
拒绝发包人及

工程师强令承包人违章
作业、目险施工的任何

指示。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如遇到实发的地质变动
、事先来如的地下施工障码等形响施工安全

的紧急
情况,承包人应及时报告工程师和发包人,发

包人应当及时下令停工并采取应急措施,按
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需上报政府有
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应依法上

报。

因安全生产需要暂停施工的,按
照第8.9款[暂停工作]的约定执

行。

7.6.2 安全
生产保证措

施

承包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

及施工安全
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

和预防安金事故的措施建议,防止因设计不
合理导致生

产安全事
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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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应当按照有关期定编制安全技术措
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建立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治安
保卫制度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并按安

金生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
,如实编制工

程安全生产的有关记录,接受发包人
、工程师及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检查

与监督。

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施工,开工前
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施工过程中做好

各项安全防
护措施。承包人为实施合同而庵用的特殊

工种的人员应受过专门的培训并已取得政
府有关管理机构

颌发的上岗证书。承包人应加猛施工作业安
金管理,特别应加强对于易燃、易爆材料、

火工器材、

有毒与腐蚀性材料和其他危险品的管理,
以及对爆破作业和地下工程施工等危险作

业的管理。

7.6.3 文
明施i工

承包人在工程施工期间,应当采取措施保
持施工现场平整,物料堆放整齐。工程所

在地有关政
府行政管理部门有特猴要求的,按照其要求

执行。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有其他要求
的,可以在专

用合同条
件中明确

。

在工程移交之前,承包人应当从施工现场清
除承包人的全部工程设备、多余材料、垃圾

和各种
临时工程,并保持施工现场清洁整齐。经发

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可在发包人指定的地
点保留承包

人腹行保修期内的各项义务所
需要的材料、施工设备和临时

工程。

7.6.4事
故处理

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事故的,承包人应立
即通知工相师。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立即组

织人员和设
各进行紧急抢教和抢修,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尖,防止事故扩大,并保护事故现场。
需要移动现

场物品时,应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要普保
管有关证据。发包人和承包人应按国家有

关规定,及时

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发
生的情况,以及正在采取的紧急

措施等。

在工程实施期间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危
及工程安全的事件,工程师通知承包人进

行抢救和抢修,
承包人声明无能力或不愿立即执行的,发包

人有权席佣其他人员进行抢救和抢修。此
类抢救和抢修

按合同约定属于承包人义务的,由此
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

包人承担,

7.6.5 安
全生产责

任

发包人应负责赔偿以
下各种情况造成的损

失:

(1)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对土
地的占用所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

失:

《2)由于发包人原因在施工现场及其此部
地带、履行合同工作中造成的第三者人身

伤亡和财

产损
失

(3)由于发包人原因对发包人自身、承
包人、工程师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

损失。

承包人应负责赔偿由于承包人原因在施工
现场及其吡邻地带、履行合同工作中造成

的第三者人

身伤亡和
财产损失

。

如果上述损失是由于发包人和承包人共
同原因导致的,则双方应根据过错情况按

比例承担

7.7 职
业健康

承包人应遵守适用的职业健康的法律和合
同的定(包括对雇用、职业健康、安全、

福利等方面

的规定),负责现场实施过程
中其人员的职业健康和保护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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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包人应遵守透用的劳动法规,保护
承包人员工及承包人聘用的第三方人员的

合法休假
权等合法权益,按照法律规定安排现场施工

人员的劳动和休息时间,保障劳动者的体息
时间,并支

付合理的报酬和费用。因工程施工的特殊需要
占用体假日或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不超过法律

规定的

限度,并按法律规
定给予补休或酬劳

。

(2)承包人应依法为承包人员工及承包人
待用的第三方人员办理必要的证件、许

可、保险和
注册等,承包人应督促其分包人为分包人员

工及分包人聘用的第三方人员办理必要的
证件、许可、

保险和注册等。承包人应为其履行合同所雇
用的人员提供必要的腊宿条件和生活环境,

必要的现场

食宿条
件。

(3)承包人应对其施工人员进行相关作业
的职业健康知识培训、危险及危害因素

交底、安全
操作规程交底、采取有效措施,按有关规定

为其现场人员提供劳动保护用品、防护器具
、防善降温

用品和安金生产设施。采取有效的防止粉尘
、降低噪声、控制有者气体和保障高温、高

寒、高空作

业安全等劳
动保护措施

。

(4)承包人应在有毒有害作业区城设置
警示标志和说明,对有毒有害岗位进行

防治检查,对
不合格的防护设施、器具、搭设等及时整

改,消除危者职业健康的隐患。发包人人员
和工程师人员

未经承包人允许、未配备相关保护据具,进入
该作业区域所造成的伤害,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和费用。
(5)承包人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传染病,保

持食量的饮食卫生,保证施工人员的健康
,并定

期对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生活基地和工程
进行防疫和卫生的专业检查和处理,在远离

城镇的施工现
场,还应配备必要的伤病防治和急救的医务

人员与医疗设施。承包人庵佣人员在施工
中受到伤害的

承包人应立即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抢救和治

疗。

7.8环
境保护

7.8.1承包人负责在现场施工过程中对现
场周围的建筑物、构筑物、文物建筑、古

树、名木,
及地下管线、线缆、构筑物、文物、化石和

较蕴等进行保护。因承包人米能通如发包人
,并在来能

得到发包人送一步指示的情况下,所造成的
损害、损失、赔偿等费用增加,和《或)竣

工曰期延误,
由承包人负责。如承包人已及时通知发包人

,发包人未能及时作出指示的,所造成的损害
、损失、

赔偿等费用增加,和(或)
竣工日期延误,由发包人

负责。

7.8.2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并负贵控制和
(或)处理现场的粉尘、度气、废水、固

体度物和噪
声对环境的污染和危者。因此发生的伤害

、赔偿、罚款等费用增加,和(或)嫂工日别
妊误,由承

包人负
资。

7.8.3承包人及时或定期将施工现场残留、
度弃的垃圾分类后运到发包人或当地有关行

政部门
拍定的地点,防止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及对作

业的影响。承包人应当承担因其原因引起的
环境污染侵

权损害赔借贵任,因违反上述钩定导致当地
行致部门的罚款、赔偿等增加的费用,由承

包人承担
因上述环境污染引起纠纷而导数暂停施工

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
包人承担。

7.9 临时
性公用设

施

7.9.1提供临时用水
、用电等和节点铺

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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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承
包人进场前将施工临时用水、用电等接至约

定的节
点位置,并保证其篇要。上述临时使用的水、

电等的类别、取费单价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
定,发包

人按实际计量结果收费。发包人无法提供的
水、电等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的定,相关费用

由承包人纳

入报价并承
担相关责任

。

发包人来能按约定的类别和时间完成节
点铺设,使开工时间延误,域工日期相应

顺延。未能按
约定的品质、数量和时间提供水、电等,给

承包人造成的损失由发包人承担,导致工程
关健路径延

误的,竣工日
期相应顺延

。

7.9.2 临时
用水、用电

等

承包人应在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28天前
或双方约定的其它时间,按专用合同条件

中约定的发
包人能够提供的临时用水、用电等类别,

向发包人提交能工(含工程物资保管)所需
的临时用水

用电等的品质、正常用量、高峰用量、使用
时间和节点位置等资料。承包人自费负责计

量仪器的购
买、安装和维护,并依据专用合同条件中的

定的单价向发包人交费,合同当事人另有约
定时除外。

因承包人未能按合同的定提交上述资料,
造成发包人费用增加和竣工日期延误时,

由承包人负

资
。

7.10现
场安保

承包人承担自发包人向其移交施工现场、
进入占有施工现场至发包人接收单位/区段

工程或(和)
工程之前的现场安保责任,并负责编制相关

的安保制度、责任制度和报告制度,提交给
发包人。除

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的该等义
务不因其与他人共同合法占有施工现场面减

免。承包人

有权要求发包人负责协调他人就共同
合法占有现场的安保事宜接受承包人

的管理。

承包人应将其作业限制在现场区域、合同
约定的区域或为履行合同所需的区域内。

承包人应梁

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保持承包人
的设备和人员处于现场区域内,滩免其

进入邻近地区

承包人为履行合同义务而占用的其他场
所(如预制加工场所、办公及生活营区)

的安保适用本

款前述关于现
场安保的规定

。

7.11工
程煎管

自开始现场施工日期起至发包人应当接收
工程之日止,承包人应承担工程现场、材

料、设备及

承包人文件的照
管和维护工作。

如部分工程于竣工验收前提前交付发包人的
,则自交付之日起,该部分工程照管及维护职

责由

发包人
承担。

如发包人及承包人进行竣工验收时尚有部
分未竣工工程的,承包人应负责该未竣工

工程的照管

和维护工作,直至
竣工后移交给发包

人。

如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承包人自合同解
除或终止之日起不再对工程承担照管和

维护义务,

第8条工
期和进度

8.1开
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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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开
始工作准

备

合同当事人应按专用合同条
件约定完成开始工作准备工

作。

8.1.2 开
始工作通

知

经发包人同意后,工程师应提前7天向承包
人发出经发包人签认的开始工作通知,工期

自开始

工作通知中载明的
开始工作日期起算

。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因发包人原
因造成实际开始现场施工日期迟于计划开

始现场施工
日期后第84天的,承包人有权提出价格调整要

求,或者解除合同。发包人应当承担由此增加
的费用

和(或)延误的工期,并
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

。

8.2竣
工日期

承包人应在合同协议书的定的工期内完成
合同工作。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

工程的歧工

日期以第10.1条〔竣工验收]的
约定为准,并在工程接收证书中

写明。

因发包人原因,在工程师收到承包人域工
验收中请报告42天后来进行验收的,视为

验收合格,
实际竣工曰期以提交坡工验收中请报告的日

期为准,但发包人由于不可抗力不能进行验
收的除外。

8.3项目
实施计划

8.3.1 项目实
施计划的内容

项目实施计划是依据合同和经批准的项目管
理计划进行编制并用子对项目实施进行管理

和控制
的文件,应包含概述、总体实施方案、项目

实施要点、项目初步进皮计划以及合同当事
人在专用合

同条件中约定
的共他内容。

8.3.2 项目实施
计划的提交和修

改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
合同订立后14天内,向工程师提交项目实

施计划,工
程师应在收到项目实施计划后21天内确认或

提出修改意见。对工程师提出的合理赢见和
要求,承包

人应自费修改完警。根据工程实施的实际情
况需要修改项目实施计划的,承包人应向工

程师提交修

改后的项目
实施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的编制和修改
按熙第8.4款[项日进度计划

]执行。

8.4项目
进度计划

8.4.1 项目进度
计划的提交和修

改

承包人应按照第8.3款[项目实施计划的
定编制并向工程师提交项目初步进度计

划,经工程师
批准后实施。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

工程师应在21天内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否
则该项目初

步进皮计划视为已得到批准。对工程师提
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承包人应自费修改

完普。

经工程师批准的项目初步进度计划称为项
目进度计划,是控制合同工程进度的依据

,工程师有
权按照进度计划检查工程进度情况。承包人

还应根据项目进度计划,编制更为详细的分
阶段或分项

的进度计划,由
工程师批准。

8.4.2 项目进
度计划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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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度计划应当包括设计、承包人文件提
交、采购、制造、检验、运达现场、施工、

安装、
试验的各个阶段的预期时间以及设计和施工组

织方案说明等,其编制应当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和一般

工程实或惯例。项目进度计划的具体要求、
关健路径及关键路径变化的确定原则、承包

人提交的份

数和时间等,在专
用合同条件约定

。
8.4.3 项目进

度计划的修订

项目进度计划不符合合同要求或与工程的
实际进度不一致的,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

交修订的项
目进度计划,并附具有关指施和相关资料。

工程师也可以直接向承包人发出修订项目进
度计划的通

知,承包人如接受,应按该通知修订项目送
度计划,报工程师批准。承包人如不接受,

应当在14天

内答复,如未按时答复视作已
接受修订项目进度计划通知中

的内容。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工程师应在
收到修订的项目进皮计划后14天内完成审

批或提出修
改意见,如未按时管复视作已批准承包人修

订后的项目进度计划。工程师对承包人提
交的项目进度

计划的确认,不能减轻或免除承包人根据
法律规定和合同的定应承担的任何责任

或义务。

除合同当事人另有的定外,项目进度计划
的修订并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双方按第87

款[工期延

误]、第8.8款[工期提前]、第
8.9款[智停工作]应承担的合同

责任。

8.5进
度授告

项目实施过程中,承包人应进行实际进度
记录,并根据工程师的要求编制月进度报

告,并提交

给工程师。进度报
告应包含以下主要

内容:

(1)工程设计、采购、施
工等各个工作内容的进展

报告;

(2)工程施工
方法的一般说

明:

(3)当月工程实施介入的项目
人员、设备和材料的预估明

细报告:

(4)当月实际进度与进度计划对比分析,
以及提出来来可能引起工期延误的情形

,同时提出应

对措施:需要修订项目进度计划的
,应对项目进度计划的修订部分进

行说明:

(5)承包人对于解决
工期延误所提出的建

议:

(6)其他与工程
有关的重大事项

。

进度报告的具体要求等
,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

。

8.6提
前琐

任何一方应当在下列情形
发生时尽快书面通知另一

方:

(1)该情形可能对合同的履
行或实现合同目的产生不利

影响:

(2)该情形可能对工程完
成后的使用产生不利影

响;

(3)该情形可能
导致合同价款增

加;

(4)该情形可能导致整个工
程或单位/区段工程的工期

延长。

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根据第13.2款[承
包人的合理化建议]的约定提交变更建议

,采取措范尽

量避免或最小化上
述情形的发生或影

响。

8.7工
期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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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因发包人
原因导致工期延

误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下列情况导致工期延
误和(或)贵用增加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延

误的

工期和(或)增加的费用,且
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合理

的利润:
(1)根据第13条〔变更与

调整]的的定构成一项变
更的;

(2)发包人违反本合同约定
,导致工期延误和(或)费用

增加的;

(3)发包人、发包人代表、工程师或发包
人聘请的任意第三方造成或引起的任何延

误、妨碍和

阻碍
:

(4)发包人未能依搁第6.2.1项【发包人提
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的定提供材料和

工程设备导

致工期延说和
(或)费用增加

的:

(5)因发包人原
因导致的哲停施

工;

(6)发包人未及时履行相关合
同义务,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

原因。

8.7.2 因承包人
原因导致工期延

误

由于承包人的原因,未能按项目进皮计划
完成工作,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加快进度,并

承担加快

进度所增
加的费用

。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并导致涂期
歧工的,承包人应支付期竣工违约金。道

期竣工违
约金的计算方法和最高限额在专用合同条件

中约定。承包人支付途期竣工违的金,不免
除承包人完

成工作及修补缺陷的义务,且发包人有权从
工程进度款、竣工结算款成约定提交的履约

担保中扣除

相当于途期歧
工违约金的金

额。

8.7.3 行
政审批迟

延

合同约定范国内的工作需国家有关部门审
批的,发包人和《或》承包人应按照专用

合同条件的
定的职责分工完成行政审批报送。因国家有

关部门申批迟延造成工期延误的,竣工日期
相应烦延。

造成费用增加的,由双
方在负资的范国内各自

承担。

8.7.4 异常恶
劣的气候条件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是指在施工过程中遇
到的,有经验的承包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

预见的,对
合同履行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但尚未构成不

可抗力事件的恶劣气候条件。合同当事人
可以在专用合

同条件中约定异常恶劣
的气候条件的具体情形

,

承包人应采取克服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合
理措施维续施工,并及时通如工程师。工程

师应当
及时发出指示,指示构成变更的,按第13条

[变更与调整的定办理。承包人因采取合理
措施而延误

的工期由发
包人承担。

8.8工
期提前

8.8.1发包人指示承包人提前竣工且被承
包人接受的,应与承包人共同协商采取加

快工程进度
的措施和修订项目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

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增加的费用按第
13条[变更与

调整]的的定执行;发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承包人超过合理限度压缩工期。承包人有权不

接受提

前歧工的指示,工
期按照合同约定执

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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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承包人提出提前竣工的建议且发包人
按受的,应与发包人共同协商采取加快工程

进度的
措施和修订项目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担承

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增加的费用按第13条
[变更与调

整]的的定执行,并向承包人支
付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相应奖

励金。

8.9 哲
停工作

8.9.1 由发包
人苔停工作

发包人认为必要时,可通过工程师向承包
人发出经发包人签认的智停工作通如,应

列明暂停原

因、哲停的日期及预计晋停的
期限。承包人应按该通知暂停

工作。

承包人因执行智停工作通知而造成费用的
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并有

权要求发

包人支付合理利润,但由于承包
人原因造成发包人暂停工作的

除外。

8.9.2 由承
包人暂停工

作

因承包人原因所造成部分或金部工程的
智停,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尽快复工并赶上

进度,由此造
成费用的增加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因此造成渔期坡工的,承包人应按第8.7.2
项[因承包人原

因导致工期延误]承
担逾期歧工违约责

任。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承包
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

效措施
予以纠正。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的28天

内仍不予以纠正,承包人有权智停施工,并通
知工程师。

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
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

理利润

(1)发包人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
付证书,或未能按合同的定支付价款,导

致付款延

误的
?

(2)发包人未按的定履行合同其他义务导
致承包人无法维续履行合同的,或者发包

人明确表

示暂停或实质上
已哲停履行合同

的。

8.9.3除上述原因以外的暂停工作,
双方应遵守第17条[不可抗力】的相

关约定。

8.9.4 苔停工作
期间的工程照管

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引起智体工作的,暂停
工作期间,承包人应负责对工程、工程物

资及文件等
进行照管和保护,并提供安全保障,由此增

加的费用按第&.9.1项[由发包人智停工作
〕和第8.9.2

项[由承包人暂停
工作]的约定承担

。

因承包人未能尽到照管、保护的责任造成
损失的,使发包人的费用增加,(或)坡工日

期延误

的,由承包人按本
合同约定承担责任

。

8.9.5拖
长的暂停

根据第8.9.1项[由发包人暂停工作]智停
工作持续超过56天的,承包人可向发包人

发出要求复
工的通知。如果发包人没有在收到书面通知

后28天内准许已智停工作的金部或部分维续
工作,承包

人有权根据第13条[变更与调整的的定,要求
以变更方式词减受智停影响的部分工程。发

包人的暂
停超过56天且哲停影响到整个工程的,承

包人有权根捆第16.2款[由承包人解除合
同]的约定,发

出解除合
同的通知

。

8.1o
复工

3



8.10.1收到发包人的复工通如后,承包人应
按通如时间复工;发包人通知的复工时间应

当给予

承包人必要的
准备复工时间

。

8.10.2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引起智停工作,
双方均可要求对方一同对受韧停影响的工

程、工程设

备和工程物演进行检查,承包人应将检查
结果及需要恢复、修复的内容和估算通

知发包人

8.10.3除第17条[不可抗力另有的定外
,发生的恢复、修复价款及工期延误的

后果由责任方

承担
。

第9条竣
工试验

9.1竣工试
验的义务

9.1.1承包人完成工程或区段工程进行嫂工
试验所需的作业,并根据第5、4款[歧工文件

]和第

5.5款[操作和缩修手册
]提交文件后,进行竣工

试验。

9.1.2承包人应在进行嫂工试验之前,至少
提前42天向工程师提交详细的域工试验计

划,该计
划应载明竣工试验的内容、地点、拟开展时

间和需要发包人提供的资源条件。工程师应
在收到计划

后的14天内进行审查,并就该计划不符合合
同的部分提出意见,承包人应在收到意见后

的14天内
自费对计划进行修正。工程师流期未提出意

见的,视为竣工试验计划已得到确认。除提
交域工试验

计划外,承包人还应提前21天将可以开始进
行各项峻工试验的日期通知工程师,并在该

日期后的

14天内或工程师指
示的日期进行竣工

试验。

9.1.3承包人应根据经确认的峻工试验
计划以及第6.5故[由承包人试验和检验

]进行竣工试
验。除《发包人要求》中另有说明外,竣工

试验应按以下顺序分阶段进行,即只有在工
程或区段工

程已通过上一阶段试验的
情况下,才可进行下一阶段

试验:

《1)承包人进行启动前试验,包括适当
的检查和功能性试验,以证明工程或区

段工程的每一

部分均能够安全地
承受下一阶段试验

:

(2)承包人进行启动试验,以证明工程或区
段工程能能在所有可利用的操作条件下安

全运行,

并按照专用合同条件和《
发包人要求》中的规定操

作:

(3)承包人进行试运行试验。当工程或
区段工程能稳定安全运行时,承包人应

通知工程师
可以进行其他娥工试验,包括各种性能测试

,以证明工程或区段工程符合《发包人要求
》中列明的

性能保证
指标。

进行上述试验不应构成第10条[验收和工
程接牧]规定的接收,但试验所产生的任何

产品或其他

收益均应归
属于发包人

。

9.1.4完成上述各阶段娘工试验后,承包
人应向工程师提交试验结果报告,试验结

果须符合约
定的标准、规范和数据。工程师应在收到

报告后14天内予以回复,逾期来回复的,视
为认可峻工试

验结果。但在考虑工程或区段工程是否通过
竣工试验时,应适当考虑发包人对工程或其

任何部分的

使用,对工程或区段工程的性
能、特性和试验结果产生的

影响。

9.2延误
的试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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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如果承包人已根据第9.1款[竣工试
验的义务就可以开始进行各项歧工试验

的日期通知
工程师,但该等试验因发包人原因被延误

14天以上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
用和工期廷误

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同时,承包
人应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竣

工试验。

9.2、2承包人无正当理由延误进行竣工试
验的,工覆师可向其发出通知,要求其在收

到通知后
的21天内进行该项坡工试验。承包人应在该

21天的期限内确定进行试验的日期,并至少提
前7天

迪知工
程师。

9.2.3如果承包人来在该期限内进行竣工
试验,则发包人有权自行组织该项竣工试

验,由此产

生的合理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应
在试验完成后28天内向承包人发送试验

结果。

9.3重
新武盈

如果工程或区段工程未能通过坡工试验
,则承包人应根据第6.6款[缺陪和修补]

修补缺陷。发
包人或承包人可要求按相同的条件,重新进

行来通过的试验以及相关工程或区段工程
的竣工试验

该等重新进行的试验仍应
适用本条对于竣工试验的

规定。

9.4 未能通
过竣工试验

9.4.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峻工试验未能
通过的,承包人进行竣工试验的费用由

发包人承担,竣

工日期相
应顺延。

9.4.2如果工程或区段工程未能通过根
据第9.3款[重新试验]重新进行的域工

试验的,则:
(1)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根据第6.6款[

缺陷和修补]继续进行修补和改正,并根据
第9.3款

【重新试验]再
次进行峻工试酸

;

《2)未能通过坡工试验,对工程或区段
工程的操作或使用未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发包人有权要
求承包人自费修复,承担因此增加的费用和误

期损害赔偿责任,并赔借发包人的相应损失:
无法修

复时,发包人有权扣减该部分的
相应付款,同时视为通过歧工验

收:

(3)未能通过坡工试验,使工程或区段工程
的任何主要部分丧失了生产、使用功能时

,发包人
有权指令承包人更换相关部分,承包人应承

担因此增加的费用和误期损害赔偿责任,并
赔偿发包人

的相应
损失;

(4)未能通过坡工试验,使整个工程或区段
工程丧失了生产、使用功能时,发包人可

拒收工程
或区段工程,或指令承包人重新设计、重置

相关部分,承包人应承担因此增加的费用和
误期损害赔

偿责任,并赔偿发包人的相应损尖。同时发
包人有权根据第16.1软[由发包人解除合同

]的的定解除

合同
。

第10条 验收
和工程接收

10.1竣
工验收

10.1.1 竣
工验收条件

工程具备以下条件的,
承包人可以中请竣工验

收:



(1)除因第13条[变更与调热导致的工程
量调减和第14.5.3项[扫尾工作清单〕列

入缺陷责
任期内充成的扫尾工程和缺陷修补工作外,合

同范围内的全部单位/区段工程以及有关工作
,包括合

同要求的试验和竣工试验
均已完成,并符合合同要

求:

(2)已按合同约定编制了扫尾工作
和缺陷修补工作清单以及相应实

施计划:

(3)已按合同约定的
内容和份数备齐竣工

资料:

(4)合同约定要求在竣工
验收前应完成的其他工

作。

10.1.2 毁
工验收程

序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
人申请域工验收的,应当按照以下

程序进行:

《1)承包人向工程师报送坡工验收申请
报告,工程师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后14天内完
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工程师审查后认为尚

不具备坡工验收条件的,应在收到歧工验收
申请报告后

的14天内通知承包人,指出在颁发接收证书
前承包人还需进行的工作内容。承包人完成

工程师通知

的全部工作内容后,应再次提交竣
工验收中请报告,直至工程师同意

为止。

(2)工程师同意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
申请报告的,或工程师收到竣工验收申

请报告后14天
内不予答复的,视为发包人收到并同意承包人

的竣工验收申请,发包人应在收到该竣工验收
申请报

告后的28天内进行域工验收。工程经坡工验
收合格的,以坡工验牧合格之日为实际域工日

期,并在
工程接收证书中载明;完成竣工验收但发包

人不子签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视为竣工验收
合格,以完

成竣工验收之日
为实际歧工日期

。

(3)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工程师应按服验
收意见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对不合格工

程返工、修
复或采取其他补数措施,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在完
成不合格

工程的返工、修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
应重新提交娥工验收申请报告,并按本项约

定的程序重

新进行
验收。

(4)因发包人原因,未在工程师收到承包
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起42天内完成

竣工验收的

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
报告之日作为工程实际歧工

日期。

(5》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白
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工程之日为实际

坡工日期。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发包人不按
照本项和第10.4款【接收证书]约定组织

峻工验收、颁
发工程接收证书的,每道期一天,应以签约

合同价为基数,按照货款市场报价利率(LP
R》支付违约

金
。

10.2单位/区
段工程的验收

10.2.1发包人根拥项目进度计划安排,在
全部工程竣工前需要使用已经坡工的单位

/区段工程
时,或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同意时,可进行单

位/区段工程验收。验收的程序可参照第10
.1救[歧工

验收〕的约定进行。验收合格后,由工程师向
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单位/区段工程验

收证书。

单位/区段工程的验收成果和结论
作为全部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

附件。

10.2、2发包人在全部工程嫂工前,使用己接
收的单位/区段工程导致承包人费用增加的

,发包

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
)工期延误,井支付承包人合理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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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工
程的接收

10.3.1根据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和特成,可
按工程或单位/区段工程进行接收,并在专

用合同

条件约定接收的先后顺
序、时间安排和其他要

求。

10.3.2除按本条约定已经提交的资料外,接
收工程时承包人需提交歧工验牧资料的类

别、内容、

份数和提交时间,在
专用合同条件中约

定。

10.3.3发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接收工程的,
发包人自应当按收工程之日起,承相工程

照管、成品
保护、保管等与工程有关的各项费用,合同

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另行的定发
包人逾期接收

工程的违
约贡任。

10.3.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移交工程的,
承包人应承担工程照管、成品保护、保管

等与工程有
关的各项费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

条件中另行的定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移交工
程的违约责

任
。

I0.4接
收证书

10.4.1除专用合间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
人应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向发包人提交第1

4.6款[质量
保证金]约定的质量保证金,发包人应在竣工

验收合格且工程具备接收条件后的14天内向
承包人级

发工程接收证书,但承包人来提交质量保证金
的,发包人有权拒绝颂发。发包人拒绝额发工

程接收
证书的,应向承包人发出通知,说明理由并

指出在颁发接收证书前承包人需要做的工
作,需要修补

的缺陷和承包人
需要提供的文件

。

10.4.2发包人向承包人频发的接收证书,
应注明工程或单位/区段工程经验收合格

的实际域工
日期,并列明不在接牧范围内的,在收尾工作

和缺陷修补完成之前对工程成单位/区段工
程预期使用

目的没有实质影响的
少量收尾工作和缺陷

。

10.4.3竣工验收合格而发包人无正当理由
逾期不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自验收合格

后第15天

起视为已颂发
工程接收证书

。

10.4.4工程来经验收或验救不合格,发包
人擅自使用的,应在转移占有工程后7天内

向承包人
颂发工程接收证书;发包人无正当理由逾期

不颁发工程接牧证书的,白特移占有后第1
5天起视为已

颂发工程
接收证书

。

10.4.5存在扫尾工作的,工程接收证书中
应当将第14.5.3项〔扫吊工作清单]中的

定的扫尾工

作清单作为工程
接收证书附件。

10.5竣
工巡场

10.5.1 
歧工退场

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后,承包人应对施工现
场进行清理,并撤离相关人员,使得施工现

场处于以

下状态,直至工
程师检验合格为

止:

(1)施工现场内残留
的垃圾已全部清除

出场;

(2)临时工程已拆除,场地已按
合同约定进行清理、平整或复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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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合同约定应撒离的人员、承包人提
供的施工设备和剩余的材料,包括废弃的

施工设各

和材料,已按计
划撤离施工现场

;

(4)施工现场周边及其附近道路
、河道的第工堆积物,已全部清

理:

(5)施工现场其他竣
工退场工作已全部完

成。

施工现场的歧工追场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件的定的期限内完

成蛟工退场
逾期未完成的,发包人有权出售或另行处理

承包人造留的物品,由此支出的费用由承包
人承担,发

包人出售承包人遗留物品所得
款项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应返还

承包人。

10.5.2 
地表还原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和工程师的要求按复
临时占地及清理场地,否则发包人有权委

托其他人恢

复或清理,所发生的
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10.5.3人
员撤离

除了经工程师间意需在缺陷责任期内维续
工作和使用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

外,承包人
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的定和工程师的要求将其

余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撒离施工现
场或拆除。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铁陷责任期滴
时,承包人的人员和施工设备应全部撒离施

工现场。

第11条 缺陷
责任与保修

11.1 工程
保修的原

则

在工程移交发包人后,因承包人原因产生
的质量缺陷,承包人应承担质量缺陷责任

和保修义务

缺陷责任期届满,承包人仍应按合同
约定的工程各部位保修年限承担保

修义务。

11.2缺陷
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原则上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起计算,合同当事人应在考用合同条件

约定缺陷责

任期的具体期限,但该
期限最长不超过 24个

月。

单位/区段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
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该单位/区段

工程缺陷责任
期自单位/区段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因发

包人原因导致工翻未在合同约定期限进行验收
,但工程

经验收合格的,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之
日起算;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未能进行坡工

验收的,
在承包人提交坡工验牧报告90天后,工程自动

进入缺陪责任期;发包人来经竣工验收擅白使
用工程

的,缺陷责任期自工程
转移占有之日起开始计

算,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某项缺陷或损坏使某
项工程或工程设备不能按原定目标使用而

需要再次检
查、检验和修复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

延长该项工程或工粗设备的缺陷责任期,并
应在原缺陷

责任期届满前发出延长通知
。但缺陷责任期最长不超过

24个月。

11.3缺
陷调查

11.3.1承包
人联陪调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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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包人指示承包人调查任何缺陷的原
因,承包人应在发包人的指导下进行调查

。承包人应
在发包人指示中说明的日期或与发包人达成

一致的其他日期开展调查。除非该缺陷应由
承包人负责

自费进行修补,承包人有权
就调查的成本和利润获得支

付。

如果承包人未能根据本款开展调查,该调
查可由发包人开展。但应将上述调查开展

的曰期通知
承包人,承包人可自费参加调查。如果该缺陷

应由承包人白费进行修补,则发包人有权要求
承包人

变付发包人因调查
产生的合理费用。

11.3.2 
缺陷责任

缺路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
承包人应负责雄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

。如承
包人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发包人可按合同的

定从质量保证金中扣除,费用超出质量保证金
金额的,

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进行索赔。
承包人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不免除对工

程的损失赔倍
责任。发包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已修补的

缺陷部位或部件还存在质量缺陷的,承包人
应负责修复

直至检验
合格为止

。
11.3.3修

复费用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共同查清铁陷或损坏的
原因。经查明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应由

承包人承担

修复的费用。经查验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
,发包人应承损修复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

合理利润。

11.3.4
修复迪

知

在缺陷责任期内,发包人在使用过程中,发
现已按收的工程存在缺陪或损坏的,应书面

通知承
包人予以修复,但情况紧急必须立即修复缺陷

或损坏的,发包人可以口头通知承包人并在口
头通知

后48小时内书面确认,承包人应在专用合
同条件约定的合理期限内到达工程现场

并修复缺陷或损

坏
。

11.3.5在
现场外德

复

在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为设备中的缺
陷或损害不能在现场得到迅速修复,承包

人应当向发
包人发出通知,请求发包人同意把这丝有缺

陷或者损者的设备移出现场进行修氢,通知
应当注明有

铁陷或者损害的设备及维修的相关内容,发包
人可要求承包人按移出设各的全部重置成本

增加质量

保证金的
致颜。

11.3.6米
能修复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的缺陷或损坏,
承包人拒绝维修或未能在合理期限内修

复缺陷或损坏,
且经发包人书面供告后仍未修复的,发包人

有权自行修复或委托第三方修复,所需费用
由承包人承

担。但修复范困超出缺陷或损坏范围
的,超出范围部分的修复费用由发包

人承担。

如果工程或工程设备的缺陷或损者使发包人
实质上失去了工程的整体功能,发包人有权

向承包

人追回已支付的工程款项,并
要求其赔偿发包人相应损失

。

11.4 缺陷修复
后的进一步试

验

任何一项缺陷修补后的7天内,承包人应向
发包人发出通知,告知已修补的情况。如

根据第9
条[竣工试验】或第12条[竣工后试验]的规定

透用重新试验的,还应建议重新试验。发包人
应在收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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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试验的通知后14天内答复,道期未进行
答复的视为同意重新试验。承包人来建议

重新试验的
发包人也可在缺陷修补后的14天内指示进行

必要的重新试验,以证明已修复的部分符合
合同要求。

所有的重复试验应按照适用于先前试验的
条款进行,但应由责任方承担修补工作的成

本和重新

试验的风
险和费用

。

115承包
人出入权

在缺陷责任期内,为了修复缺陷或损坏,
承包人有权出入工程现场,除情况紧急必

须立即修复
缺陪或损坏外,承包人应提前24小时通知发包

人进场修复的时间。承包人进入工程现场前应
获得发

包人同意,且不应影响发包人正常的生
产经营,并应遵守发包人有关安保和保

密等规定。

11.6 缺陷责
任期终止证书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于
缺陷责任期届满前7天内向发包人发出缺

陪责任期即
将届满通知,发包人应在收到通知后7天内

核实承包人是否履行缺陷修复义务,承包人
未能履行缺

陷修复义务的,发包人有权扣除相应金额的
维修费用。发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属满之日

,向承包人

颁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并按第1
4.6.3项[质量保证金的返还]返还质

量保证金。

如根据第10.5.3项[人员撤离]承包人在施
工现场还留有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

的,承包人

应当在收到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后28天内
,将上述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撒离

施工现场

11.7保
修责任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的质量缺陷责任,由合
同当事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专用合同

条件和工程

质量保修书中约定工程
质量保修范团、期限和

责任。

第12条竣
工后试验

本合同工程包含峻工
后试验的,遵守本条约

定。

12.1竣工后
试验的程序

12.1.1工程或区段工程被发包人接收后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应根据合同约定尽

早进行竣工后

试验
。

12.1.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
人应提供金部电力、水、污水处理、燃料

、消耗品和
材料,以及全部其他仪器、协助、文件或其他

信息、设备、工具、劳力,启动工程设备,并
组织安

排有适当资质、经验和能力
的工作人员实施竣工后试验

。

12.1.3除《发包人要求》另有的定外,发包
人应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每项竣工

后试验
并至少提前21天将该项竣工后试验的内容、

地点和时间,以及显示其他坡工后试验拟开
展时间的竣

工后试验计划
通知承包人。

12.1.4发包人应根据《发包人要求》、承
包人按照第5.5款【操作和维修手册]提交

的文件,以
及承包人被要求提供的指导进行竣工后试验

。如承包人来在发包人通如的时间和地点参
加峻工后试

验,发包人可白行进行,该试验应被视为是承
包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且承包人应视为认

可试验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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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竣工后试验的结果应由双方进行整
理和评价,并应适当考虑发包人对工程或

其任何部分

的使用,对工程或区段工程的
性能、特性和试验结果产生的

影响。

2.2延误
的试验

12.2.1如果坡工后试验因发包人原因被延
误的,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

用并支付承

包人合
理利润

。

12.2.2如果因承包人以外的原因,导致
竣工后试验未能在缺陷责任期或双方另

行同意的其他期

限内完成,则相关工程或区段
工程应视为己通过该竣工后试

验。

2.3重
新武验

如工程或区段工程未能通过坡工后试验,
则承包人应根据第11.3款[缺陷调查]的规

定修补缺
陷,以达到合同的定的要求;并按顺第11.4

款[缺陷修复后的进一步试助】重新进行峻
工后试验以及

承担风险和费用。如来通过试验和重新试
验是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则承包人还应承担

发包人因此增

加的费
用。

12.4 未能通
过竣工后式

验

12.41工程或区段工程未能通过坡工后试验
,且合同中就该项未通过的试验约定了性能

损害赔
偿违约金及其计算方法的,或者就该项未通

过的试验另行达成补充协议的,承包人在缺
陷责任期内

向发包人支付相应违约金或按补
充协议腹行后,视为通过峻工后

试验。

12.4.2对未能通过坡工后试验的工程或区
段工程,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建议,由承包人

对该工程
或区段工程进行调整或修补。发包人收到建

议后,可向承包人发出通知,指示其在发包人
方便的合

理时间进入工程或区段工程进行调查、调
整或修补,并为承包人的进入提供方便。

承包人提出建议,
但来在缺陷责任期内收到上述发包人通知的

,相关工程或区段工程应视为已通过该峻工
后试验

12.4.3发包人无故拖延给予承包人进行调
查、调整或修补所需的进入工程或区段工

程的许可,

并造成承包人费用增加的,应承担
由此增加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

利润。

第13条 变
更与调整

13.1发包
人变更权

13.11变更指示应经发包人同意,并由工
程师发出经发包人签认的变更指示。除

第11.3.6项
【未能修复]约定的情况外,变更不应包括准

备将任何工作珊减并交由他人或发包人自行
实施的情况。

承包人收到变更指示后,方可实施变更。未
经许可,承包人不得擅自对工程的任何部分

进行变更。

发包人与承包人对某项指示或批准是否
构成变更产生争议的,按第20条[争议解

决]处理

13.1.2承包人应按服变更指示执行,除非承
包人及时向工程师发出通知,说明该项变更

指示将
降低工程的安全性、稳定性或适用性,涉及

的工作内容和范围不可预见;所涉设备难以
采购:导致

承包人无法执行第7.5款[现场劳动用工]
、第7.6款[安全文明施工]、第7.7款[职

业健康]或第7.8
款〔环境保护】内容;将造成工期延误;与第4

.1款[承包人的一般义务]相冲突等无法执行的
理由。

工程师接到承包人的通知后,应作出经发
包人签认的取消、确认或改变原指示的书

面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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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承包人
的合理化建

议

13.2.1承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应向工
程师提交合理化建议说明,说明建议的内

容、理由以

及实施该建议对合
同价格和工期的影

响。

13.2.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
师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合理化建议后7

天内审查完
毕并报送发包人,发现其中存在技术上的铁陷

,应通知承包人修改。发包人应在收到工程师
报送的

合理化建议后7天内审批究毕。合理化建
议经发包人批准的,工程师应及时发出变

更指示,由此引
起的合同价格调整按照第13.3.3项[变更估价

]约定执行。发包人不同意变更的,工程师应书
面通知

承包
人

13.2.3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
了工期成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就的,双方

可以按照专

用合问条件的约
定进行利益分辛

。

13.3变
更程序

13.3.1 发
包人提出变

更

发包人提出变更的,应通过工程师向承包
人发出书面形式的变更指示,变更指示应

说明计划变

更的工程范团
和变更的内容

。

13.3.2 
变史执行

承包人收到工程师下达的变更指示后,认
为不能执行,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不能执

行该变更指
示的理由。承包人认为可以执行变更的,应当

书面说明实施该变更指示髑要采取的具体措施
及对合

同价格和工期的影响,且合同当事人应当
按照第13.3.3项[变更估价]的定确定变更

估价。

13.3.3
变更估

价

13.3.3.1 变
更估价原则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
外,变更估价按照本款约定

处理:

(1)合同中未包含价格清单,合同价格
应按照所执行的变更工程的成本加利

润调整

(2)合同中包含价格清单
,合同价格按照如下规则

调整:

1)价格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
程项目的,应采用该项目的费率

和价格:

2)价格清单中没有适用但有类似于变更工
租项目的,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项目

的费率或价

格
;

3)价格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
工程项目的,该工程项目应按成本加利润

原则调整适

用新的费
审或价格

。

13.3.3.2 
变更估价程

序

承包人应在收到变更指示后14天内,向工程
师提交变更估价申请。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

人提交
的变更估价申请后7天内审查完毕并报送发

包人,工程师对变更估价中请有异议,通知
承包人修改

后量新提交。发包人应在承包人提交变更估
价申请后14天内审批完毕。发包人道期未完

成审批或未

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承
包人捉交的变更估价申

请。

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词整应计
入最近一期的进度款中支付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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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变更引
起的工期调整

因变更引起工期变化的,合间当事人均可
要求调整合同工期,由合同当事人按照第

3.6款[商定

或确定]并参考工程所在地的
工期定额标准确定增减工期

天数。

13.4首
估价

13.4.1依法必须
招标的普估价项

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智估价项目,专用合
同条件约定由承包人作为招标人的,招标

文件、评标
方案、评标结果应报送发包人批准。与组织

招标工作有关的费用应当被认为已经包括在
承包人的签

约合同
价中。

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作
为招标人的,与组织招标工作有关的费用在

专用合

同条件
中约定

,

具体的招标程序以及发包人和承包人权利
义务关系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的定。智估

价项目的中

标金额与价格清单中所列暂估价的金
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应列

入合同价格

13.4.2 不属于依法
必须招标的暂估价

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智估价项目,
承包人具备实施智估价项目的资格和条件

的,经发包
人和承包人协商一致后,可由承包人自行实

施晋估价项目,具体的协商和估价程序以及
发包人和承

包人权利义务关系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的定
。确定后的暂估价项目金额与价格清单中所

列暂估价的

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
其他费用应列入合同价格

。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智估价合同订立和履行
迟延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由发包
人承担,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涧。因承包

人原因导致智估价合同订立和履行迟延的
,由此增加的

费用和(或)延误的
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

13.5苔
列金额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每一笔暂列
金额只能按照发包人的指示全部或部分使

用,并对合
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付给承包人的总金额

应仅包括发包人已指示的,与智列金额相关
的工作、货

物或服务的
应付款项。

对于每笔暂列金额,发包
人可以指示用于下列支

付:

(1)发包人根据第13.1款[发包人变更权
]指示变更,决定对合同价格和付款计划

表(如有)

进行调整的、由承包人实施的工
作(包括要提供的工程设备、材料

和服务);

(2)承包人购买的工程设备、材料、工作
或服务,应支付包括承包人已付(或应付

)的实际金
额以及相应的管理费等费用和利润(管理费

和利涧应以实际金额为据数根据合同约定
的费率(如有)

或白分比
计算)。

发包人根据上述(1)和(或)(2)指示支付暂
列金额的,可以要求承包人提交其供应商提

供的全
部或部分要实施的工程成拟购买的工程设备

、材料、工作或服务的项目报价单。发包人
可以发出通

知指示承包人接受其中的一个报价或指示撤
销支付,发包人在收到项目报价单的7天内来

作回应的

承包人应有权自行按
受其中任何一个报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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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包含暂列金额的文件还应包括用以证
明暂列金额的所有有效的发票、凭证和账

户或收据。

13.6计
日工

13.6.1需要采用计日工方式的,经发包人
同意后,由工程师通如承包人以计日工计

价方式实施
相应的工作,其价款按列入价格清单成预算

书中的计日工计价项目及其单价进行计算;
价格清单或

预算书中无相应的计曰工单价的,按照合理
的成本与利润构成的原则,由工程师按照第

3.6款[商定

或确定]确定
计日工的单价

。

13.6.2采用计日工计价的任何一项工作
,承包人应在该项工作实施过程中,每天

提交以下报表

和有关凭证报
送工租师审查

:

(1) 工作名称
、内容和数量

:

(2)投入该工作的所有人员的
姓名、专业、工种、级别和耗

用工时:

(3) 投入该工作
的材料类别和数

量:

(4)投入该工作的施工
设备型号、台数和耗用

台时:

(5) 其他有
关资料和凭

证。

计日工由承包人汇总后,列入最近一期进
皮付款申请单,由工程师审查并经发包人

批准后列入

进度付
款。

13.7法律变
化引起的调

蓝

13.7.1基准曰期后,法律变化导致承包人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发生除第

13.8款[市
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约定以外的增加时,

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减少时,应从合
同价格

中予以扣减。基准日期后,因法
律变化造成工期延误时,工期应

予以顺延。

13、7.2因法律变化引起的合同价格和工
期调整,合同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工

程师按第

3.6款[商定或确
定]的约定处理

。

13.7.3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在工
期延误期间出现法律变化的,由此增加的

费用和(或)

延误的工期由
承包人承担。

13.7.4因法律变化而需要对工程的实施进
行任何调整的,承包人应迅建通知发包人

,或者发包
人应迅这通知承包人,并附上详细的辅助

资料。发包人接到通知后,应根据第13.3
款[变更程序

发出变更
指示。

13.8 市场价格
波动引起的调盈

13.8.1主要工程材料、设备、人工价格
与招标时蓝期价相比,波动幅度超过合同

的定幅度的,

双方按照合同约定
的价格调整方式调

整。

13.8.2发包人与承包人在考用合同条件中
约定采用《价格指数权重表》的,适用本

项约定。
13.8.2.1双方当事人可以将部分主要工程材

料、工程设备、人工价格及其他双方认为应
当根据

市场价格调整的费用列入附件6[价格指数
权重表],并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差额并调整

合同价格

(1)价格
调整公式



F F F
g

F
n

AP=P
oA+

十十
Bmx

Bi
x

十B2
x—

—+B
3x—

F
o

F
o

Fo
3

F
o

公式中:△P-—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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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一付款证书中承包人应得到的已完成工
作量的金额。此项金额应不包括价格调整

、不计质量
保证金的预留和支付、预付款的支付和扣回。

第13条[变更与调整]约定的变更及其他金额已
按当期

价格计价的
,也不计在内

:

A —-定值权重(
即不调部分的权

重):

B:BB⋯⋯R一各可调因子的变值权重
(即可调部分的权重)为各可调因子在

投标函投标

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
且A+B1+B2+B3+⋯⋯+B

n=1:

RuPaFa⋯⋯F—各可调因子的当期价格
指数,指付款证书相关周期最后一天的

前42天

的各可调因
子的价格指

数:

FmFaFa⋯⋯F一各可调因子的基本价格
指数,指基准日期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

指数。
以上价格调整公式中的各可调因子、定值

和变值权重,以及蓝本价格拍数及其来源
在投标函游

录价格指数和权重表中约定。价格指数应
首先采用投标函附录中载明的有关部门提

供的价格指数,

缺乏上述价格指数时,可
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

代替。

(2) 暂时确
定调整差额

在计算调整差额时得不到当期价格拍数的
,可暂用上一次价格指数计算,并在以后的

付数中再

按实际价格
指数进行调

整。
(3)权重

的调盛

按第13.1款[发包人变更权】的定的变更导
致原定合同中的权重不合理的,由工程师与

承包人和

发包人协商
后进行调整

。

(4)承包人原因工
期延误后的价格调

整

因承包人原因未在约定的工期内竣工的,则
对原的定嫂工日期后维续施工的工程,在使

用本款
第(1)项价格调整公式时,应采用原的定竣工日

期与实际竣工日期的两个价格指数中较低的一
个作为

当期价
格指数

。

(5)发包人引起的工
期延误后的价格调

整

由于发包人原因未在约定的工期内竣工的
,则对原的定峻工日期后继续施工的工程

,在使用本
故第(1)目价格调整公式时,应采用原的定

歧工曰期与实际竣工日期的两个价格指数
中较高的一个

作为当期
价格指数

。

13.8.2.2未列入《价格指数
权重表》的费用不因市场变

化而调整。

13.8.3双方约定采用其他方式调
整合同价款的,以专用合同条件

约定为准。



第14条 合同
价格与支付

14.1合同
价格形式

14.1.1除专用合间条件中另有的定外,本
合同为总价合同,除根据第13条[变更与

调整],以

及合同中其它相关增减金额的
约定进行调整外,合同价格不做

调整。

14.1.2 除专用合
同条件另有约定外

:

(1)工程款的支付应以合同协议书的定
的签的合同价格为基础,按照合同约定

进行调整

(2)承包人应支付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
定应由其支付的各项税费,除第13.7款[法

律变化引

起的调整]约定外,合同价格
不应因任何这些税费进行调

整;

(3)价格清单列出的任何数量仅为估算的工
作量,不得将其视为要求承包人实旌的工程

的实际
或准确的工作量。在价格清单中列出的任

何工作量和价格数据应仅限用于变更和支
付的参考资料,

而不能用于
其他目的。

14.1.3合同的定工程的某部分按照实际完
成的工程量进行支付的,应按照专用合同

条件的约定

进行计量和估价,
并据此调整合同价

格。

14.2 
预付款

14.2.1 预
付款支付

预付款的额度和支付按服专用合同条件的
定执行。预付散应当专用于承包人为合同

工程的设计

和工程实施购置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
备、修建临时设施以及组织施工队伍进场

等合同工作

除考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预付款在进
度付款中同比例扣同。在颁发工程接收

证书前,提前

解除合同的,尚未扣完的预
付款应与合同价款一并结

算。

发包人流期支付预付款超过7天的,承包人
有权向发包人发出要求预付的催告通知,发

包人收
到通知后7天内仍未支付的,承包人有权智

停施工,并按第15.1.1项〔发包人迪约的
情形)执行

14.2.2 
换付款担

保

发包人指示承包人提供预付软报保的,承
包人应在发包人支付预付款7天前提供预

付款担保
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除外。预付款担保可

采用银行保函、担保公司损保等形式,具体
由合同当事

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的定。在预付款完
全扣国之前,承包人应保证预付软担保

持续有效。

发包人在工程款中逐期扣国预付款后,预
付款指保额度应相应减少,但刺余的预付

款担保金额

不得低于未被扣
回的预付款金额

。

14.3工程
进度款

14.3.I 工程
进度付款中

请

(1)人工
费的申请

人工费应按月支付,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
人人工费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关资料后7天

内完成审查
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7天内

完成审批并向承包人签发人工费支付证
书,发包人应在人

工费支付证书签发后7天内完成支付。已支
付的人工费部分,发包人支付进度款时予以

相应扣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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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应
在每月月末向工和师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

,该进度

付款申请单应
包括下列内容

:

1)截至本次付款周期
内已完成工作对应的

金额;

2)扣除依据本款第(1)目
约定中已扣除的人工费金

额;
3)根据第13条〔变更与调

整]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
额:

4)根据第14.2款【预付款]约
定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

还预付款:
5)根据第14.6.2项[质量保证金

的预留]约定应预留的质量保证
金金额:

6)根据第19条[索赔]应
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

;

7)对已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中出现错误
的修正,应在本次进度付款中支付或扣除的

金额:

8)根据合同约定应增
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

。

14.3.2 进度付
款审核和支付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工程师应在
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关资料

后7天内完
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7天

内完成审批并向承包人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
。发包人

逾期(包括因工程师原因题误报送的时间)
未充成审批且来提出异议的,视为已签发进

度敬支付证

书
。

工程师对承包人的进度付款申请单有异议
的,有权要求承包人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

,承包人应
提交修正后的进度付款中请单。工程师应在

收到承包人修正后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及相关
资料后7天

内完成申查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
工程师报送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及相关资料

后7天内,向
承包人签发无异议部分的进度款支付证书

。存在争议的部分,按照第20条[争议解决
】的的定处理。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发包人应在
进度款支付证书签发后14天内克成支付,

发包人逾期
支付进度款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限)支付利息:流期支付超过86天的,按
照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的
两倍支付利息

。

发包人签发进度数支付证书,不表明发包
人已同意、批准成摸受了承包人完成的相

应部分的工

作
。

14.3.3 进度
付款的修正

在对已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进行阶段汇
总和复核中发现错误、遗漏或重复的,发

包人和承包

人均有权提出修正申请。经发包人和承包
人同意的修正,应在下期进度付款中支付

或扣除。

14.4付款
计刘表

14.4.1付款计
划表的编制要

求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
,付款计划表按如下要求编

制:

(1)付款计划表中所列的每期付款金额,应
为第14.3.1项〔工程进度付款中请】每期

进度款的

估算
金额

;

(2)实际进度与项目进度计划不一致的,合
同当事人可按照第3.6款【商定或确定】

修改付款

计划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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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采用付款计划表的,承包人应向工
程师提交按季度编制的支付估算付款计

划表,用于

支付修
考。

14.4.2 付款计
划表的编制与审

批

(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
应根据第8.4款[项目进度计划]的定的项

目进度计
划、签的合同价和工程量等因素对总价合同

进行分解,确定付款期数、计划每期达到的
主要形象进

度和(或》完成的主要计划工程量(含设计、
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坡工后试验等)等

目标任务,
编制付款计划表。其中人工费应按月确定付

款期和付款计划。承包人应当在收到工程师
和发包人批

准的项目进度计划后7天内,将付款计划
表及编制付软计划表的支持性资料报送

工程师。

(2)工程师应在收到付款计划表后7天内
完成审核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

到经工程师

审核的付款计划表后7天内完成审批,经发
包人批准的付款计划表为有的束力的付软

计划表。

(3)发包人道期未完成付款计划表审批的
,也未及时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

充资料的,

则承包人提交的付款计划
表视为已经获得发包人批

准。

14.5竣
工结算

14.5.1 竣
工结算申

请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应在
工程域工验收合格后42天内向工程师提交

坡工结算申
请单,并提交完整的结算资料,有关坡工结

算申请单的资料清单和份数等要求由合同
当事人在专用

合同条件
中约定。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
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以下内

容:

(1)竣工结
算合同价格

:

(2) 发包人已支
付承包人的款项

:

(3)采用第14.6.1项[承包人提供质量保
证金的方式]第(2)种方式提供质量保证

金的,应
当列明应预留的质量保证金金额;采用第14.6

.1项[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中其他方
式提供

质量保证金的,应当按第14.6款
[质量保证金】提供相关文件作

为附件:

(4)发包人应支付
承包人的合同价款

。

14.5.2 毁
工结算审核

(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工程师
应在收到峻工结算申请单后14天内完成

核查并报送
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工程师提交的经审

核的峻工结算申请单后14天内完成审批,并
由工程师向

承包人签发经发包人签认的坡工付款证书。
工程师或发包人对嫂工结算申请单有异议的

,有权要求

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
,承包人应提交修正后的竣工结算

申请单。

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坡工结算中请书
后28天内未完成审批且来提出异议的,视

为发包人认
可承包人提交的坡工结算申请单,并自发包

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单后第2
9天起视为已

签发竣工
付款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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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发包人
应在签发嫂工付款证书后的14天内,完成

对承包人
的坡工付款。发包人追期支付的,按照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违的金:逾期支
付超过56天

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的两倍支付违约

金。

(3)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坡工付款证书
有异议的,对于有异议部分应在收到发包

人签认的
铵工付款证书后7天内提出异议,并由合同

当事人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定的方式和程
序进行复核,

或按照第20条[争议解决】的定处理。对于
无异议部分,发包人成签发临时坡工付款证

书,并按本放

第(2)项完成付款。承包人逾期未
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发包人的审

批结果。

14.5.3 扫
尾工作清单

经双方协商,部分工作在工程域工验收后
进行的,承包人应当编制扫尾工作清单,扫

尾工作清

单中应当列明承包人应当完
成的扫尾工作的内容及完成

时间。

承包人完成扫尾工作清单中的内容应取
得的费用包含在第14.5.1项[竣工结算

申请]及第

14.5.2项[歧工结算
审核]中一并结算。

扫尾工作的缺陷责任期按第1条〔缺陷责任
与保修〕处理。承包人来能按照扫尾工作

清单的定的
完成时间充成扫尾工作的,视为承包人原因

导致的工程质量缺陷按照第1.3款[缺陷调
查]处理。

14.6 质
量保证金

经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提供质量保证金的
,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予以明确。在工程项

目歧工前,

承包人已经提供履约担保的,发包
人不得同时要求承包人提供质量

保证金。

14.6.1承包人提供
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
证金有以下三种方

式:

(1)提交工程
质量保证担保

:
(2)预留相应

比例的工程款
;

(3) 双方约
定的其他方

式。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质量保证金
原则上采用上述第(1)种方式,且承包人

应在工程竣
工验牧合格后7天内,向发包人提交工程质

量保证担保。承包人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担
保时,发包人

应同时返还预留的作为质量保证金的工程
价款(如有)。但不论承包人以何种方式提

供质量保证金

累计金额均不得高子
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

14.6.2 质量
保证金的预留

双方约定采用预留相应比例的工程款方式提
供质量保证金的,质量保证金的预留有以下

三种方

式
:

(1)按专用合同条件的的定在支付工程进
度款时逐次预留,直至预留的质量保证金

总额达到
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金额或比例为止。在此

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
款的支付、

扣回以及价
格调整的金

额:

(2)工程域工结算时一
次性预留质量保证金

;

(3)双方约定的
其他预留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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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质量保证金
的预留原则上采用上述第《1)种方式。如

承包人在发
包人签发坡工付款证书后28天内提交工程质

量保证担保,发包人应同时返还预留的作为
质量保证金

的工程价款。发包人在返还本条款项下的质
量保证金的同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间期同

类存款基准

利率支付
利总。

14.6.3 质量
保证金的返

还

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真履行合同约
定的责任,缺陷责任期满,发包人根据

第11.6款[缺陷
责任期终止证书向承包人顺发铁陷责任期

终止证书后,承包人可向发包人申请返还
质量保证金。

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质量保证金申
请后,应于7天内将质量保证金返还承包

人,逾期未返
还的,应承担违的责任。发包人在接到承包

人返还质量保证金申请后7天内不予答复,视
同认可承

包人的返还质
量保证金申请

。

发包人和承包人对质量保证金预留、返还
以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有争议的,按本

合同第20条

【争议解决]的定的争
议和纠纷解决程序处

理。

14.7最
终结湾

14.7.1 最终
结清申请单

(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
应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后7天内,

按专用合同

条件约定的份数向发包人提交最
终结清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最终结清申
请单应列明质量保证金、应扣除的质量

保证金、缺陷

责任期内发生
的增减费用。

(2)发包人对最终结清中请单内容有异
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

补充资料,承包

人应向发包人提交修
正后的最终结清中请

单。

14.7.2 最终结
清证书和支付

(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
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

后14天内完
成审批并向承包人颁发最终结清证书。发包

人流期来完成市批,又来提出修改意见的,视
为发包人

同意承包人提交的最络结清中请单,且自发包
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后15天

起视为已

颌发最终
结清证书

。

(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
在频发最终结清证书后7天内完成支付。

发包人逾
期支付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

付利息:追期支付超过56天的,按履货款市
场报价利

率(LPR)的两
倍支付利息。

(3)承包人对发包人颁发的最终结清
证书有异议的,按第20条[争议解决]

的约定办理。

第15条
 违约

15.1发包
人进约

15.L.1 发包
人违约的情

形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于发

包人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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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发包人原因导
致开始工作日期延误

的;

(2)因发包人原因来能按
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

的:

(3)发包人违反第13.1.1项约定,自
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

施的:

(4)因发包人违反合问
约定造成工程暂停施工

的:

(5)工程师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
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

复工的:

(6)发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
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

义务的;

(7)发包人未能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

的。

15.1.2
通知改

正

发包人发生除第15.1.1项第(6)目以外的
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

,要求发包
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的行为。发包人收到

承包人通知后28天内仍不纠正违的行为的,
承包人有权

暂停相应部位工程
实施,并通知工程

师。

15.1.3 发包
人违的的责

任

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
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

的利润。

此外,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
另行的定发包人违的责任的承担方式和

计算方法。

15.2 承
包人进约

15.2.1 承包
人进约的情

形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在履行合
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

承包人违约
(1)承包人的原因导致的承包人文件、实

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法规、工程质
量验收标准

以及合
同约定

;

(2)承包人违反合同的
定进行转包或迪法分包

的:

(3)承包人边反约定采购
和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

设备:
(4)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

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
的:

(5)承包人未经工程师批准,擅自将已按
合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备、临

时设施或材料

撤离范
工现场

;

(6)承包人未能按项目进度计划
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

工期延误:

(7)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
通过嫂工试验或竣工后试

验的;

《8)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集期内,米
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复,或拒

绝按发包人

指示进行
修复的:

(9)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
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

务的;

(10)承包人未能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

15.2.2 
通知改正

承包人发生除第15.2.1项第(7)目、第(9
)目的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工程师可

在专用合同

条件的定的合理期限内向承包人发出
整改通如,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

正。

15.2.3 承包
人违约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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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的行为而增加的费用
和《或》延误的工期。此外,合同当事人

可在专用合

同条件中另行的定承包人违
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

法。

15.3 第三人
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
的原因造成通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

担违约责任

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粉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

决。

第16条合
同解除

16.1由发包
人解除合同

16.1.1因承包
人进的解除合

同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有权
基于下列原因,以书画形式通如承包人解

除合同,解
除通知中应注明是根据第16.1.1项发出的

,发包人应在发出正式解除合同通如14天前
告如承包人

其解除合同意向,除非承包人在收到该解踪
合同意向通知后14天内采取了补救措施,否

则发包人可
向承包人发出正式解除合同通如立即解除合

同。解除日期应为承包人收到正式解除合同
通知的日期,

但在第(6)目的情况下,发包人无须提前告知
承包人其解除合同意向,可直按发出正式解

除合同通知

立即解
除合同

;

(1)承包人未能遵守第
4.2款[履约担保]的约

定:

(2)承包人未能遵守第4.5
款[分包]有关分包和转包

的约定:

(3)承包人实际进度明显落后于进度计
划,并且未按发包人的指令采取措施并

修正进度计划

(4)工程质量有严重缺陷,承包人无
正当理由使修复开始日期拖延达2

8天以上:

(5)承包人破产、停业清理或进入清算程
序,或情况表明承包人将进入破产和(或)

清算程序,
已有对其财产的接管令现管理令,与债权人

达成和解,或为其债权人的利益在财产接管
人、受托人

或管理人的监督下普业,或采取了任何行动
或发生任何事件(根据有关适用法律)具有

与前述行动

或事件相
似的效果

:

(6》承包人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不履行合同、或经发包人以书面形式通知

其履约后仍

未能依约腹行合同、或
以不适当的方式履行合

同:

(7)未能通过的峻工试验、来能通过的
峻工后试验,使工程的任何部分和(或)

整个工程丧失

了主要使用功
能、生产功能

:

(8)因承包人的原因智停工作烟过66天且暂
停影响到整个工程,或因承包人的原因暂停

工作

超过1
82天?

(9)承包人未能遵守第8.2款
〔竣工日期]规定,延误超过

182天;

(10)工程师根据第15.2.2项【通如改正]
发出整改通知后,承包人在指定的合理期

限内仍不纠

正违约行为并致使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的。

16.1.2 因承包人违约
解除合同后承包人的

义务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
应按以下约定执行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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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为保护生命、财产或工程安全、
清理和必须执行的工作外,停止执行所有

被通知解除

的工作,并将相
关人员撤离现

场:

(2)经发包人批准,承包人应将与被解除
合同相关的和正在执行的分包合同及相

关的责任和义

务转让至发包人和(或)发包人指定方的
名下,包括永久性工租及工程物资,以及

相关工作

(3)移交已完成的水久性工程及负责已运
抵现场的工程物资。在移交前,要曾做好

己完工程和

已运抵现场的工程物
资的保管、维护和保

养;

(4)将发包人提供的所有信息及承包人为
本工程编制的设计文件、技术资料及其它

文件移交给

发包人。在承包人留有的资料文件中,销毁
与发包人提供的所有信息相关的数据及资

料的备份
(5)移交相应实施阶段已经付款的并已完

成的和尚待完成的设计文件、图纸、资料
、操作维修

手册、施工组织设计
、质检资料、歧工资

料等;

16.1.3因承包人违约解
除合同后的估价、付款

和结算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则合同当
事人应在合同解除后28天内完成估价、付

款和清算,

并按以下
约定执行

:

(1)合同解除后,按第3.6款[商定或确定
]商定或确定承包人实际完成工作对应的

合同价款

以及承包人已提供的材料、工程
设备、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等的

价值;

(2)合同解除后,承
包人应支付的违约

金;

(3)合同解除后,因解除
合同给发包人造成的损

失;

(4)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按照
发包人的指示完成现场的清理

和撒离;

(5)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合同解除后进
行清算,出具最终结清付款证书,结清全

部款项。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有权暂
停对承包人的付款,查消各项付款和已扣

款项,发包
人和承包人宋能就合间解除后的清算和款项

支付达成一致的,按照第20条[争议解决】的
约定处理

16.1.4 因承包人违约
解除合同的合同权益转

让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可以维续完成工程,和
(或》安排第三人完成。发包人有权要求承

包人将
其为实施合同而订立的材料和设备的订货合

同或任何服务合同利益转让给发包人,并在
承包人收到

解除合同通如后的14关内,依法办理转让乎
续。发包人和(或)第三人有权使用承包人

在施工现场

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
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制的其他

文件。

16.2 由承
包人解除合

同

16.2.1因发包
人违约解除合

同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承包人有权
蓝于下列原因,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解

除合同,解
除通知中应注明是根据第16.2.1项发出的

,承包人应在发出正式解除合同通知14天前
告知发包人

其解除合同素向,除非发包人在收到该解除
合同意向通知后14天内采取了补救措施,否

则承包人可
向发包人发出正式解除合同通知立即解除合

同。解除曰期应为发包人收到正式解除合同
通知的日期,

但在第(5)目的情况下,承包人无须提前告知
发包人其解除合同意向,可直接发出正式解

除合同通知

立即解
除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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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包人就发包人来能道守第2.5.2项
关于发包人的资金安排发出通如后42天

内,仍未收

到合理
的证明

:

(2)在第14条规定的付款时间到期
后42天内,承包人仍来收到应付款

项:

(3)发包人实质上未能根据合同
的定履行其义务,构成根本性违

约:

(4)发承包双方订立本合同协议书后的84天
内,承包人来牧到根据第8.1软〔开如工作

]的开

始工作
通知;

(5)发包人破产、停业清理或进入清算程序
,或情况表明发包人将进入破产和(或》清

算程序
或发包人资信严重恶化,已有对其财产的接

管令或管理令,与债权人达成和解,或为其
债权人的利

益在财产接管人、受托人或管理人的监督下
营业,或采取了任何行动或发生任何事件(根

据有关适

用法律)具有与前述
行动或事件相似的效

果:

(6)发包人未能遵守第2
.5.3项的约定提交支付

担保:

(7)发包人米能执行第15.1.2项[通
知改正]的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

实现的:

(8)因发包人的原因智停工作超过56天且
智停影响到整个工程,或因发包人的原因

暂停工作

超过18
2天的?

(9)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开始工作日期迟于
承包人收到中标通知书(或在无中标通知

书的情况下,

订立本合同之
日)后第84天的

。

发包人接到承包人解除合同意向通如后14天
内,发包人随后给予了付款,或同意复工、或

继续
题行其义务、或提供了支付担保等,承包人

应尽快安排并恢复正常工作:因此造成工期
延误的,按

工日期顺延:承包人因此
增加的费用,由发包人承

担。
16.2.2 因发包人违药

解除合同后承包人的义
务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
应按以下的定执行

;

(1)除为保护生命、财产、工程安全的工
作外,停止所有进一步的工作;承包人因执

行该保护

工作而产生费用
的,由发包人承担

;

(2)向发包人移交承包人已获得支付
的承包人文件、生产设备、材料和

其他工作
(3)从现场运走除为了安全需要以

外的所有属于承包人的其他货物,
并撤离现场。

16.2.3 因发包人违
约解除合同后的付

款

承包人按照本款的定解除合同的,发包人
应在解除合同后28天内支付下列款项,并

退还履约担

保
:

(1)合同解除前所
完成工作的价款

;

(2)承包人为工程施工订购并已付款的材料
、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的价款;发包人付款

后,该

材料、工程设备和
其他物品归发包人

所有;

(3)承包人为完成工租所发
生的,而发包人未支付的金

额;
(4)承包人撒离施工现场

以及遗散承包人人员的
款项;

(5)按照合同约定在合
同解除前应支付的违约

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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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照合同的定应当
支付给承包人的其他款

项:

(7)按照合同约定
应返还的质量保证

金:
(8)因解除合同给

承包人造成的损失
。

承包人应要普做好已完工程和与工程有关
的己购材料、工程设备的保护和移交工作

,并将施工

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现场,发包
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

件。

16.3 合同
解除后的事

项
16.3.1结算

约定依然有
效

合同解除后,由发包人或由承包人解除合
同的结算及结算后的付款约定仍然有效,

直至解除合

同的结算
工作结清

。

16.3.2 解除
合同的争议

双方对解除合同或解融合同后的结算
有争议的,按照第20条[争议解决]的的

定处理。

第17条 
不可抗力

17.1不可
抗力的定

义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
预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不能克

服且不
能提前防备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

如地震、海啸、瘟疫、强乱、戒严、暴动、
战争和专用

合同条件中约
定的其他情形

。
17.2 不可

抗力的通
知

合同一方当事人觉察成发现不可抗力事件
发生,使其履行合同义务受到阻码时,有义

务立即通

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工程师,书面说明
不可抗力和受阻碍的详细情况,并提供必

要的证明。

不可抗力持续发生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应
每隔28天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工程师提

交中间报
告,说明不可抗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情况,

并于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28天内提交最终
报告及有关资

料
。

17.3 将损失
减至最小的义

务

不可抗力发生后,合同当事人均应采取措
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扩大,使不可抗

力对履行合
同造成的损失减至最小。另一方金力协助

并采取措施,需暂停实施的工作,立即停止
。任何一方当

事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损
失扩大的,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

责任。

17.4 不可抗
力后果的承

担

不可抗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费
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等后果,由合同

当事人按以

下原则
承担;

(1)水久工程,包括已运至随工现场的材料
和工程设备的损者,以及因工程损害造成

的第三人

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由发包人承

担:

(2)承包人提供的施工
设备的损坏由承包人承

担:

(3)发包人和承包人各自承
担其人员伤亡及其他财产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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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不可抗力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约定
的义务,已经引起或将引起工期延误的,

应当顺延工
期,由此导致承包人停工的费用损失由发包

人和承包人合理分担,停工期间必须支付的
现场必要的

工人工资由
发包人承担

;

(6)因不可抗力引起或将引起工期延误,发
包人指示赶工的,由此增加的赶工费用由

发包人承

担
;

《6)承包人在停工期间按照工程师或发
包人要求照管、清理和修复工程的费用

由发包人承担。
不可抗力引起的后果及造成的损失由合同当

事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的定各自承担。不
可抗力

发生前已完成的工程应
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支

付。

17.5 不可抗
力影响分包人

分包人根据分包合同的的定,有权获得更
多或者更广的不可抗力而免除某些义务

时,承包人不

得以分包合同中不可抗力
的定向发包人抗辩免除其

义务。

17.6 因不可
抗力解除合同

因单次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连续超
过84天或累计超过140天的,发包人和承包

人均有权
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按照第10

.5款[竣工退场]的规定进行。由双方当事人
按照第3.6

款[商定或确定]商定或确定
发包人应支付的款项,该款项

包括:

(1)合同解除前承包
人已完成工作的价款

;

(2)承包人为工程订购的并已交付给承包
人,或承包人有责任接受交付的材料、工

程设备和其
他物品的价献:当发包人支付上述费用后,

此项材料、工程设备与其他物品应成为发
包人的财产,

承包人应将其
交由发包人处

理:

(3)发包人指示承包人退货或解除订货合同
而产生的费用,或因不能迅货或解除合同而

产生的

提失
?

(4)承包人离地工现场
以及道散承包人人员的

费用;

(5)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解
除前应支付给承包人的其他

款项;

(6)扣减承包人按照合同
的定应向发包人支付的

款项:

(7)双方商定或
确定的其他款项

。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合同解除后,
发包人应当在商定或确定上述款项后28天

内完成上

述款项的
支付。

第18条
保险

18.1 设计
和工程保险

18.11双方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向
双方同意的保险人投保建设工程设计责任

险、建筑安
装工程一切险等保险。具体的投保险种、

保险范围、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阶期
限等有关内容应

当在专用合同条
件中明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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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双方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投
保第三者责任险,并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颁发前维

持其持续有效。第三者责任险最
低投保额应在专用合同条件内约

定。

18.2 工伤和
意外伤害保险

18.21发包人应依照法律规定为其在施工
现场的座用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缴纳工伤

保险费:并

要求工程师及由发包人为履行合同聘请
的第三方在施工现场的雇用人员依法办

理工伤保险。

18.2.2承包人应依照法律规定为其履行合
同座用的全部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缴纳工

伤保险费,

并要求分包人及由承包人为履行合同
聘请的第三方雁用的全部人员依法办

理工伤保险

18.2.3发包人和承包人可以为其施工现场
的全部人员办理意外伤者保险并支付保险

费,包括其

员工及为履行合同聘请的第三方的人员
,具体事项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

约定。

1B.3 货
物保险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为运
抵现场的施工设各、材料、工程设备和

临时工程等办理

财产保险,保险期限自上述货物运
抵现场至其不再为工程所需要为

止。

18.4其
他保险

发包人应按照工程总承包模式所适用的法
徐法规和专用合同条件约定,投保其他保险

并保持保
险有效,其投保费用发包人自行承担。承包人

应按照工程总承包模式所适用法律法规和专用
合同条

件约定投保相应保险并保持保险有效,其投
保费用包含在合同价格中,但在合同执行过

程中,新颌
布适用的法律法规规定由承包人投保的强

制保险,应根据本合同第13条[变更与调整
]的约定增加合

同价
款。

18.5 对各项
保险的一般要

求

18.5.1持
续保险

合同当事人应与保险人保持联系,使保险人
能够随时了解工程实施中的变动,并确保按

保险合

同条款要求
持续保险。

18.5.2保
险凭证

合同当事人应及时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交其
已投保的各项保险的凭证和保险单复印件

,保险单必

须与专用合同条件
约定的条件保持一

致。

18.5.3 来按
约定投保的补

救

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的定办
理保险,或来能使保险持续有效的,则另一方

当事

人可代为办理,所需费用由负
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

担。

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来按合同约定
办理某项保险,导致受益人未能得到足额赔

偿的,由

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负责按照
原应从该项保险得到的保险金数额进

行补足。

18.5.4通
知义务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任何一方当
事人变更除工伤保险之外的保险合同时

,应事先征得

另一方当事人问
意,并通知工积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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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应按照保险合同
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及时向保险人报告。发

包人和承包

人应当在知道保险事故
发生后及时通知对方。

双方按本条规定投保不减
少双方在合同下的其他义

务。

第19条
索赔

19.1 索
赔的是出

根据合同的定,任意一方认为有权得到追
加/减少付款、延长缺陷责任期和《或)延

长工期的,

应按以下程序
向对方提出索

赔:

(1)索贿方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
发生后28天内,向对方通交索赔意向通知

书,并说
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案贿方来在前述28

天内发出家赔意向通如书的,夜失要求追加
/减少付款、

延长缺陷责任期和
(或)延长工期的权

利;

(2)索赔方应在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后2
8天内,向对方正式递交索赔报告:索赔报

告应详细
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道加的付款金额、延

长缺陷责任期和《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
的记录和

证明
材料

:

(3)索赔事件具有持续影响的,案赔方应每
月递交延续索赔通如,说明持续形响的实

际情况和

记录,列出累计的追加付款金额
、延长缺陷责任期和(或)工期延

长天数:

(4)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28天内,索赔
方应向对方递交最终索赔报告,说明最终

要求索赔

的追加付款金额、延长缺陷责任期和
(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

明材料。

(5)承包人作为索赌方时,其索赔意向通知
书、索赔报告及相关索赔文件应向工程师

提出:发
包人作为索赔方时,其索赔意向通如书、索

赔报告及相关索赔文件可自行向承包人拐
出或由工程师

向承包人
提出。

19.2 承包人
案赔的处理程

序

(1)工程师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案赔报告后
,应及时审查索赔报告的内容、查验承包

人的记录和

证明材料,必要时工程师可要
求承包人提交全部原始记录副

本。

(2)工程师应按第3.6款[商定或确定】商
定或确定道加的付款和(或)延长的工期

,并在收到
上述索赔报告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

后及时书面告知发包人,并在42天内,将发包
人书面认

可的索赔处理结果答复承包人。工程师在收
到索赔报告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

的42天内不

予答复的,视
为认可索赔。

(3)承包人接受索赌处理结果的,发包人
应在作出索贿处理结果答复后28天内完

成支付。承

包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
,按照第20条[争议解决]约定

处理。

19.3 发包人
案赔的处理程

序

(1)承包人收到发包人提交的索赔报告后
,应及时市查索赔报告的内容、查验发包

人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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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包人应在收到上述家赔报告或有关
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42天内,将索赠

处理结果
答复发包人。承包人在收到索赔通知书或

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42天内不
予答复的,视为

认可索
赔。

(3)发包人接受案赔处理结果的,发包人可
从应支付给承包人的合同价款中扣除赔付

的金额成

延长缺陷责任期:发包人不接受索赔处
理结果的,按第20条【争议解决】约定

处理。

19.4 提出
索赔的期

限

(1)承包人按第14.5款[竣工结算〕约定
接收竣工付款证书后,应被认为已无权再

提出在合同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
前所发生的任何索

赔。

(2)承包人按第14.7献[最终结清]提交的
最终结清申请单中,只限于提出工程接收

证书颁发

后发生的索赔。提出索赔的
期限均自接受最终结清证书

时终止。

第20条 
争议解决

20.1
和解

合同当事人可以就争议自行和解,自行和解
达成协议的经双方签字并益章后作为合同补

充文件,

双方均应
遵照执行

。

20.2
调解

合同当事人可以就争议请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行业协会成其他第三方进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

议的,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作为
合同补充文件,双方均应遵照

执行。

20.3争
议评甲

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采取争
议评市方式及评审规则解决争议的,按下

列约定执行

20.3.1 争议
评审小组的确

定

合同当事人可以共同选择一名或三名争议
评审员,组成争议评审小组。如专用合同条

件未对成
员人数进行的定,则应由三名成员组成。除

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合同当事人应当
自合同订立

后28天内,或者争议发生
后14天内,选定争议评审

员。

选择一名争议评中员的,由合同当事人共
同确定:选择三名争议评审员的,各自选

定一名,第
三名成员由合同当事人共同确定或由合同当

事人委托已选定的争议评审员共同确定,为
首席争议评

审员。争议评审员为一人且合同当事人未能
达成一致的,或争议评市员为三人且合同当

事人就首席

争议评审员未能达成一致的,
由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评审机

构指定。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的定外,争议
评审员报酬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各承

担一半。

20.3.2 争
议的避免

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共同书面请求
争议评审小组,就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

现争议的情

况提供协助或进行非正式讨论,争
议评审小组应给出公正的意见或

建议。

此类协助或非正或讨论可在任何会议、施
工现场视察或其他场合进行,并且除专用合

同条件另

有约定外,发包人
和承包人均应出

席。



争议评审小组在此类非正式讨论上给出的
任何意见或建议,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

,对发包人
和承包人不具有的束力,争议评市小组在之后

的争议评审程序或决定中也不受此类意见或
建议的约

束
。

20.3.3 争议
评审小组的决

定

合间当事人可在任何时间将与合同有关的
任何争议共同提请争议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争议评市
小组应乘持客观、公正原则,充分听取合同

当事人的意见,依据相关法律、规范、标准
、案例经助

及商业惯例等,自收到争议评审中请报告后
14天或争议评审小组建议并经双方同意的其

他期限内作

出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合同当事
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对本项事项

另行约定。

20.3.4 争议评
审小组决定的效

力

争议评申小组作出的书面决定经合同当事
人签字确认后,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

遵照执行。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接受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或不履行争议评市小组决定的,双方可通
择采用其他

争议解
决方式

。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接受争议评申小组的决
定,并不影响智时执行争议评审小组的决

定,直到在

后续的采用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中对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进行

了改变。

20.4仲载
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产生的争议,合同
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以下一

种方式解决

争议
:

(1)向约定的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
诉。

20.5争议解
决条款效力

合同有关争议解决的条款独立存在,合同
的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

影响合同中

有关争议解决
条款的效力。



第三节 专
用合同条件

第1条一
般约定

1.1词语
定义和解

释

1.1.
1合同

1.1.1.10其他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协议书
、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及其附录、发用

合同条件及其
胜件、通用合同条件、《发但人要求》、承

包人建议书、价搭清单、国家扣应标准规范
、发包人所

圆行业相应抚规范和要求以及双方约定的
共他合同文件、投标文件、招探文件、会

议纪瑟。

1.1.3 工
程和设备

1.1.3.5 单位/区段工程
的范团:详见发包人要求

_。

1.1.3.9作为施工场所组成部分的其他场
所包插;水么占地、临时占地以及为修建

结时工程面

租用、占
用的土地

。

1.1.3.10水久占地包括:实施本合同工程
需要且批准的征地范围之内的二切水么占

用的土地。
1.1.3.11临时占地包括:实施本合同工程需

紧且批准的征地范用之内的二切临时占用
的土地。

包括施工所用的临肘便道等临时出入
道,以及生产(办公)、生活等临时设

施用地。

1.1.
6其他

本款补充
下列条款

:

1.1.6.4重大设计变更,工程的建设翅模
、设计标准、总体布后、工程布置、主

要建筑物结挡
择式、重大技术问题的处理措施、征地拆迁

等方面发生变化,对工程的履量、安全、工
期、效益产

生重大影响,以及投货变化艏过工强造价
10%(含)以上的设计变更,共他池及工程建

设标准强制

性条文、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变里内容
,法律、法规、报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设计

变更内容。

1.1.6.5一般设计变更:指除
重大设计变更以外的其它设

计变更,

1.1.6.6转包、违法分包及挂养;指符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

发包与承

忽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市规(2019)1号)规定认定条件的遗

法行为

1.1.6.7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下
简称“危大工程”);指住房和域乡建设部

令第3
号《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金管理规定

》规定的房屋建筑和市致基础设施工程在施工
过程中

容易导致人员雅死群伤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的分部分项工强。危大工程及超过一定规

损的施大工
程范围以国务院住房城多建设主管部门制定

及本项目所在地住房和城乡主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为淮

1.2语
音文字

本合同除使用汉语
外,还使用—L—语

言。

工.3
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热》、《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探投探法》及共实施条例和

《建筑工程质量管强条例》等国家颁布的相
关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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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地
方性法捉。

1.4标准
和规范

1.4.1适用于本合同的标油、规范(名称
)包括:国家及行业颁发最新版的规程、

据范及相关
拯准。除按照通用食同条件执行外,还包插

,(1)施工围所池及的技术择准、报范、规
程、图染等

(2)国家、行业、工程所在地质发的与本工
强有关的探准、据益、圾程,当这些标准、

规范、规程

不一致时,以拯准、规
落、规程要求量高的为

准。

1.4.2发包人提供的国外标准、如范的
名称:一无发包人提供的国外标准、规

范的份数:

无;发包人提供的国外标
准、规范的时间:—无—

。

1.4.3没有成文规范、标准规定的约定:承
包人提出规范、标准期崖,经发包人书面

认可后热

伍

1.4.4发包人对于工程的技术标准、功能
要求:一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相关

择准、设计

报范及设计任务书、施工技术标准、施工
图设计要求和《发假人要求》,符合行业

相关标准

1.5 合同文
件的优先顺

序
合同文件组成

及优先顺序为
:

①合同协议书及各独合园附件(食评标
期间和合同该判过程中的澄清文件和补

充资料):

2中标
通知书

3投标函及
投标函附录

;

(0专用合同条件及
《发但人要求》等

附件:

5通用合
同条件

:

(6承包人的
投拯文件:

Z价格
清单?

迎招坛
文性:

迎)双方约定的
其他合同文件

。

1.6 文件的
提供和照管

1.6.1 发包
人文件的提

供

发包人文件的提供期限、名称、数量和形
式:一立项批复、项目初步设计报省(各项

支持性文
件、附图)、环评报告等,并在通用合同条

件第&1.2项(开始工作酒如]载明的开始工
作日期前

4天母
供。

1.6.2 承包
人文件的提

供

承包人文件的内容、提
供期限、名称、数量和

形式: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设计成果文件、
旌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素、危险性较

大分部分项
工程施工方案(如有)、安全应歙方案、进

度计从、报表及计从竣工资料及施工过程
中因工程变

更盖要报送的施工方率、施工过程中涉及
工程价款变更的相关猹料、充整的竣工结

算资料等。

承包人文件的提供期限,报报工程施工进度
和节点控制时间,按服发包人要求的期限分

别提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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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文件的数最,承包人应免费向监理
人提交相关部分工程的纸质版和中子版(

xordgxc1
和CD、F0E格式各一份)施工图纸B份,并附

必要的计算书、技术宽科,或施工工艺图
、设备安蓝

图及安装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手册的纸质版
各总份和中子版(aord、sxe1和CaD、PPF格

式各一份)

供监理
人批盖

。

承包人文件的形式,按版理人和发包人规
定的格式和图幅绘制。监理人和发包人在

收到由承包
人绘制的上述工程、工艺图纸,计算书和有

关技术质料后14天内应干批准或报出修改
要求,承包人

应按监理人和发包人提出的要求数出修改,重
新向监理人和发包人握交,监理人和发包人应

在7天

内批泄或提出进
一步的修改意见

。

1.6.4 文
件的照管

关于现场文件准备的
的定:执行通用合同条

件。

1.7
联络

1.7.2发包人指定的送达方式(包括电子
传输方式):书面形式送达给发包人项目

所在地办公

室签
收

发包人的送达地址:本合同
工程施工现场的发包人办公

室。

承包人指定的送达方式(包括电子传输方
式):书面形式送达给承包人项且所在地办

公室签收。

承包人的送达地址:一本合
同工程施工现场的承包人办

公室·

1.10知
识产权

1.10.1由发包人(或以发包人名义)编制的
《发包人要求》和其他文件的著作权归属

:归发包

人所
直。

1.10.2由承包人(或以承包人名义)为实施工
程所偏制的文件、承包人完成的设计工作成

果和

建造完成的建筑物的知识产
权归属:归发包人和承包人共

回所有

1.10.4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采用的专利、
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

:热行通用

合同
性。

1.11
保盘

双方订立的商业保密协议
(名称):无,作为本合同附

件。
双方订立的技术保密协议(

名称》:—无—,作为本合同
附件。

1.13 责
任限制

承包人对发包人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一
给发包人造成的安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直接经济损

失、间接经济损失、诉讼费、律
师费、保全保险责任费、交通费

等全部费用

1.14 建筑信息
横型技术的应

用

关于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开发、使用、存储
、传输、交付及费用的定如下:按批复的初

步设计

报告执
在。

第2条
发包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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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供施工
现场和工作条

件

2.2.1 提
供施工现

场

关于发包人损供施工现场的范图和期陨:
发包人负责办理批准的水久和临时点地的

征用及与之
有关的拆迁随做平续并承担相关费用。发包

人应在监理人发出本工程开工通知之前,对
承包人开工

所需的水久和临时占地办要征用平续和相关
拆迁路信手续,通知承自人使用,以使承包人

能能及时
开工,此后按承包人提交并经脂理人同赢

的合同进度计划的安排,分别(也可以一
次)将施工所需

的其金水久和临时占地办器征用及拆迁监偿
平续,酒知承包人使用,以使承包人能能连续

不间断地
施工。由于发包人未能按照本项规定办要水

久和拖时占地征用手然,影响承包人及时使
用水久和监

时占地的,费用据实调整,工期额冠。由于
承包人米能按照本项规定提交占地计划,影

纳发包人办

理水久和临时占地征用手续造成
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猛误由承

包人承担。

2.2.2 提
供工作条

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的工
作条件包括:—执行通用条

款。

2.3提供
基础资料

关于发包人应提供的基础资料
的范围和期限:一执行通用条

款一

2.5 支付
合同价款

2.5.2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
明及资金安拌的期限要求:—

无一·

2.5.3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
式、期限、金额(或比例):—不

提供担保

2.7其
他义务

发包人应履行的
其他义务:_无。

第3条 发
包人的管

理
3.1发包

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的
姓名:_张平—

:

发包人代表的身份证
号:330726198301154

113;

发包人代表
的职务:亚员

;

发包人代表的联系
电话:1366662282

1;

发包人代表的电子邮
箱:27833325586444.

com:

发包人代表的通信地址
:阿拉尔市教育实成基地

二楼: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
范围如下:全权负责项且管

理;

发包人代表的职责:项目全过程
的监督管理,相关文件的签置中

核等

3.2发包
人人负

发包人人员
姓名:张平

;
发包人人员

职务:职员
;

发包人人员职责,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餐
促工程进度、监督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工程形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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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的审核、投资审核及协调施工
过程中的各项事宜,签署设计变更或

工程签证等

3.3监
理人

单位名称:_
详见监理合

同

工程总监理姓名
:_详见监理合同

监理的范围:
逆见监理合园

监理的内容:
详见监理合同

监理的权限:
详见监理合同

3.6 两定
或确定

3.6.2关于商定时间限制的
具体的定:地行通用合同条

件。

3.6.3关于商定或确定效力的具体约定。
热行通用合同条件,关于对工程师的确定

提出异议的

具体约定:执行
通用合同备件

。

3.7会
议

3.7.1关于召开会议的具
体的定:执行通用合同条

性。

3.7.2关于保存和提供会议纪
要的具体约定:执行通用合同

条性。

第4条 
承包人

4.1承包人
的一般义

务
承包人应履

行的其他义
务:

(1)在开始施工之前,承包人应核查、复测
本工程的各种基础资经及基准拆志。承包

人应对基
强资料及蓝准标志中在在的错误、不先整或

其他缺脂自行补充、亲普。承包人应及时酱
上述基动资

料及基准标志中在在的错误、不完整成其他
然陷及补充、充警内容通知发包人。以便发

包人核实后

重盈碹
i认。

(2)承包人应负费合同工程范围内测量控
制图的测量设定和管理工作,为控制施工

造成测量控
划网误差器加,每月承包人复渴一次测量控

制图,并将修正数据及时通知发包人。经监
理人批准,

其他相关承包人可免
费使用施工控制网。

(3)承包人应在开始施工之能对本工程进行
排查,补充充普遭溺的危大工程重点部位及

环节。
危大工覆施工前,承包人应对危大工程编制专

项施工方案,对于超过一定规横的危大工程,
承包人

还应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
进行论证,专家论证费(如有)由发包人承担

,方客经监

理人及发包人通
过后方可实施。

(4)承包人应服从发包人要求的管理模式
、工作方式和工作紧求,同时接受监理人

、发包人委

托的造价资询机构的管理和全
程监督,配合项目结、决算的

办理。

(5)向发包人提供的办公和生活房屋及设
施的婴求,发包人、监理及发包人委托的

造价咨询机
按现场办公、生活所儒办公本及办公感描、

空谓等办公设施、生活用房及床、盛指等生
活用具,由

承包人提供,费用由承包
人承担,已包含在合同价

款内。



(6)承包人应为本工程开立两个专用账户
,即农民工工篮专用账户和其他工程款账

户,且以不
低于合同中工程价款的25%作为农民工工资

,单独披付至承包人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对应的项且

中。本项目工程款中的民工工资付至承包人
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剥余工程款付至承

包人的其他

工程盐
账户。

(7)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采取施工安全
和环境保护及疫病防控措施,办理工伤保

险,确保工

程及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
相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扣,已但含在合同

价款内。

(8)筋工期间,承包人应滩免因施工危及红
线范围外的邻近道路、建筑安金,应注意

微好对周
边津(构)筑物、绿化、设施设备、环境与

生查的保护,做好围指、监测以及安全防护
,采取有效

的防尘及降低隆声的措蒲,减小第工噪音及
污水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啦色指对居民生活、

工作、生产

和经营等
的影响。

(9)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孩间施工照
明的责任和要求,由承包人负责,并承担

相关费用,

费用已包含在
合同价款内。

(10)需承但人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
、环卫和施工嘴音管理等手然,承包人应

按有关规定

在开工前办理完毕,井承担一切
费用,该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

内。

(11)若因施工原因引起与附近单位威居民
的纠纷,影响附近建筑物、居民或其它设

施设备安
全的,其纠纷处理、安金保障、社区维药等相

关事宜由承包人自行负责处那,费用已纳入合
同价款。

(12)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婴求,按659-2
011《建筑施工安全检森评分标准》及有

关规定执

行,工程移交前做到工充料尽场
地清,相关费用已包盒在合同价

款内。

(13)场内施工用境、用水、用电由承包人
自行解决,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及用水用中

溢成的安

全事故责任均由承包人自行
承担,且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

款内。

(14)承包人协助办理本现目C总承包各阶
段的报烧、中查、审批、核准、办证、

备案、外

坊谈判等的相
关平续办理。

(15)承包人应积极配合发包人做好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拆迁工作。在拆迁

工作完成
之前,承包人应貌极组织已县备施工条件工

作面的施工作业,不得以拆迁滞后成工作面
不满足要求

为由拖强施工,或卤发包人提出任何蒙用社
偿。对不实施拆迁的建,构筑物应采取保护

措施,并保

证既有进路
的正常翘行

。

(16)本工程严禁扯靠、转包及法法分包,
承包人必须以本企业注制的项目管理班子

和施工力
量为承建主体,否则,在履行施工合同阶段,

发倡人有权解除合同,道究承包人相应的捷
约责任。

(17)运输车辆的密闭、滑线撒溺物的清扫
特费用,按合同约定该费用已包含在综合

投标报价

中,中标后不
子员行调箍

。

(18)承包人不得以发包人二个月内延别
支付工程款为由能响和指强工期或停止

施工,否别,

发包人有权遍究承包
人相应的速约责任。

(19)工程施工中,通限制性施工作业事
件时,承包人应及时谓整施工计划并报

发包人中核国

驾



(20)联合检查和每周、月例会,承包人参
会人员应当签到,同时应当器普保存会议

纪要。对
于会议形成的决议,承包人必须严指执行

未实施或无正当理由指着不子办理,则发
包人可报据实

际情况要求承包人承扭相应违约责任。若实
施过程中遇有特殊情况。承包人应书面汇报

给发包人和

监理单位,经核
实后可予以调整

。

(21)承包人应自常按受发包人及有关部门
的监督管理,承包人必须无条件执行发包

人安排的

相关承大活动所涉及的工作任
务,并按时、按标准、按要求

完成。

(22)承包人提交的坡工绩斜的内器,工程
施工技术资料、工程质量保证资料、工

程检验评定
资轻、按工图及共伯应交资料,皮符合《建

设工程文件归挡整理规范》(6B/T50328-2
019)和本合

同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文件
规定。发包人有特殊要求时还应急含发包人

特陈要求。

4.2履
的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
保:是(由联合体牵头人

提供)。

履约担保的方
式、金额及期

限:

履约担保的金额:中标
价(不含暂列金)的5强

。

履约担保的形
式:银行保函

。

履约担保的期限,承包人收到中标通知书
后,应在签订合园前,内发包人提交履约担

保。履约
保证金期限至工程满过坡工验收合格并提

交全套竣工验收资器盾28天内有放,在其有
放期结束后

1送天内,经发包人确认无异议且扣险违约
款后,剩余款项无岛通还给承包人(如有安

金问题,则按
照约定扣除相关费用)。承包人违约导致履

约保证金扣险的,发包人有叔要求承包人补
足服约保证

金,否则发包人有权扣
除工程款补足屋约保证

金。·

4.3工程总承
包项目经理

4.3.1工程总承包
项目经理姓名:王

水成:
执业资格或职称类

型:一级建波师(弦
筑);

执业资格证或职称证号
码:甘16520062008014

44:

联系电话:1
B6B2913680

;

通信地址:阿拉尔市金
银川街道望河太厦&楼

。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工程总
承包项目经理微的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

任,险拉

行通用合同条件外,由承包
人向发包人支付5万元的违

约金。

4.3.2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每月在现场的
时间要求:一承包人指派的项且经理和项

目技术负责
人不得同时离开工地,并骤求项目经理每

月在工地时间不得少于22天,项目经理离
开工地需经监

理人和发包人批准同意。项目经理来经批准
,拔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应向发包人

支付5000

元/天的违约金,承急人承担上
述违约给发包人造成的一切损

失。

4.3.3承包人对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授
权范围:严格技发包人要求、现行国家设

计规范、旋
工规范及验收圾范组织设计、采购和施工

,保证工程质量、进度、安金,及时向监理
人。发包人报

告现场情况(以承包
人书面授权范围为准

)。



4.3、4承包人擅自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
经理的违的责任:在本合回施工期内蕴自

里换项目经
理的,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文付10万元的填

约金。着确实无法别位或需营换,需经监
理人审核并报

发包人批准后,用同等
资质和经历的人员替

换。

4.3.5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工程总
承包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承但人来技发

包人婴求的
期限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要逾期

一天,应向发假人文付10万元违约金,逾期
超过7天,发

包人有权解
险本合同。

44承包
人人员

4.4.1 人
员安排

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人员安
拌的报告的期限:承包人应在接到开站工作

通知之

日起7天内,向工程师摄交承包人
的项且管理机构以及人员安排的

报告。

承包人提交关链人员信息及注册执业资
格等证明其具备担任关健人员能力的相

关文件的期限

承仅人应在接到开始
工作通知之日起7天

内,

4.4.2关
键人员更

换

承包人孩自更换关健人员的违约责任:承
包人实际到场的关健人员必须与承包人在

投标文件中
填报的人员一致,如有人员不一致的由承包

人向发包人支付2万元/人的地的金。流期
到岗的,承

包人应按5000元/天·人的标准向发包人支
付造约金:逾期超过30天,发包人有权解验

本合同。承

包人擅自更换关健人员的,由承
包人向发包人文付2万元/人的

违约金。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关键人员的违
约贡任。一由承包人向发仍人文付2万元

/人的违约

金
。

4.4.3 现场管理
关庭人员在岗要

求

承包人现场管理关键人员离开施工
现场的批准要求:一执行通用合园

条件一

承包人现场管理关健人员搅白离开施工现
场的违约责任: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每次支

付5000元

人次的逮
约金。

4.5
分包

4.5.1一
殷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主体工程、关偿性
工作梦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分包的工程的

设计和施工

4.5.2分
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工程包括,承但人在投标文件
中己填报的,按照投标文件执行,投标文件

中未城报
确实需要专业分包的,承包人必须报发包

人同意,并在发包人监督下通过招标(采购
)的方式专业

分包给具有满足专业工程施工资质的专业
承包单位。未经发包人园意,承包人不得

指自分包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分仍人应符合国家
法律规定的企业资质等级,且盛格能力应

与其分包工
作的探准和规模指适应,否则不能作为分包人

。承包人应持专业分包工程的进度、资器纳入
承包人

统一管理。承包人应明确专业分包工程的
宪工时间并提交给各专业分包单位进行工

期安排(需经发
包人、承包人、分包人解各方共同认可),并

按时为分包单位报供工作场地。承包人应在
分包单位

2



摄交工程资料后5天内审核、盖章充毕,承包
人应做好各分包单位技术上、交又施工中的

管理和配
合协调工作。着因承包人速规分包而造成的

后果由承包人承担全部责任,并应发包人支
付相应分包

合同价格1%的清约金。承包人表按发包人的
要求纠正该违约行为的,发包人有极解除本

合同,如来
经发包人同意自行采购的材料设备,不满

足发包人篇求,器另行采购,费用由承包人
文什,并陪偿

对发包人造成
的一切损失。

4.5.5 分包
合同价数支

付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分包合同
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结算。承包人应按

分包合同约
定,及时向分色人文付食园价款,不得无故延

误分包人价款的支付。承包人每月向发包人
提交分包

工程的支付明细,并按时向分包人支付合同
价款。系包人无故延误向分们人文付的,发

忽人有权报
据分包合同的约定和工程进皮情况,将遗第

分倡价款直接文付分包人,透熬项规为发包
人支付承句

人的工程价款,从应付承
包人的工程价款中直接扣

减。

4.6联
合体

4.6.2联合体各成员的分工、费用牧取、
发票开具等事项:联合体各成员的分工由

承包人技照
投标时提交的联合体协议书进行钢化并报

发包人同意,由承位人负责统一协调各脱合
体成员按照各

自的分工对费用进行分解并骗定发器开具要
宜。工程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承包人(包指联

合体任意
二个成员)违规、地的弊情形,发包人可选择

在任意一第工程款(含设计费)中扣除相应违
约金、

盛偿金等款项,不论应收取遗笔工程款(含
设计费)的联合体成员是香为实际违规、违

约的成员,

4.7承包人
现场查勘

4.7.1双方当事人对现场查勒的责任承担
的约定:发包人提供的本合回工程的水文

、地质、气
象、交通条件等资料均属于参考资斜,承包人

应对自已就上述资料的解释、推论和皮用负
责,发包

人不对承包人据此做出
的判断和决策承担任何

责任。

4.8不可
预见的困

难

不可预见的困难包
括:执行通用合同条

件,

第5条
设计

5.2 承包人
文件申查

5.2.1承包人文件市查的
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

件。

5.2.2审查会议的中查形式和时间安排为
:报损工程建设的需要,发包人认为有必

要召开市查
金这的,聘请相关专家的费用(包括交通、

住宿、咨询费等全部费用)由承但人承担
,审查会议的

相关费用由_承包
人(设计方)承担

。

5.2.3 关于第三方
审查单位的约定:

无·

5.3
培训

培训的时长为增训人数不少于3人。培训
时回不少于3天。承包人应为培训提供的

人员、设施

和其它必要条件为满足
培训需求,达到预期培训

效果。
3



5.4竣
工文件

5.4.1坡工文件的形式、提供的份数、技
术标准以及其它相关要求,纸质版因份和

中子版一份,
挡案专项验收及各阶段验收要求,符合工程

相关规范规定及发包人的要求。工程施工技
术资料、工

捏质量保证资羟、工握检验评定资料、竣工
图及其他应交资料,应符食《建设工程文件

归指整理极

范》(G/T50328-2019)和自治区(含
兵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文

件规定。

5.4.3关于竣工文件
的其他约定:—无—

·

5.5操作和
维修手册

5.5.3对最终操作和维修手
册的约定:执行通用合同条

件。

第6条 材料
、工程设备

6.1实
随方法

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实施方法、设备、设施
和材料。符合规覆规范和发包人的要求。

本合同范国
中凡不展于承包人直掩实施的材照加工、设

备的深购和安蕊,以及工程的所有其他实施
作业,均应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进行采购,具体办法

如下:

(1)由发包人委托承包人代为采购的主
要没备均应按服圆家有关法律、法提进

行采购,采文

件须报发包人审定,中标人(或成交人)
须经发包人同意后方可确定,香则不得

签订合同。

(2)由发包人委托承包人代为采购的,承
包人来经发们人同章擅自采购的,属违约

行为,发复
人有权将承包人已签订的采购合同取消,发

包人尚承包人支付工程款时有权指绝文付承
包人拔自采

购部分涉
及的款项

。

(3)承包人采购的设备,由承包人、发包人
、设备供应商签订三方技术罩务协议,幼

这内容应
明确售后及运行期的技术服务内容、期限、

金额等内容并经发包人同赢,经发包人签字
回意后方可

支付技术服
务故项。

6.2材料和
工程设备

6.2.1发包人提供
的材料和工程设

备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到货
验收后,由承包人负责接收、运输

和保管。

6.2.2 承包人提供
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材料和工程设备的类别、估算数量。一由
承但人自行负责,按照本合同专用条款6.

1款的约定

执行,满足相关规范及运行管
理要求,由发包人批准同意后

实旌。

竣工后试验的生产性材料的类别或《和
》清单:一按国家、行业相关规范、规

定执行。

本盐增加
以下内容

:

(1)承能人提供的水久性工程的设备、材
料和部件应符合批准的初步设计报告和国

家标淮的要

求,并对其质量
和性能结果负

责。

(2)承包人灌空相关法律规定,负责水久性
工程设备、材料、部件和备品备件,及试验

的强制

性检查、检验、监测和试
验,井向发包人提供相关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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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随同工程设备运入施工场地的备品备
件、专用工器具与随机资斜,应由承包人

会同监理人
按侯货人的装箱单清点后,由承包人封在

并强整(防湖、防资)保管,来经监理人同
意不得启用。

(4)设备的验收由业主方主导,承包单位配
合。采购设备的参数和要求、数量必须经

业主方确

定后方可采购,承包单位严装未
经业主方同意私自操作设备采

购事宜。

6.2.3 材料和
工程设备的保

管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
设备的保管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

承包人提交保管、维护方案的时间,报据
工程进度情况。实施前14天提交监理工程

师和发包

人批
准。

发包人提供的库房、堆
场、设施和设备:—无

—·

6.3样
品

6.3.1样品的
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
品种类、名称、规格、数量:一根握相关据

程规范。
由发包人报据实际情况确定,承包人采的所

有进场村料设备必须严格按照规范规定及
设计第工图纸

提出的技术参数、标准执行,材料进场前
20日,承包人器提供择晶,符合要求后进行

封在,待材料
进场后器经监管部门按烟定进行检验,提供

合格证书、质拾报告等相关资料,且进场材
料抽检与样

品一致后,经发包人、监
理人签字确认后方可进场

使用。

6.4质
量检查

6.4.1 工
程质量要

求

工程质量的特殊标准或要求,工程质量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加草要求,

同时达到合格

标准并满足现
且使用功能。

6.4.2质
最检查

除通用合同条件已列明的质最检查的地点
外,发包人有权进行质量检查的其他地点

。包括材料

或工程设备的制滥、加工或制配的
车间和场所,承包人应为此提供便科

和协助。

6.4.3 隐
蔽工程检

查

关于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的特别的定:承
包人应对重要隐蔽工程进行摄像及拍照,

作为影像货

轻以备存查,并作为
鼓工资料的一部分

。

6.5 由承包
人试验和检

验
6.5.1 试验

设备与试验
人员

试验的内容、时间和地点:承包人应提前
14天将试验的内容、时回和地点报工程师

和发包人同
查,包括合同涉及的所有设备投入使用运行

前试验(包含机中设备的涉网试验及并回相
关试验》。

试验所需要的试验设备、取样装置、
试验场所和试验条件:控合相关规程

规范要求。

试验和检验费用的计价原则:由承包
人承担,已但含在承包人的投振报价

中。

第7条
 施工



7.I交通
运输

7.1.1 出入
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
的定:执行通用合同条

款。

7.1.2场
外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的特别约
定: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

7.1.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内交通的特别约
定:热行通用合同条件

。

关于场内交通与场外交通边界的的定,以合
同工程用地红线为界,用地红线范围内为场

内交通

(场外道路穿越场内的除
外),用地红线外为场外交

通。

7.1.4 超大件
和超重件的运

物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
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承

包人承担。

7.2 施工设
备和临时设

施

7.2.1 承包人提供
的施工设备和临时

设施

临时设施的费用和临时占地手续和费用
承担的特别约定:由于承包人原因而造成

的超范围占地
或拆迁等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临时占地遇还前,承包人应肖费核复至
原魏。如因承包

人撒离后未按紧求对临时占地进行恢复成虽
进行了依复但未达到传用标准的,将由发包人

委托第三

方对其恢复,所发生的费用将从
应付给承包人的任何款项内扣

除。

本款增加
如下内容

。

少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试验检验仪器
必须按照投标文件所列示的施工设备、试

验检验仪器

按期足额完好到场且必须满足
本合同工程的施工要求及进度

需要。

(2由于承包人的主婴设各、仪器不能技投
标文件所列示设备数量和日期到场,承包人

应承担违

约责任,每延迟1天进场,发包
人有权处以2万元/天通约金

。

5承包人的主要施工设备、试验检测仪器等
专用于本合同工程,调出这些设备、仪器时

处须征

得发包人、
工程师回意

。

7.2.2 发包人提供
的施工设备和临时

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时设施
范围,发包人不提供施工设备和临

时设施。

7.3现
场合作

关于现场合作费用的特别的定:巫包人题
提供监理人、发包人委托的造价资询机构

及发包人现
场办公及生活所循办公室及办公来持、空谓

等办公设施、生活用房及床等生活用具,费用
由承包人

承担,已包含
在合同价款内

。

7.4测
盈放线

7.4.1关于测量放线的特别约定的技术规范
,执行通用合固条件。施工控制网资料的告

知期限

计划开工日
期7天煎。

7.5 现场
劳动用工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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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合同当事人对建筑工人工资清偿
事宜和违约责任的约定:丞包人应严格

强守2020年5
月1日起实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国务胺令第724号)、按照人社部发【
2021】5号

文件热行和自治区(含氏团)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加强农民工工毁支付和管理,(

1)在同等条
件下应代先考虑当地农民工,并按报定与

农民工签定劳务合同,方可用工,并报发包
人备案:(2)

承色人负责管理农民工,保障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3)工资操准不很低于国家、自治

区(合兵团)
《量低工资规定》的有关提定,按月以现金

文付农民工工资,工篮发放表必缓由农民工
本人签名(盘

份证号)(4)申请拨付工强款时,同时报
送农民工工资发放表,并对其真实性负

责,(5)及时
支付工程中的农民工工资等费用,承包人不

得以任何借口拖欠农民工工贤等费用,如黑
出现此验现

象,发包人有极代为文付其指欠的农民工工
资,并从应付给承包人的工程款中扣除相应

款项。(6)
对于要意指久、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行为,一

经查实,发包人可规协节轻里解次要求承包
人支付5-50

五工的逆
笛金。

Z.6 安全
文明施工

7.6.1 安
金生产要

求

合同当事人对安全施工的要求;达到《建
筑施工安全捡查标准》(1G159-2011)和

自治区(含

兵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关
于安金生产的有关规定和要

求。

(1)按现行安全文明施工费计取及使用管
那的政策文件据定及发包人制订的安全管

理制度热

行
。

(2)承包人的原因造成事故,由此产生的
法律责任和事故责任及费用由承仍人全

部承担。
(3)承包人肉发包人做出安全承诺,并签

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和《安全承诸
书》。

(4)承包人在施工对程中,必级严格热行安
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制定切密可靠的安

全技术描
(5)承包人应接受发包人安全监怪和管理,在

施工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违章
作业

的。承担
违约齿任

。

(6)承包人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贵任制、安全
责任考摘制度、周检查制度。未在规定时间

内建立
的,未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安全检查无记量的

,发包人有叔驱求承包人限期整改,流期指
不整改或整

改不合格的,支付5000元/次的违约金,累
计计算,未建立教育增训制度,求对断工人

进行安全教
直及无相关资器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倡人

限期整改,流期指不整改或整改不合络的,
支付1000元

饮的违约金
,累计计算。

(7)承包人皮加强生活区安全管理。宿含
脏、乱、差,乱拉乱接电越,违规使用大功

半中器。
住瘤环境不符合安金、卫生条件的,食堂无

卫生许可证、欢事员无健康证的,生活区整
体表观形象

达不到相关规定要求的,发包人有权婴求承
包人进行整改,渔期拒不整改威整改不合格

的,文付1000

正/次的
建约金。

(8)承包人应加强滑防安全管理。无消防
管理相关制度及火农应急预案的,未按规

定配备消防
器材或消防器材失去功能,无培训的消防人

员,无消防通道、消防通道堵塞或消防通道
不合据定的



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整改,逾期指不
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支付1000元/次的违

约金,累计

迁

7.6.3文
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
文明施工的要

求:

(1)垂守地方改肝和有关部门对随工场
地交通、环卫、安全和施工噪普等管理

规定,并办理相
关审批平续。承包人应采取有放措施尽量减

小尘土和喝音污象,需要进行夜间作业时应
经有关部门

批准,其他,文明施工按《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和《新强维香尔自治区建筑

安全文明施工
按准化工地》算文件要求执行,否期若造成

工程损尖成人身伤害,由承包人承担全部资
任及费用。

(2)承包人应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现场
围指不整齐、不安金、残能,碰路不畅通、

未硬化
有积水,有杂土污物,不酒水抽尘土,无安金文

明施工标请成标语杰达到发包人要求的,发包
人有

权要求承包人进行整改,演期指不整改或整
改不合格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5

00元/次的
遗约金,累计计算,且因此产生一切安全事

故责任均由承包人承报,造成人身及/或财
产损失招由承

包人鱼
近赔。

(3)承包人应加强施工现场人员安全管理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或上岗证检查不

合格的支付
500元/人·次的违约金,累计计算,酸坏安

金设施(安金网、安金指板、摄板支架、脚
手架撑)的

承包人支付1000元/人次的违约金,并恢
复安全设施;出现打架斗段现场,承包人

支付2000元/
人次的违约金:从高空成横层上抛酒及丢弃

建渣、废物或器具,承包人支付2000元/次
的违约金。

如造成事故承包人承担完全责任,并修工整
烦,进入施工现场不保敲安全模,室高跟鞋

、指鞋施工。
承包人支付100元/人“次的违约金:高空、

景空作业不系安全带、家全绳,承包人文付
500元/人·

次的违约金:承包人放任或者故意纵容其劳
务人员损者成扰置发包人、监理单位办公

孩序的,承包

人支付 10000
元/次的违约金

。

(4)承包人应加强机械材料的管理。大型构
件、料员推放及设施不按施工总平面图布翼

,引堆
乱放的:机械乱放,造成施工道路堵高的,机

城设备必须遵守操作据强,未挂操作规程牌
,发包人

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整改,通期拒不整改或
整改不合格的,每次或每处承包人支付500元

违约金。
(5)承包人应加强安全防护指施管理。危

险源未设置安全标志,施工现场无安全色
标,本达

损关标准,“四曰、五临边”无防护措施,
使用中弧焊、气焊、气制,无防火措施的,

发色人有权
要求承包人限羽器改,殖期拒不整改或整

改不合格的,每次或每处承假人支付500元
违约金。

(6)承包人应加强脂时用中管理。严格
按照《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据落

》,着机械设
务使用不符合规定素录设置防护措施,未

严格三相五线制,中箱下引出线混乱,开关
箱无门锁电线

玻皮漏电,线路未望空成者埋置等间版,发
包人有拟要求承包人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

改或整改不
合格的,承包人支付500元/次的违约金:临

电未作定期检查、无关人员操作临时用电
,发包人有

投要求承包人限期整改,道期指不整改成
整故不合格的,承包人支付1000元/次的违

约金。

本条约定的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文付的地
约金,均按发生次数累计计算,且由承包

人承指因此盖

或的一切人身及/或财产损失,发
生的安全事故责任概由承包人负

责处理。



7.9临时
性公用设

施

关于临时性公用设施的特别约定,红线内
施工临时用水、用中由承包人白行解次

,相关费用由

承包人承担井计
入投标投价中。

7.10现
场安保

承包人现场安保义务的特别约定:承包人
应严格遵丽国家、自治区和当地对社会风

险管控的规
定,负责总承但项目范围内的扯会风险管控

工作(数到规频监控全强盖,遇思、值班、演
练等工作)

值息网络接入应符合自治区、当地和发包人
的聚求同时协助发包人微好报细区临时拾查

站的社会
风险管控工作,并服从发包人的统一管理,游

及别承但人社会风险管控工作的所有费用由
承包人承

担,包含在承
包人的报价中

。

第8条工
期和进度

8.1开
始工作

8.1.1开始准备工作:以监理工程师签发
的开工令为准,承包人进场,同时按照发

包人的要求
完成场地平整和壁设办公场所、搭设临建

、拢通水出、通讯四络等基础条件,按发包
人要求充成全

部准备工作,且备
生产作业基本要求

。

8.1.2发包人可在计划开始工作之日起
84日后发出开始工作通知的特殊情形

:一无—

B.2竣
工日期

竣工日期的的定:—
执行通用合同条件

—·

8.3项目
实施计划

8.3.1 项目实
施计划的内容

项目实施计划的内容:应采用文字并结合
图表形或说明工程总承包总体实施方案、

施工图设计
方案、采购计划以及施工方法,列表说明担

投入工程的主要施工设备情况、拟配备工程
的述验和检

测仪器设各借沉、劳动力计划等:结合工程特
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设计影路、工程质量、安

全生产、
文明施工、工程进度、技术组织措施,同时

皮对关键工序、复杂环节承点提出相应技
术措第,如冬

面季施工技术、或少璟音、降低环境污染、
地下管线及其他地上地下设施的保护加周措

施等按发包

人要求
提供。

8.3.2 项目实施
计划的提交和悠

改

项目实施计划的提交及修改
期限:—执行通用合同系住

—·

8.4项目
进度计划

8.4.1工程师在收到进度计划后确认
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热行通用合

同条件

8.4.2进度计划的具体要
求:报据项目进度目标设

置。

关链路径及关键路径变化的确定原则;
一报工程师和发但人批准,如涉及变更

,按变更条款热

在

承包人提交项目进度计划的份数和时间:合
同签订后14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4份

纸质版



和二份电子版项目总进度计划,每月2
日提供4份纸质版和一份中子版下月工

程进度计划

8.4.3 进度
计划的修订

承包人提交修订项目进度计划申请报
告的期限:收到修订项且进度计划的通

知后7日内

发包人批复修订项目进度计划中请报告的
期限:收到修订的项目进度计划后7天内完

成审批或

捉出修改
意见。

承包人答复发包人提出修订合同计划
的期限:收到修订项且进度计划的通

知后7日内。

本条款增
加如下。

合同进度计划应按照关继线路网络图和主要
工作横道图两种形式分别编绘,并应包括每

月预计

充成的工作量
和形象进度。

8.5进
度报告

进皮报告的具体要求;披相关规范规定和
发包人要求执行,承包人制订满足项目总

进度计划的
年度进度计划、季进度计划、月进度计划、

周进度计划,监理人、发包人监督各阶段进
度计划的实

管况
。

8.7工
期延误

8.7.1 因发包人
原因导致工期延

误

若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按照相关约
定进行工期顺延:如累计超过一个月,发包

人据实

给子补
偿。

8.7.2 因承包人
原因导致工期延

误

因承包人原因使坡工日期延误,每延误
1日的误期赔偿金额为人民币,合同协这

书的合同价

的0.5%,累计最高赔偿金额
为合同协议书的合同价格的

:1%

本款增加
下列内容

:

如因承包人的原因造成工期严重滞后,又
无明晶改进措施的,发包人有权单方面终

止本承包食
同,承包人应无条件通场,并由承包人承损

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同时,发包人有权按
照法律法规

强定符合条件的施工单位进场施工,相关费
用从承包人合同价款中扣除,由于消遇场而

引起的一切
经济损失均由承包人承担(其中包查们不限

于承包人的自发损失和发包人需承新寻选
单位、进行工

程维护,对施工场地进行植护、吊
工价格差异等一系列工期与经济连

带损失)

8.7.3 行
政审批迟

延

行政审批报送的职责分工。由发包人报送
行政审批,如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

设计审查阶
段及其审查会议的时间安控报交相关阶段的

没计文件、或提交的相关设计文件不符合祖
关市按阶段

的设计深度要求时造成设计审查会议强误的
,由承包人自费深取措施修改,渣成关镗路径

适迟,或
给发包人造成损失(包括审核会议准备费用)

的,由承包人承损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器误
,由发

包人承担,并支付
承仅人合理利润

。
8.7.4 异常恶

劣的气候条件

双方约定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情形
,由工程师根据承包人提交由气象部门报

供的统计资



料证明于以评定。组在进行上途评定时,还
应考虑按同等标准以同期成共它月份异带良

好的气候于
以抵补。异常要劣气候在每个月对工程进度

影暗的评定,应在整个合同期内平以紧计。
由异常器劣

气统引起的工期猛误,工期予以照猛,累计
7天内费用由承包人承组,已包食在投标报

价中,超过

Z天费用由发
包人承担。

第9条竣
工试验

9.1竣工试
酸的义务

9.1.1竣工试验的阶段、内
容和顺序:热行通用合同条

性。

9.1.2 竣工试验的操作要
求:—按相关展葱规定执

行。

9.1.3 铵
工试验方

案

提交竣工试验方案的份数和
时间:8份,达到玻工条件前

10日内

第10条 验收
和工程接收

10.1竣
工验收

10.1.2关于竣工验收程序
的约定:执行通用合同条

件。

发包人不按照合同的定组织峻工验收、颂发
工程接受证书的道约金的计算方式。执行通

用条款。

10.3 工
程的接收

10.3.1工程接收的先后顺序、时间安排和
其他要求,工程二次世移交,发包人颜发工

程接牧证

兰
。

10.3.2接受工程时承包人需提交竣工验收
资料的类别、内容、份数和提交时间:提

交竣工资
鞋的类别和内容符合相关烟范烟定和发包人

的要求,于接受前4天按国家、地方的施工验
牧规范及

实际需求向
发包人提交

。

10.3.3发包人道期接收工程的违约责任:一
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承担道期接收工强

给承包人

造成的所有
经济损失。

10.3.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移交工程的通
的责任;承包人应承担工程照管、成品保护

、保管等
与工程有关的各现费用,并按经审定结解

金频的0.5%/天支付建约金,最多不损过合
同总金额的

LC
%?

10.4接
收证书

10.4.1工程接收证书颂发
时间:—执行通用合同条

件—

10.5陵
工退场

10.5.1被工遇场的相关约定:施工现场的
竣工退场费用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应在

颁发工程

接收证书后1个月
内完成竣工退场

。

10.5.3人
员撤离

工程师同意需在缺陷责任期内维续工作和
使用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的内容

:承包人提



交缺陷责任期内继续工作和使用的人员、设
备和临时工强清单,征得发包人同意,未在清

单内的人

员和施工设备应全
部描离施工现场。

第11条 缺
陷责任与保

修

11.2 缺
陷责任期

11.2.1缺陷责任期的期限:煞陷责任期从
本合同工程竣工验牧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工程缺

陷责任期为
24个月。

11.2.2 缺陷
责任保修金金

额

然陷责任保修金金额
为工程总结算价格的

3%。

11.2.3 缺陷责任
保修金金额的暂

扣

缺陷责任保修金金额的智扣方式。工程结
算金额作为预留质保金,战工验收仓格之

日起,满

两年后无质量问题,30日
内全额退还,质保金不计

点。

11.8缺
陷调查

11.3.1修
复迪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
理时间:承包人应在收到保修通知后24小

时内予以

回复,72小时内到场进行
维修,7日内修复缺陷或

报坯。

11.6 缺陷责
任期终止证

书

承包人应于缺陷责任期届满后1生天内向发
包人发出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发包人应在

收到缺
陷责任期满通知后14天内核实承包人是否

服行缺陷修复义务,承包人来能履行缺陷
修复义务的,

发包人有权扣除相应金额的维修费用。发包
人应在收到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后2温天内,

向承包人颁

发缺陷责任
期终止证书

。
11.7 保

修责任

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和责任为;质量
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按照合同的

件 3《工程质量保
终书》的规定执行

。

第12条竣
工后试验

本合同工程是否包含峻工后试
验:根据祖关规定及发包人要求

执行。

12.1竣工后试验的
程序及试运行考核

12.1.1竣工后试验金部电力、水、污水处
理、燃料、消耗品和材料,以及全部其他仪

器、协助、
文件或其他信息、设备、工具、劳力,启动

工程设备,并组织安排有适当资质、经验和
能力的工作

人员等必要条件的提供
方:—执行通用合同条

件·

12.1.2 
试运行考

核

试运行考核
周期:48 小

时

12.1.3 未
能通过考

核



(1)未能迪过试
运行考核的赔偿

1)承包人提供的生产工艺技术或建筑设计
方案来能通过试运行考核的,赔偿根据工

程情况,在

以下方式中选择一项,
作为双方的考核赔偿约

定,

回 各单项工程的赔偿金额(或
赔偿公式)分别为;执行通用条

款。

口 工程的赔偿金额(或
赌偿公式):执行通用条

兹。

2)发包人提供的生产工艺技术或建筑设
计方案朱能通过试运行考核的,赔偿其中

,承包人应承

担相关责任的赔偿金额
(或赔偿公式)分别为:

1。

第13条变
更与调整

13.1变
更范围

13.1.1 
其它变更

双方根据本工程特点,商定的其它变更范围
:变更总则,本项目建设内容由发包人确定

,并报
发包人或相关部门审核。如发生重大变更

的,应按透用法律及相关规定执行,屋行有
关审批程序。

如建设期内国家、新强自治区、新强生产
建设民国、出台新的有关项目工程变更的

政策,则按新政

策翅定
执红。

发包人和承色人均可因
以下原因提出工程变更

请求:

1、在不降低原设计的质量
要求的前握下,将加快强设

速度:

2、在不降低原设计的质量要
求的前圾下,降低建设和维护

成本1

3、提高本项目的质量
,毁计优化,新材料运

用等:

生公共利
益器茎:

五发现设
计世误。

6、双方认定的其他
具备工程变更的事

项。

发包人要
求的变更

:

1、建设期内,发包人有权报据盖紧成法律变
更情况对已确定的工程建设标准进行修改成

变更。
2、发包人认为需要进行项目工程变里的,应

书面通知承包人,承包人在收到发包人通知
后的士

(10)个工作日(或发包人同意的屈长期
限)内,须就工程变更向发包人作出书

面答复。

3、承包人应很据勤幼尽责的原则准备、并
向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提交适当的

申请及其他

相关文件,尽力获得实施
变动所必需的任何批准

。

4、承包人应始继尽二切合理的努力,以减
轻或降低因变更面花费的支出和可能产生

的报失。因

发包人要求的变更而导数本项
且强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强长

建设期。

承包人要
求的变更

1、合作期内,在不改婆建效主要内容的情
况下,以缩组工强进度、提高建设标准成

节约建设工
程费用为前握,承包人可以提出工程疫更和

对设计进行代化,经发包人和相关政府部门
抵准后执行。

由承包人提出的设计代化方案构
成重大变更时,应按本条变更总

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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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包人应对本项目代化设计中出现的任
何然路负全部责任。发假人来对优化设计

文件提出异
议不应视为发包人放并共本合同项下的权利

。发包人不因进行审批面对本项且的工程建
设质量或工

程进度承担
任何责任。

13.2 变更
价款确定

13.2.1变更价款的定的其他方法:在本项
目建设范围内的变里,总投资不得期过初

步设计批复
的投资额。因承包人自身原因造成的突玻

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因发包人调整而流成的
突酸由发包人

承担
。

如发包人原因流成工提报损变动,超出本
项目建设内容的按变更签证的程序报申批

。变更价款

调整方
式如下

?

1.工程量的调整,按国家相关的
计量规范报据实际发生的工程量

计入。

2.变更价
款的调壁

:

21、经第三方审定的施工图预算已抚价的
工程量清单内,适用于变更工强项目的,应

采用该项

且的
单价

?

22、经第三方审定的施工图预算中已择价
的工程量清单内,没有循用但有类似于疫

更工程项且

的,可在合理范国内
参照类似项且的单

价:

23、经第三方审定的施工围预算中已标价
的工程量清单内,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

变更工程项
且的,应由承包人报据变更工程置料、计最

提范、计价办法和工程造价管理机挡发有的
信息价格报

发包人确
认后调盛

。

13.3建议变
更的利益分

享

建议变更的利益分
享的约定:归发包人

。

13.4暂
估价

13.4.1 依法必须
招标的暂估价项

目

承包人可以参与投
标的暂估价项目范

围:_

五

承包人不得参与投标
的暂估价项目范围:

—无

招投标程序
及其他约定

:

_无

13.4.2 不属于依法
必须招标的哲估价

项目

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
价项日的协商及估价的的定

:—无

13.5暂
列金额

其他关于暂列金
额使用的约定:_

无。

13.8 市场价格
波动引起的调

整

13.8.2关于是否采用《价格
指数权重表》的的定:不采

用。
13.8.3关于采用其他方

式调整合同价款的约定
:一无一

第14条 合同
价格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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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合同
价格形式

本合同为:以最终承包人提供的,经发饥人
强认的施工图及变更、签证等有放隐蔽质

料进行结
算。在招拆范围内,项目投资控制在招标控

制价范围之内,中标单位结算报审的额度不
得突疏投资

额(发包人提高建设标准或在合同承
包范国以外另外增加施工内容的情况

除外)。

1改计费以中
标设计费结算

。

2、建筑安装工程数由第三方造价资遍机
构审核后报政府相关部门中定作为结算的

依据,报搭审
查通过的施工款图、设计变更、经济签证等

相关文件进行编制。工程结算时热行中标时
的总价下浮

率301%(不可意争费、无信息价的材轻设
备、专业工程不下浮),不可意华费为,规

费、安全文
明费(不含临时设施费)、扬尘污染防治措

施增加费、增值核销项税额,工程量的计算
,按国家相

关的计量规范。合同总价由第三方墙价资询
机构审核确定。材料差价调整披士品,士肠内

的不调整。
材料价搭时点以实际实施进度为准,无信虚

价的以双方强认的价格计入,机城台班单价
成机械使用

费调整按新最省强设行政管那都们、行业建
设管理部门或其投极的工程液价管理机构发

布的机械合
班单价或机城使用费系数等相关规定进行调

整,水费、电费热行市场单价,管理党、利狗
计取标准

执行费用定额的中限,税金执行国家最新有
关法律圾定进行编制,据费热行新题维晋尔

自治区住房

和域乡强设
丘祖关文件

。

14.2质
付款

14.2.1预
付款支付

预付款的金额或比
例为:—合同价款的

20%
预付款支付期限:—合

回签订后15日内文付
—·

预付款扣国的方式:分两次扣完,第一次计
价时扣回预付款的50%,笔二次计价时扣回

预付盐

的
5

14.2.2 预
付款担保

提供预付款担
保期限:—无—

—

预付软担保
形式:_无

14.3 工
程进度款

14.3.1 工程
进度付款申

请

工程进度付款申请方
式:按胆通用合同条件

执行

承包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格式、内容
、份数和时间:按工程师规定的格式提交

月进度付款
申请单(二式5份),并附指应的支持性证明

文件。承包人在技工罚师据定的格式提交
进度付款中

请单和完成工程量(包指学星工作项目)报
表时,皮同时提交该中请单和报表(以光盘

或【查为介
质,在情格式:文指用Word,表格用Bc61

,网络进度图用P3,图纸用A5osad2002)
的中子文档



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
括的内容:按发包人要

求执行

14.3.2 进度付
款审核和支付

(1)设计费付款周期约定:①合同签订
后15个工作日内,文付设计费的20%②

提交施工图
设计成果文件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设计

费的60%,③施工图通过图审单位串查后1
5个工作日内

支付至设计费的80%④竣工验收合格后15
个工作日内,文付至设计费的90%⑥结算完

成后15个
工作日内,支付至设计费总额的100%。设计

费由发但人直接支付至承包人中设计单位
指定的开户银

缸些
户。

(2)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付款周
期约定:①合同签订15日内文付20%的工程

预付数
②按进度支付工程进度款,文付至80%后(

含预付款)停止文什,③充成域工验收合格
后支付至合

同价款的90(含预付款)④结算充成资料
提交充毕支付至工程总价款的97%,利金

3%作为保留

金。缺陷逝任期
满一次性付洁。

(3)变更签证价款在次月计价
时进行计量,费用在末次结算

支付。

(4)发包人应在进皮款支付证书成临时进
度款支付证书签发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

成支付,发

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应按
阴通用条款14.3.2条支付违

约金。

14.4付
款计划

表

14.4.1 付款计划表的编制
要求:—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

14.4.2 付款计
划表的编制与审

批

付款计划表的编制:
—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

14.5竣
工结算

14.5.1竣
工结算中

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的
时间:一按照通用合同条件

执行。

竣工结算申请的资料消单和份数:一工程
交付使用后,提供按《建设工程文件归挡

整理规范》
(GB/50328-2001)和指案馆归指骤求整理的

坡工图及施工文件壁套及光盘一龚,所发生
费用由承

包人
水沮

竣工结算申请单的内容应
包括:一按照通用合同条件

热行,

14.5.2 竣
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峻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一承包人投交战工付款申请单后3

个月之内。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
限: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1

4天内,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
程序;一提交发包人上级部门协谓解决或

者双方认可

的第三方
机构复越

。

14.5.3 提交
竣工结算资

料

歧工结算资料的格式、内容和份数
:改工后3个月内提交竣工结算资料

6份。

14.6 质
量保证金

14.6.1承包人提供
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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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金采用
以下第_(2)种方

式:

(1)工程质量保证
担保,保证金额为

:_/

(2)工程总结
算价格的3:

(3) 其
他方式

:

14.6.2 质量
保证金的预留

质量保证金的预留
采取以下第(2)种方

式: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预留的质
量保证金的比例:/,在此情形下,质量

保证金的计

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
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

金额;

(2)工程域工结算时一次性预留专用合间
条件第14.6.1项第(2)目约定的工程款预

留比例的质

量保
证金

?

(3)其他预留
方式:—无—

。
关于质量保证金

的补充的定:_/
。

14.7最
终结清

14.7.1最终
结清申请单

当事人双方关于最终结清中请
的其他约定:一按合同通用条

款执行

I4.7.2 最终结
清证书和支付

当事人双方关于最终结清支付的其他约定
:发包人应在额发最经结清证书后56天内

完成支付。

发包人涂期支付的,按照
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支付利

息。

第15条
 违约

15.1发
包人违

约

15.1.1 发包
人速约的情

形

发包人违的
的其他情形

_无

15.1.3 发包
人速约的责

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因
发包人违约给承包人增加费用和(或)蓝误

工期的,
承包人应在发生透整情形后3天内书面告知

发包人,并要求发包人伴止成纠正其填约行
为,否则由

此造成的工期场误和(成)增加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发包人按要求收到承但人书面告知违

约行为后
拒不体止或纠正其流约行为时,发包人应

承扣因其违的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成
)面送的工期的

违约透
任。

15.2承包
人建约

15.2.1 承包
人违约的情

形
承包人违约

的其他情形
:

(1)承包人的原因导致的承包人文件、实
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法级、工程质

量验收标准

以及合
同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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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包人遗反合回约
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

:

(3)承包人违反约定采购和
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

备:

(4)因承包人原因导致
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

求:

(5)承包人未经工程师批准,损自将已按合
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各、临时设

施或材料

掩离蓝
工现场

:

(6)承包人未能按项且
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

约定1
(7)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

通过鼓工试验或竣工后
试验:

(8)承包人在缺陷头任期及保修期内,未能
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复,或指给

按发包人

指进行
修型:

(9)承包人明确表示成者以
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

要义务:

(10)承包人未能按照
合同约定股行其他义

务:

(11)承包人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成部分叔利转
让给其他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

务较

感验县
他人:

(12)承忽人未经工程师批准,系自将已按
合同约定进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临时

设施或材

轻抛离施
工场地?

(13)承包人使用了不合造材料或工程设
备,工程质最达不到择准要求,又拒绝清

除重建不合

格工
程

(14)承包人来按合同约定
提交服约担保或质量保证

金的:

(15)承包人未
能按期开始工

作的:

(16)承包人未按投标文件成旅理人的聚
求及时配备称职的主要管理人员(项目经

理、设计负
资人、施工负责人、设计各专业负责人、施

工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机械员、
预算(造价》

员、材料员、资料员等),成承包人未按
经审定的施工组织设计配备或里换关键

施工设备的

(17)承包人有安全问题或
有地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情况的:

(18)承包人未开设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指
欠其工人或所雇人员工资或报歌,导致其

工人或所

雇人员向有关部门投诉、控告、检
举成以聚张等方式讨要工资或报酬

的:

(19)承包人不配合发包人、监理人及发包
人委托的工程造价资询服务单位结算审核

或承包人

其他原因导致未按期
完成工程竣工结算的

:

(20)承包人来按合同约
定移交全部或部分工作

的:

15.2.2 
通知改正

工程师通知承包人改
正的合理期限是:7天

。

15.2.3 承包
人违约的责

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
法:巫包人发生第15.2.1(2)、(9)、(

13)、(17)
目约定的造约情况时,发但人可通知承包人

立即解除合同,并按造约处理。承包人发生
除第15.21

(9)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工理师可
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

限内纠正。

照



隆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承扣其违
约所引超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活误。承

包人读约责

任的承担方式
和计算方法如

下:

(1)承包人的原因导致的承包人文件、实
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法规、工程质

量验收标准
以及合同约定的,承忽人应按发包人的要

求限期改正,并向发鱼人支付合同总价款
1的违约金:造

成工期证误的,还应
承担工期延误的违约

责任:

(2)承急人造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忽或造法
分但的,发包人可立即解除合同,给发包人

谱成损失

的,由承包人按照发包
人的实际报失数额双倍

赔偿:

(3)承包人递反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
材料或工程设备的,应按服违反合同约

定采赔和使用不
合格的材料和(或)工程设备相应合同金频

的10%文付违约金,并立即组织重新采购,
造成工期菇

误的,还应承担工
期延误的违的责任

:

(4)因承忽人原因导致工程质景不符合合周
聚求的,承包人皮按发包人的要求限期采取

措施使
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求,并向发包人支付合

同数价款1的违约金,液成工期延误的,还应
承担工期

延误的违
约资任

(5)承包人未经工程短批准,撒自将已按
合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波备、临

时设施或材料
维离施工现场的,应接照承包人擅自撒离施工

现场施工设各、脂时设施或材料合同签约价
的强支付

违约
金

(6)承包人未能按项目进度计划及时亮
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墩成工朋属误的,舞

延误1日,

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进约
金1合同协议书的合同价的

0.5%:

(7)由于承包人质因未能通过竣工试验成
竣工后试验的,承包人应技发包人的腰求

限期改正。
并按服需整改工程合同价格的强支付违

约金:造成工期延误的,还应承担工期猛
误的违约责任

(8)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未
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续陪进行能复,或拒

绝按发包人
指示进行修复的,发包人可自行修氮或委托

其他人修复,承包人应承担修复费用并按据
修复费用的

1O%支付
违约金L

(9)承包人明號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服
行合同主要义务的,发包人可立即解除合同

,给发

包人造成损失的,由承包人按
照发包人的实际损失数额双倍

赔偿:

(10)承包人米能按照合同约宝履行其他
义务的,承锐人按1000元/次/项文付造

约金:累计

达到5次/项的,发包
人有权单方解除合

同:

(11)承包人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叔利
转让给其他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

分义务转
羟给其他人的,发包人可立即解险合网,验

发包人溢成损失的,由承包人按照发包人的
实际损失数

通双倍
照位:

(12)承仍人未经工程师批准,私自将已
按合同约定进入第工场地的肺工设备、

临时设施或材
好撒离施工场地的,应按照承包人擅自撒离

施工现场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材料合同
签约价的10

支付进
迫金:

(13)承忽人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成工程设
备,工程质量达不到标准要求,又拒给清

险重建不合



格工程的,发包人有权立即解除合网,由
承包人按照清除重建不合格工程费用的

双倍脐像:
(14)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提交履约担

保或质量保证金的,发包人有权立即
解路合同

(15)承包人未能按期开始工作的,每
逾期1日,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2000元/天:
(16)承包人未按投标文件或监理人的要

求及时配备称飘的主要管理人员(项目经
理、设计负

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各专业负责人、施
工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机梳员、

预算(造价)
页、材料员、贤料员等)的,承包人按服本

合同第4条有关条款支付违约金,承包人来
按经审定的

施工组织设计配备成更换关健施
工设备的,按25000元/台·次文付

违约金:

(17)承包人有安全问题成有造反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情况的,承包人按照双方签订

的《安全生

产目标责任书》、《安全承诺
书》和本合同7.6.1款承担违约

责任1

(16)承色人未开设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拖欠
找工人成所虚人员工资或报酬,导致其工人

或所
施人员向有关部门投诉、控告、验举威以聚

集等方式讨要工密或报到的,每发生一次,向
发包人支

付100000
元遗约金

:

《19)承包人不配合发包人、监理人及发
包人委托的工强造价查询服务单位结算审

核或承包人

其伯原因导致未按期完成工程竣工结
算的,每指延一天,向发忽人支付5000

元违约金

(20)承包人未按合固约定移交全部或部
分工作的,每道期1日,按合周价的0.2%

支付违约

金

第16条合
同解除

16.1 由发
包人解除合

同

16.1.1因承包
人违约解除合

同

双方约定可由发包人解除
合同的其他事由:—无—

·

16.2 由承
包人解除合

同

16.2.1 因发包
人违约解除合

同

双方约定可由承包人解
除合同的其他事由:—

无—,

第17条不
可抗力

17.1不可
抗力的定

义

除通用合同条件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
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1)政府的

限制行动

如禁运、禁止令;(2)国家
法律法规变化或政策调整

。

17.6 因不可
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当在商定或确定发
包人应支付款项后的豆天内完成款项的

支付。

第18条
保险

心



18.1设计
和工程保

险

18.1.1双方当事人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
的定;工程保险由承包人负责办理,承包

人应按国家和

行业相关规定办理承
包人应投保的相关保

险。

18.1.2双方当事人关于第三方责任险的特
别约定;承包人应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定

办理保险。

保险费率:按照行
业及主管部门执行

。

保险期限:开工日起直至本合同工程签发
缺陷资任期终止证书止(即合同工期十然

陷责任期)

18.2 工伤和
意外伤害保险

18.2.3关于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
特别约定:承包人应技国家和行业相关规

定办理。

18.3货
物保险

关于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材料、工程
设备和临时工程等办理财产保险的特别约

定:丞包人

应技国家和行业及
合同相关规定办理

。

18.4共
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
定:地行通用合回条

件。

18.5 对各项
保险的一般要

求

18.5.2 
保险凭证

保险单的条件:开工前,承包人向发包人
提交其已投保的各项保险的凭证和保险

单复印件。

18.5.4通
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
义务的约定:一执径通用合同

条件

_

第2O条争
议解决

20.3争
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
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否

20.3.1争议评
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
成员的人数:

_
学议评审小组

成员的确定:∠
选定争议避免

/评审组的期限
:

评审机
构:

其他事项
的约定:

争议评审员报
酬的承担人:

20.3.2 
争议的避

免

发包人和承包人是否均
出席争议避免的非正式

讨论:

20.3.3 争议
评审小组的决

定

关于争议评审小
姐的决定的特别

约定:

20.4仲越
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
生的争议,按下列第2种方

式解决:

(1)向_/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越

:

(2)向_工程项目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

本合同增加
下列条款:

第21条补
充条款

21.1 农民工
工资支付保障

对发包人支付的工程款,承包人应优先用于
支付工人劳动报酬;承包人应足额按时发放

农民工
工资,不得克扣,如出现因拖欠民工工资导致

民工上访滋事的,发包人有权从承包人的工程
款中扣

除相应的款项并直接支付所欠的民工工资,
承包人对此部分扣付款项及数额无异议,并

认可为已付
工程款,同时发包人对承包人给予以下适约

处罚:①出现民工上访滋事的,每次承包人
向发包人支

付10万元违约金;②对施工企业予以不良行
为记录。违的金直按从工程款中扣除,承包

人对此部分
扣付款项及数额无异议,并认可为已付工程

款。发包人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
自身权益

承包人不
持异议。

21.2 承包人采
购材料设备的

约定

21.2.1承包人采购的所有主材及设备按
质量、环保、节能合格要求及《发包人

要求》进行采购

(必须符合规范标准、设
计要求及地方有关规定

)。

21.2.2材释进场按规定办理乎续。由承包
人采购的材料、设备的具体范围由发包人

确认。材料、
设备的品牌、价格、产地须经发包人认可。

发包人对承包人进场的各种材料的产地、质
量具有监督、

审核权及否决权。承包人应提供报采购材料
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及品牌、技术要求、规

格、数量、

供货时间和样品等在采购7天前报监理
及发包人,经监理及发包人认可后方能

采购。

21.3其
他约定

21.3.1竣工验收前发生的抽检等费用由
承包方负责。施工及养护用水必须使用

饮用水。

21.3.2本工程承包人必须做到质量优、安
全好、进皮好、资料好、文明施工好等要

求,并配合

监理方、发包人、设计
方等单位和部门的工作

。

21.3.3合同及招标文件的定的重要主要材
料,在进场前,必须先送样至业主、监理处

认可,三

方同意质量和价
格,封样验收备

案。

21.3.4如本工程不能一次性克成坡工验收
,施工方应承担验收期间所花费的所有费

用。如本工

程二次竣工验收未通过,同
时承担所有费用,其次依次

类推,

21.3.5承包人在进行施工图设计时,不得
提高或降低标准。承包人提高标准的,按

提高标准实
施,增加的费用发包人不另行支付:承包人

降低标准的,按发包人原标准实施,增加的
费用由承包

人承
担。

21.4承包人
应承担的风

险

9
2



本合同价格为固定不变总价,除14.1.2条
款约定的调整价款以外的其他风险均由承

包人承担,

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风险

:

(1)承包人对报价益础资料理解或计
算有误造成的报价偏离风险,由承包

人承担。

(2)承包人在投标期间过于依赖发包人提
供的报价基础资料,未深入调查本项目工

程环境,对

潜在风险考虑不周造成的
报价偏离风险,由承包人承

担。

(3)承包人负责承担在施工过程中因施工
造成的各种损失赔偿,包括但不限于施工

择破、施工
拥进等造成的房屋及其他构建筑物、地上(

地下)管网、线路、道路等的各种不同程度
的损失赔偿

和影响赔偿,也包括施工引起的大气污染、
声光污染、水污染、霞动等造成的损失赔偿

和影响赔偿

上述所有赔偿风险已包含
在投标报价中,由承包人承

担。

(4)对于施工过程造成的水土流失、地下
水破坏等按有关规定执行,所需费用已包

含在投标报

价中,由承
包人承担。

(5)非发包人原因造成的设计(含变更)引
起的工程量增加,其费用风险已包含在投

标报价中,

由承包人
承担。

(6)由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工
期延长,发包人将对工期顺

延。

(7)由于依据发包人或工程师指示而并不
是承包人原因造成的暂时停工,工期延误

由发包人承

担,发生的费用
由相应责任方承

担。

(8)承包人未发现发包人要求中存在错误
的,承包人白行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延误的

工
期

(9)合同约定
的其他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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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发包人供应材
料设备一览表

村
料

质量
等

供应
时

规格
型号

单
位

数
量 单价
(元)

送达
地点

各
注

设备
品种

级 间

无



附件
3:

工程质
保修书

发包人(全称):新强生产
建设兵团第二师卫生健康

委员会
承包人(联合体牵头人):

中铁二士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

承包人(联合体成员):中铁
二十一局坐团回拉尔工程有

限公司

承包人(联合体成员):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经协商
一致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部选夫医院

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建设项目设计施工
采购一体化

总承包(工程全称)
签订工程质量保修

书。

一、工程质量
保修范围和内

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和双方约定,承担本

工程质量

保修资
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
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

卫生间、
房间和外增面的防渗溺,供热与供冷系统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
修工程

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
项目。具体保修的内

容:

双方约定如下:本工
程合同范围内的所有

工程。

二、质量
保修期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

如下: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

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
年限: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
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涉漏

为互年:

(3)装修工
程为⊥年

;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
道、设备安装工程为2年

:

(5)供热与供冷系统
为2.个来暖期、供冷

期;

(6)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
设施、道路等配膏工程

为1年:

(7)其他项目保修
期限约定如下_∠

。

质量保修期白工程嫂
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算。
9π



三、缺陷
责任期

工程铁陷责任期为24个月,缺陷责任期
自工程域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单

位工程先

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
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

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
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

证金。

四、质量
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
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如之日起7天内

派人保修

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
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

修理。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
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

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

当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
规定,立即

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
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由原设计人或

者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
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

保修。

4.质量保修完成后
,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

五、保
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
量缺陷的责任方承

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
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
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施工合

同附件,其

有效期限至
保修期满。

8



发包
人:

承包人(联
合体牵头人

不改
兵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氟

生键康
委员会

(公 :中铁二十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公章

)

章

应世化
理人

法定代
表人或

委起代
理人。

法

卸
纪(签
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990100MB1462

696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2243336

21K

地址:_问拉尔
市幸福南路73

7号

地址:其肃省兰州市
安宁区北滨河西路9

21号

邮政
编码

:

83O
OOO

邮政
编码

:

73O
O7O

法定代
表人:

辉江
趋

法定代表
人:庄纪桩

委托代
理人:

委托代
理人

电
话

0997-6
350005

电话
:

0931-4
539839

传真
:

传真
;

0931-4
539733

电子
信箱

?

电子
信箱

?

开户银行:建设
银行阿拉尔支

行

账号
:

开户
银行

:

650501696
186000007

91

建设银行兰
州铁路支行

账号:6200137
001205037979

6

住

承包人(联
合体成员

)

承包人(联
合体成员

)

中
铱

果团阿拉尔工
程有限公司(公

前

中国中元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公
章)

炼
应

虎

代
人

托化
程人

;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

理

印
纪

秦用
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1659002WNKX34

L0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64

426

地址:新疆阿拉尔
市金银川路南 13

31号

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西三环北路

5号

邮政
编码

:

843
3OO

邮政编
码:

_1O
OO8

g

盖
法

法定代
表人:

法定代
表人:

工
建

要托代
理人:

委托代
理人:

Ogg1-
7g21i

g

电话
:

电话:_01
0-687324

07

传真
:

0991-7
620g68

传真:_01
0-684583

52

电子信
箱:

电子
信箱

:

盖
法

开户银行:农业
银行雨插尔良

团

开户银行:工商
银行北京紫位院

支行

于
门

账号
:

30775901
04001666

1

账号:02000
0761900465

1438

g
g



附件
4:

主要建设工
程文件目录

套
数

文件
名称

费用
(元)

质
量 移交
时间

责任
人

份可研
世复

合
格

选址意
见书

1份 合
格

1份 合
格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

证

份 合
格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证
施工图审

查合格书

份 合
格

3份 合
格

施工
蓝图

1份 合
格

建设工程
设计合同

份 合
格

建设工程
地勘合同

1份 合
格

建设工程
监理合同

份中标通
知书

合
格

施工
合同

1份 合
格

o
C



附件
5:

承包人用于本工
程施工的机械设

备表

规格
型

制造
年

机械或
设备

生产
能

序
号

产
地

数
量

额定动
率(k

备
注

名
称

号 份

满足
施

塔
吊

6
3 5

工
满足

施

2
?

控握
机

工
满足

施

装载
机

5
o

工

Goz
314

满足
施

自卸
汽车

o

E 工
滴足

施

N压路
机

CA
5O

滴足
范

G4
O

6 钢筋弯
曲机

工
滴足

施

Co
4O

钢筋切
断机

工

GT4
/?

滴足
施

8 钢筋调
直机

工4
zPN

系

滴足
施

z
o砼展
动棒

S / /

列 工

a



附件
6:

承包人主要施
工管理人员表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主要资历、经验
及承担过的项目

总部
人员

项目
主管

李艳
艳

分管
领导

高级工
程师

谢伟
斌

分管
领导

高级工
程师

其他
人员

现场
人员

工程总
承包

王水
成

项目
经理

高级工
程师

项目
经理

工程总
承包

张振
豪

技术负
责人

高级工
程师

技术负
责人

设计负
责人

陈
兴

设计负
责人

授级
高工

倪立
甜

施工负
责人

施工负
责人

高级工
程师

造价
管理

罗清
时

预算
员

工程
师

质量
管理

冯志
强

质量
员

工程
师

计划
管理

杨铁
柱

技术
员

助理工
程师

安全
管理

郑学
辉

安金
员

工程
师

其他
人员

O
2



附件
7:

分包人主要施
工管理人员表

姓
名

称 取
称

职
务

名 主要资历、经验
及承担过的项目

总部
人员

无项目
主管

无其他
人员

现场
人员

无目是
理

无项目副
经理

无技术负
贵人

无造价
管理

无质量
管理

无村料
管理

无计划
管理

无安金
管理

无

其他
人员

o
3



附件
8:

履约
担保

新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卫生健康卷员金(发包人

名称):

鉴于新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用卫生能
座爱员金(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

包人”)与
中铁二土二局焦团有限公司(承包人

名称)(以下称“承包人”)于2022年
10月互日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那遍大医院新疆兵
团阿拉尔医院建设项目设计施工采购二

体化总承包
(工程名称)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

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我方愿
意无条件地、

不可撤销地就承包人履行与你方
签订的合同,向你方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1.银行保函担保金额人民币(大写)
叁任贰值然拾肆万贰仟致值致拾捌

元柴角爱分

(￥327429
98,70元)。

2.担保有效期自你方与承包人签订的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你方签发或应签发

工程接收证

书之日
止。

3.在本担保有效期内,因承包人违反
合同的定的义务给你方造成经济损失

时,我方在

收到你方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在担保金
额内的赔偿要求后,在7天内无条件支

付。
4.你方和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变更

合同时,我方承担本担保规定的义
务不变。

5.因本保函发生的纠纷,可由双方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提

请项目所

在地仲献委
员会仲越。

6.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生效。

担保
人

(盖单
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

:

(签
字)

地 址
?

部政编
码。

电 话
:

传 真
:

年__
月_日

o
4



附件
9:

预付款
担保

新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包人

名称):

根据中铁二土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承
包人名称)(以下称“承包人”)与新

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一师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包

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于20
22年10月5

日就新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
强兵团阿拉尔医院建设项冒设计施工采

购一体化品
至包(工程名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承包人按的定的金额向你方提交一份预
付款担保,

即有权得到你方支付相等金额的预付款。
我方愿意就你方提供给承包人的预付款为

承包人提

供连带责
任担保。

1.担保金额人民币
(大写)1(￥/元)。

2.担保有效期自预付款支付给承包人
超生效,至你方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

书说明已完

全扣清
止。

3.在本保函有效期内,因承包人违反合
同约定的义务而要求收回预付款时,我

方在收
到你方的书而通知后,在7天内无条件支

付。但本保函的担保金额,在任何时候不
应超过预

付款金额减去你方按合同约定在向承
包人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中扣除的

金额。
4.你方和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变更

合同时,我方承担本保函规定的义
务不变。

5.因本保函发生的纠纷,可由双方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提

请项目所

在盘仲献委
员会仲截。

6.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生效。

担保
人;

(盖单
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

:

(签
字)

地 址
:

邮政编
码:

电话
:

传 真
?

_年__
月_日

o
5



附件
1O:

支付
担保

新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卫生健康委员会(承包人

):

签于你方作为承包人已经与新强生产
建设兵团第二师卫生健康委员金(发包

人名称)
(以下称“发包人”)于2022年10月与

日签订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都逸去
医院新

颈兵团网拉尔医院建设项目设计施工采感
二体化总承包(工程名称)《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
(以下称“主合同”),应发包人的申请

,我方哪就发包人履行主合同约定的工
程款支付义

务以保证的方式
向你方提供如下

担保:

一、保证的范
困及保证金额

1.我方的保证范田
是主合同约定的工

程款。

2.本保函所称主合同的定的工程款是
指主合同约定的除工程质量保证金以

外的合同价

款
。

3.我方保证的金额是主合同的定的
工程款的∠%,数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元(大写:

_)
。

二、保证的方
式及保证期间

1.我方保证的方
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

2.我方保证的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文付完毕

之日后一

日内
。

3.你方与发包人协议变更工程款支付
日期的,经我方书面同意后,保证期间

按照变更

后的支付日期
做相应调整。

三、承担保
证责任的形

式

我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是代为支付
。发包人来按主合同约定向你方支付

工程款的,由

我方在保证金
额内代为支付

。

四、代偿
的安排

1.你方要求我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向我
方发出书面索赔通知及发包人未支付主

合同

约定工程款的证明材料。索赔通知应
写明要求索赔的金额,支付款项应到

达的账号

2.在出现你方与发包人因工程质量发
生争议,发包人拒绝向你方支付工程款

的情形时,
你方要求我方履行保证责任代为支付的,

需提供符合相应条件要求的工程质量检测
机构出具

的质量说
明材料。

o
6



3.我方收到你方的书面索赔通知
及相应的证明材料后7天内无条件

支付。

五、保证
责任的解

除

1.在本保函承诺的保证期间内,你方来
书面向我方主张保证责任的,白保证期

间届满

次日起,我方
保证责任解除

。

2.发包人按主合同的定履行了工程款
的全部支付义务的,白本保函承诺的保

证期间届

满次日起,我方
保证责任解除

。

3.我方按照本保函向你方履行保证责
任所支付金额达到本保函保证金额时

,自我方向

你方支付(支付款项从我方账
户划出)之日起,保证责任即

解除。

4.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出现应解除
我方保证责任的其他情形的,我方在本

保函项下

的保证责
任亦解除

。

5.我方解除保证责任后,你方应自我方
保证责任解除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将

本保函

原件返
还我方

。

六、免
责条数

1.因你方适约致使发包人不能
履行义务的,我方不承担保证责

任。

2.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你方与发
包人的另行的定,免除发包人部分或

全部义务的

我方亦免除其
相应的保证责

任。

3.你方与发包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
如加重发包人责任致使我方保证责任

加重的,需
征得我方书面同意,否则我方不再承担

因此而加重部分的保证责任,但主合同
第10条(变

更)约定的变更
不变本款限制

。

4.因不可抗力造成发包人不能
履行义务的,我方不承担保证责

任。

七、争
议解决

因本保函或本保函相关事项发生的纠纷
,可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

列第《2)

种方式
解决:

(1)
同_

_

_仲越委员
会申请仲裁

:

(2)向工租项目所
在地人民法院起

诉。

八、保函
的生效

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

生效。

10
z



担保
人:

(盖
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

人:

(签
字)

地 址
:

邮政
编码

:

传 真
:

0
8



附件11-1材
料暂估价表

单位
数量

序
号

名
称

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
注

无



11-2:工程设
备暂估价表

序
号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
注

无



11-3:专业
工程暂估价

表

工程
内容

序
号

专业工
程名称

金
额

无

小计
:



附件
 12:

建设工程
廉政责任

书

发包人:新强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卫生健康参

员会

承包人(联合体率头人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承包人(联合体成员):中铁
二十一局集团阿拉尔工程有

限公司

承包人(联合体成员):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为加强建设工程靡政建设,规范建设工
程各项活动中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的行

为,防止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保

护国家、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国家有关

工程理设的法律法规和康政建
设的有关规定,订立本廉政责

任书。

一、双
方的贡

任

1.1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建设工程的有
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康政建

设的各项

规定
。

1.2严格执行建设工程
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

办事。

1.3各项活动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诚信、透明的原则(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者
外),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者国

家、集体和对方利益,不得违反建设工
程管理的规

章制
度。

1.4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
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情

节严重的,

应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
监察、司法等有关机关举报

。

二、发
包人质

任

发包人的领导和从事该建设工程项目
的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的事前、事中

、事后应进

守以下
规定:

2.1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索要或接
受回扣、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

和好处费、

感谢费
等。

2.2不得在承包人和相关单位报
销任何应由发包人或个人支付

的费用。

2.3不得要求、暗示或接受承包人和相
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历、婚丧嫁要、

配偶子女的

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
)、旅游等提供方便。

2.4不得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的宴请、健身、

娱乐等活动。
2.5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介绍或为

配偶、子女、亲属参与同发包人工程建
设管理合

2



同有关的业务活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
求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使用某种产品、材

料和设备

三、承包
人责任

应与发包人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严

格执行工

程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执行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遵守以

下规定:

3.1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人及其工作
人员索要、接受或赠送礼金、有价证券

、贵重物

品及回扣、好处
费、感谢费等。

3.2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和相关
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或个人支付的费

用。

3.3不得接受或暗示为发包人、相关单
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聚、配偶子

女的工作

安拌以及出国(境
)、旅游等提供方

便。

3.4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相关单
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宴请、

健身、娱
乐等活动

。
四、建

的黄在

4.1发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
一、二条责任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给予
处理:涉嫌犯罪的,彩交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给承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应予以赔

偿
。

4.2承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
第一、三条责任行为的,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处理
涉雄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
以赔修。

4.3本责任书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组成
部分,与建设工程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经双

方签署后
立即生效

。

五、责任
书有效期

本责任书的有效期为双方签署之
日起至该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时止。

六、责任
书份数

本责任书是合同附件
的一项,具有同等效

力。
3



住
集发包

人:

承包人(联
合体章头人

):

新强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生面康案动

会

(公 中铁二十一同
集团有限公动(公

章)

委章

陆法定代表
人或其封

茂其委
托代理

人

单
纪

(签
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990100四14626

96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224333

621K

地址:_阿拉尔
市幸福南路73

7曼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
安宁区北滨河西路 

921号

邮政
编码

:

83O
OOO

邮政编码
:_730070

法定代
表人:

郑江
趋

法定代表
人:庄纪体

委托代
理人

委托代
理人:

电话
:

0997-6
350005

电话:_09
31-45398

39

传
真

传真
:

0931-4
539733

电子
信箱

:

电子
信箱

:

开户银行:建设
银行阿拉尔支

行
账号:_650501

696186000007
91

开户
银行

;

建设银行兰
州铁路支行

账号:_62001
37001205037

9796

承包人(联
合体成员

)

局
集 承包人(联

合体成员)
: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阳
拉众工程有限公司(公

前

中国中元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公

章)

称法
定

E化
理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

印
纪

(签
字)

专用
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0i00244KX3

4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000010000644

26

地址:新疆阿拉尔
市金银川路南13

31受

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西三环北路

5号

6go
ō

邮政
编码

:

邮政编码
:1OOO8g

法定代
表人

盖
涛

法定代表
人:丁建

委托代
理人

委托代
理人:

电话
?

0991_7
g21179

电话:—01
0-6873240

Z

传
真

O991-7
62096g

传真:_01
0-684583

52

兰电子
信箱

?

电子
信箱

:

开户银行:农
业银行阿拉

云

开户银行:工商银
行北京紫竹院支

行

账号:_3077
5901040016

661

账号:020000
76190046514

38

4



附件
13:

诚信合
规协议

双方同意,本协议是双方订立的
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愿共

同遵守。

一、公务
人员的定

义

本协议中的“公务人员
”应至少包括下列含义

:

《一)政府的宫员、座员、代表以及代
表政府或者经公共权力机构搜权行事

的人士;

(二)国际组织的
官员、庵员和代

表;

(三)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
的官员、胤员、代表,或皇室成

员:

(四)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旗加
决定性影响力的公共企业的官员

及雇员。

二、遵守
反腐败法

律

甲方在此产明、保证及承诺,本协议约
定的活动或交易相关的甲方及甲方的关

联公司、
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

理、顾问、承包商、受托人、最终受益人
和股东,

及所有直接或间接代表甲方行事的个人及
相关方,过去来曾、将来亦不会违反或致

使甲方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
打击因际

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
》,及业务所在国的反高败、反数诈、反

串谋及反
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及规则等(合称“

反质败法律”)。甲方特此声明、保证及
承诺:甲

方及甲方关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代理、顾问、承包商、受托人、

最终受益
人和殷东,及所有代表甲方行事的个人

及相关方,过去未曾、将来亦不会发生
以下行为

(一)为如下目的给予或承诺给
予公务人员、个人或实体任何

利益:

1.不当影响公务
人员的行为或决

定:

2.诱使公务人员违反其法
定职责从而作为或不作为

;

3.诱使公务人员直按通过共个人影响
力,或通过其对国内外政府或政府部门

的影响力,

影响该政府或政
府部门的行为或

决定:

4.协助甲方、乙方或乙方关联方不
当获得或保持商业机会或使其获得

不当优势。
(二)为如下目的给予或承诺给予

个人任何利益,无论其是否为公
务人员:

1.意图使该个人不当履
行其应尽的职责或义务

:

2.知悉或相信该个人接受利益
即构成不当理行其应尽的职责

或义务。

三、符
续义务

5



甲方在此声明并保证:甲方和甲方的关
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

代理、顾
问、承包商、受托人、最终受益人和股

东,及所有代表甲方行事的个人及相关方
,在本协议

有效期内均会遵守反
腐败法律的相关规定

。

四、公务
人员参与

除已向乙方披露的情形外,甲方现有的
高级管理人员、董事、最终受益人、

股东(此处
不包括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员工均非公务

人员,其直系亲属亦均非公务人员;若发
现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董事、最终受益人、股东或
员工成为公务人员时,甲方应在合理时间

内通知乙

方
。

五、无私
设资金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不会因为接受
反腐败法律所禁止的支付,或为便利反

商败法律
所禁止的其他行为,而设立或保有秘帝或

账外货金、账户或资产,无论其是否与本
协议拟进

行的交
易相关

。
六、

赔偿

甲方承诺;乙方及其代表、高级管理人
员、董事、员工及股东不承担因甲方

违反本协议
约定的反腐败陈述、保证与承诺而造成的

损失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罚金、损失赔
偿金或上

述个人或相关
方的经济损失

。

七、
费用

甲方履行本协
议的产《适顶

本及费用应完全由甲
方承担,乙方事先同意

承担

的除
外。

八、调
查通知

甲方同意,如其发现其因与本中议和的
行为正被执法或监管机关、政府机构、

国际组
织、证券交易所或非政府组统通查;应立

即细知乙方;此外,如甲方发现其因违反
反腐败法

律而正被执法或监管机关、政府机构、
国际组织、证券交易所或非政府组织调

查,无论被调

查行为是否与本协议
相关些文即通知乙方

。

咨询举箱:Hoioe
omo(anceecrcc.

cn.

甲
方

单世
章)

乙方(单
位章):

合用
章

6



附件
14:

价格
清单

(二) 价
格清单

2I曲密设
计查清单

典

号 回名
称

金《
元

监工留
位计

ooz
5oo

e
群

合i计
银

ios
5oo



22工程设
备霞清单

单位?人
民币元

序
号

段备
名称

展格
号

数
量

单 集

医防
合楼

医疗综合楼
一消防木工

程

o
6

医疗合楼一
清防报警工

程

3@
3

限疗擦合楼一给排
本工程《含跑本系

SzT3
36.o

0

医疗缘合楼一通风
空请工程《含地薄

据

2oso6
229.o

4

缸组处盈地
购及热立拉

站

开夜
u也

医疗控合极
一动力工程

8oo
s.

中
升

E三

医疗综合楼一
区疗气体工程

s

医疗综合楼
一采暖工程

434
40.

口
34

国疗综合楼
一电棉工程

而9
4oi

6

区疗酸合校一量中
工面(夺变配电及

茶

zasr
o5on

.

255Z
05O6

血

医疗炼合楼
一窗电工程

6zaz
45.3

O

5

发热门
诊楼

85i
o6o

发些门门诊楼
一箔励水工程

4B
z

z

发热门酸桂
一酒的报警

工程

5sO
44O

5
8

发热们诊楼
一给排水工

程

1st
图.

O

93
48

发热门门i诊楼
一通风空调工

程

zE
o.

πe
oo2

发热门诊橙一
医疗气体工程

3 6

发热门诊橙
一电梯工程

2os
94.

发热毡楼
一插电工

程

213o
I0.s

8

24
o

发药门酸楼
一斜电工程

1o
o

1a2
图

三 后中
心楼

i2
t

后勤中心楼一
酒防报警工程

z12z6
.6o

后盐中心楼
一通风空词

工程

5246
.oo

54
6o

后勤中心楼
一采暖工程

2sso
o.oo

2sS
oo

后数中心橙
一电碲工程

3o72
o0.o

后盐中心楼
一盈电工程

2564
I6.O

o

256
4i6

液
姑

zz8
oe

8



避氧站一
给排水工

程

tO
.

4
4

液氧姑
喝通工

程

z5O
4.o

2i
5o

液氧姑一
盈电工程

集

液氧站一液
氧设备工程

2四

五 两水站
及垃极

姑

沟水站及垃敲
站一暖通工程

17
Z3

河本站及垃
贬站一强电

工程

182
2,o

污水站及垃摄
结一污水处理

设备

35819
77.20

唐
到

节
应

门卫
室

门卫室一
酸通工程

L8i
o?.

z

门卫室一
强电工醒

so
.o

o

入院翩
查宣

64
4S

入疏帕直室一
酒风空调工程

1s5i
96oo

55
i

入院确查室
一强电工程

soL
.o

s
o

入疏排点章
一到电工程

s
2

。
6o

宣外
工程

iE
s6

室外水管网码
水,给水、面

水)

3830
.oO

s

室外力
管回

6oa
.co

6zo
so

宣外气
管同

5T4S
O.oo

58
O

合计
理价

8o2s
oioO

1
9



2.3必备的备
出备件责请单

举位,人
民市元

序
号

备品备
件名称

规悠
号

数
量

集单
价

刊
五
z

中二十
=aasa可

合i计
银管

1



24建筑安装
工程霞清单

单位。
人民币

元

单序
号

日名
稳

数
量

单 集

医矿
合楼

aa
o

28
5

区疗缢合楼一地
下建筑结构工程

284
0.o

医矿棕合核一地
上建筑结构工程

s2z
n.o

14S
L.6

13o
zs

医疗综合核一地
下转临转修工程

2S
6o

.
z

医疗棕合楼一地
上装体展修工程

四2z
a.CO

os5
.io

医疗综合楼
一消防水工

程

ao.
o?

.

臣医疗经合楼
一酒防报警

工程

i3i
n.o

。

医疗擦合校一给
排水工程(含距

水

sa
oo

2Z
.

zz4
582

医疗整合酸一通
风空调工程《音

指

ua
o

z zsE
商?

尊热系机烟及
照炉房及热交

换
医疗综合楼

一动力工程

413i
.oo

S

医疗经合楼一
区疗气体工程

1I3I
10.o

o

医疗维合楼
一采暖工程

1i5i
i0,o

1O
.z

125t
Oig2

医疗综合橙
一响棉工程

i3ii
a.oo

。 so
oo

医疗控合楼一强
电工程【音变配

电

Q.
t

2
a

2as
sz2

重
国疗综合楼

一留电工醒

a
o

ss
Ss

医疗综合楼
一抗霞支架

1iai
1a.o

o

B 4S
4S

发热门
被趣

z0
,

se
.1

L8o
π

发临门诊楼
一建筑结构

工程

z
o

6.
2

3
8

发热门门诊楼
一装悔装修工

粗

z
.

154
6.5

4

4so
sG8

O

发结门诊楼
一消防水工

程

ai
zo

o 2
2

发热门门诊楼
一酒防报智工

程

az
ao

.
5

S
a

发热门些楼
一始排水工

程

2 B
5

发热门门诊模
一通风空调工

程

sSi
.o

182
Gs

发糖门诊楼
一动力工程

azo
.oo

.2
?

6i
os

发站门诊楼
一展疗气体

工程

io
.o

.

发热门诊楼
一电样工科

si
.o

be
s

发热门诊楼
一强电工程

z0
.o

sO.
zo

zs
a

12
1



2.4 建筑安
装工程霞清

单

单位,
人民元

日名
春

序
号

单
位

数
量

集

发热门修控
一到电工程

az0
.oo

发热门诊楼
一拭震支如

z.
o

三 s5a
a.o

后中
心楼

ss3
.4

后勤中心极一
建筑结构工程

ssu
oo

i56
.g

后盐中心被
一装临转维

工程

55
3

g。

口
应

后勤中心横
一酒阳水工

程

553
.oO

后勤中C楼一
箔防报警工

程

553o
.oo

s
.

后盐中心被
一给排本工

程

s5s
0,o

.6
2

石
a

后勤中心模一
酒风空调工程

s5
.o

红
s

后勘中心校
一采暖工程

550
.o

.o
8

zBS
z2

后黏中心楼
一电梯工程

5
s

2 1o
2z

后甜中心楼
一强电工程

55
s

5
,

1g
4

应勤中心桂
一科电工程

ss.
oo

25
.

46s
zoz

后勤中C楼
一动力工

程

.o
o

6 o
6

后勤中心楼
一拭震支如

55a
.o

. z
i

氧
姑

3.
o

66
5

o4
o

液氧站一建
筑结构工程

.o
o

a
s

4s6
s8

液氧站一装
饰紫修工程

i3.
oo

5g
zg

液氧站一
给排水工

程

30.
oo

液氧站一
暖通工程

0.
o

o5
.

iS
z

液氧站一
动力工程

130
.o

.
S

4
5

流氧结一
程电工程

i3
0.

26
,

26z
oo

液氧姑一
当电工程

13
a.

35
.5

液氧站一液
氧设备工程

3a
o

8
i iz
5S

3 . s
o

液氧站一
钛藏支

污水站及
垃般站

6.
oo

8 zs
e

6ao
.oo

钙水站及垃级贴
一建貌结构工程

2za
53

zs
z5

污水站及垃圾站
一装临整修工程

8z.
42

24O
z5

Z
2



24建筑安装
工程费清犁

单位?人
民重元

工
作

序 名 单
位

数 单
价

集

罚水姑及垃圾
结一给津水工

程
污水站段垃

圾站一暖通
工程

s
.

o

河水姑及垃饭
站一强电工程

6a
o

.

号本站及垃饭
站一画电工程

u
.

ioz
.o

污水结及垃极
站一抗震支架

利

可河水站及垃最站
一行水姓理设备

6S.
oo

sSz
,6

巨六 门E
宣

i.
oo

s2
.6

o
o

门卫童一建
筑站构工程

50.
oo

3

门卫室一装
悔蒙修工程

15a
.o

sB
4

S

门卫室一
给排水工

程

5Q
.

2 o

门门卫室
一酸通工

程

5a.
oo

i9
.

2
5

门卫室一
缢电工程

6a
oo

2z
o6

门卫室一
暑电工程

5.
oo

.
2

七 入院肺
查童

25.
oo

sg
.

is
6

入院糖查室
一建筑站构

工程

2,
o

z oo
4a

入院碲查南一
装饰带修工程

2.
o

is
6. 4

入限辆查室
一给排水工

程

2s0
.o

2
S

za
z2

入险碲查家一
通风空通工程

2
.

s
5

z
S

入酸查室一
强电工程

2a
.o

s

入院锦查室
一筒电工程

4
?

BSz
62

入院静直室
一抗霞支架

z
S

。 to
s6

室外
工程A 元 工
o

a37iT
ia.oO

si
ie

室外水管间(的
水、给水、雨水

)

zB
.o

室外热
力管网

a.
o

si
.

ss
6

室外尴
气管网

goo
.oo

3oz
.6o

2z6
ss

饼猛
电管

4C5
.s2

a8
48

宣外暑
电管网

3oo
ao

a
.

宝外气
体管回

2ona
.co

5.
6

2

1
g

12
3



2.4建筑安
装工程费清

单

单位?人
民币元

工序
号

单
位

项日
名称

数
量

单 集

室外
酸化

5o
4o

6

热
化

5z8
oo

o4
。

夜
食

.
o

OO
CO

夜 ,
o

ROoO
.OO

合计
银价

bS4L
1227

4

益

12
4



2.5技术服
务费请单

位。人
联重元

岸
号

日名
称

工作
内睿

金 典
e

型
群

十

合计
根



2.6暂估
世请单

2.6.1村料
暂信节表

厚
号

名
称

位 数
量

单

震
村

三
-

2.6.2工和设
备酒信份表

序
号

称 单
位

数 单
管

合
价

备
注

268专业工
程暂估的表

辟
号

专业工
程名称

工短
内容

金

小计
?

2
2

L2
6



27其它费
用请单

单位,人
民币元

序
号

内
容

金 典日名
移

二
+

合计
报

1
2



2.8投标振
管汇总表

序
号

名
存

金额(人
民币元

)

备
注

融盛设
计费清

单

LO4g
z5oo

集

2 工程段
备单

ses
oo

必备的备
品备件熵

举

4 建筑安装
工程费清

犁

561i
2T4

技术醒
务霞滴

6 暂估合
清整

型
五
面

其他典
用滴单

十

投标
理

54B
5O4

2
4

1
2


